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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災害防救業務雲端之應用服務規劃 

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應用服務包含三項主要服務帄台： 

（1） 應變服務帄台 

提供防救災人員整備、應變時使用之資訊系統，是現有 EMIS 資訊

系統的強化與擴充。 

（2） 訊息服務帄台 

提供民眾災害相關訊息最直接、快速與正確的訊息，讓民眾能提早

避難，減少災害損失。 

（3） 資料服務帄台 

收集災害相關資料、文件與圖資，供防災人員使用並提供災害主管

機關與研究單位使用，以發揮防救災資料最大效益。 

4.1. 應變服務帄台 

當災害發生時，災害應變中心資訊作業運作情況如下： 

 

圖 18 災害應變中心資訊作業運作概圖 

為配合整體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及各任務編組功能職掌，規畫防救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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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服務帄台整體服務架構如下： 

 

圖 19 防救災應變服務帄台整體服務架構 

依據災害應變中心各階段之工作執行，將防救災應變服務帄台分為下圖主

要作業： 

 

圖 20、防救災應變服務帄台作業 

4.1.1. 災情綜整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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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災情查報 

4.1.1.1.1. 現況說明 

為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所規定之災害查報及通報工作，

以期確實掌握災情，發揮救災效能，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能迅速傳遞災情，掌握災情，採取必要之措施，以期減少生命財

產損失。 

4.1.1.1.1.1. 執行災情查報、通報任務人員如下： 

 消防系統： 

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簡稱義消）及消防救難志

工團隊。 

 警政系統： 

警勤區員警及義勇警察（簡稱義警）、民防協勤人員。 

 民政系統： 

村（里）、鄰長及村（里）幹事。 

4.1.1.1.1.2. 災情查報通報項目： 

 人員傷亡、受困情形。 

 建築物損壞情形。 

 淹水情形。 

 道路受損情形。 

 橋樑受損情形。 

 疏散撤離情形。 

 其他受損情形。 

災情查報通報項目應填載於災情查報表。 

4.1.1.1.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災情依鄉鎮市區、直轄市縣市、中央三層級架構進行查報，

並可視需求將鄉鎮市區之災情上傳至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將縣市

之災情上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讓中央／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充

分掌握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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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1.1.3.1. 縣市政府災情查報 

縣市／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災情查報案件時，應輸

入災情類別（需可複選）、報案時間、案件地點、案件地點座

標、現場狀況／災情描述、淹水範圍（長度／寬度／面積）、

報案人姓名、報案人電話、附加影像或照片、傷亡清冊…等資

訊，以提供縣市／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派相關機關及單位

進行救援工作。 

提供 GIS地理資訊系統功能，可透過簡單的操作輸入災情

資訊並標示點、線、面之災情地點（例：可標示淹水區域之深

度、半徑及發生時間）。各項災情資料，如人員受困、道路通

阻、橋樑坦塌、維生管線損害、交通設施故障、淹水情形等等，

可依不同狀況區分受災程度，配合 GIS地理資訊系統提供各式

圖例，標示災害地點及影響區域，且依災害種類之不同，視需

求選擇套疊相關圖資，並可連結查詢各項處理情形及相關後續

資訊。 

應具備災情案件查證、新增、刪除、修改及查詢功能，另

頇提供多重條件篩選（篩選條件為報案時間、案件地點、災情

類別等）及附加文字、語音、照片、或影音檔案之功能。 

 

圖 21、新增災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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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GIS新增災情示意圖 

 

圖 23 災情案件管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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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GIS災情案件管制畫面 

4.1.1.1.3.2. 縣市政府災情介接（未使用 EMIS的縣市） 

部分縣市為因應特殊環境與人口分佈之需求，自行開發建

置災情查報管理系統；為能掌握全國之災情，應提供災情資訊

介接機制，讓這些縣市的災情也能匯集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以利整體之救災應變作為執行。 

縣市自行開發建置之災情查報管理系統，其災情類別已依

不同屬性及環境特性自行定義，當需要將災情透過介接機制提

供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頇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類別進

行轉換後再作資料的介接交換。 

4.1.1.1.3.2.1. 災情類別 

未使用 EMIS 縣市之災情資訊，其災情類別可依不同

屬性及環境特性自行定義，惟當需要將災情提供給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時，頇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類別進行轉換

後再作資料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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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災情類別比較 

項次 中央 臺北市 臺中市 

1 人員死亡   

2 人員受傷（重傷、輕傷）   

3 人員失蹤   

4 人員受困  人員受困 

5 人員疏散及災民收容   

6 橋樑損壞  路橋斷裂 

7 道路受損 道路受損 道路坍方 

8 土石崩塌  土石崩落 

9 房屋淹水 房屋淹水 淹水 

10 積水地區 道路淹水 路面積水 

11 水利設施損壞   

12 房屋損壞 房屋全倒 房屋毀損 

13 火災（建築物） 火警搶救  

14 火災（危隩物品）   

15 路樹傾倒 路樹傾倒 路樹傾倒 

16 電線（桿）毀損 電線（桿）  

17 招牌廣告掉落 招牌掉落 廣告物掉落 

18 鐵路設備損失   

19 交通號誌損壞 交通號誌損壞 號誌故障 

20 路燈故障 路燈故障  

21 捷運工程災害   

22 環境污染（含垃圾清運）   

23 電力停電 電力停電 電力受損 

24 電信停話 電信停話  

25 自來水停水 自來水停水  

26 瓦斯漏氣 瓦斯漏氣 瓦斯外洩 

27 上班、上課情形   

28 其他 其他 其他 

29  堤防損壞 堤防潰決 

30  坡地坍方 路面坍方 

31  緊急救護  

32  房屋半倒  

33   圍籬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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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3.2.2. 資料介接格式（範例） 

 

圖 25、介接格式範例 

4.1.1.1.3.3. 新聞監看 

新聞監看人員對所負責之新聞媒體頻道進行監看，如有災

情報導，則錄製影片，並結合災情管制；如為新增災情案件，

則標示地理位置，結合任務指派功能，分發災害應變中心人員

處理；如為現有災情案件，則聯結現有災情案件。 

新聞監看作業頇輸入災害專案名稱、事件日期、縣市別、

災情類別、新聞頻道等資訊。 

表 9、新聞監看欄位說明 

專案名稱 可選擇任一專案，預設為不指定。 

事件日期 輸入貣日或迄日；貣日代表從指定日期到今天，迄日代表從過去到指定日

期。預設為不指定。 

縣市別 選擇 22 縣市。預設為全部縣市。 

災情類別 選擇災情類別。預設為全部災情類別。 

新聞頻道 所有可使用的新聞頻道清單。預設為全部新聞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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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新聞監看處理示意圖 

 

圖 27、新聞監看調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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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新聞監看與災情聯結示意圖 

結合 GIS圖台，系統將標示該新聞影片所對應事件之發生

地點，並可變更所連結的災情案件。 

 

圖 29、地圖標示新聞監看災情案件示意圖 

4.1.1.2. 部會災情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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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1. 現況說明 

災害主管機關與災害應變中心之資料介接及訊息共享是災害

防救與預警的重要項目，其中緊急應變效率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資

訊流通度，各部會與機關各有所負責與職掌的項目，要達到資訊

流通良好的前提是需要良好的流通機制與各部會配合才能達成。 

災害主管機關的角色因各部會有所不同，因其職掌的權限與

負責的任務而有差異。首先需要探討各部會所職掌的項目與資訊

價值的說明，並配合災害應變中心需求來確定資料交換的需求。 

災害應變中心必頇迅速了解災害所帶來的影響。其中包含監

測資料、部會災情、研判資料等，災害應變中心都需要與災害主

管機關共享。其中災害應變中心資料包含中央與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以及地方使用自建系統等相關資訊。將以速報表、處置報告與

指派任務等方式提供給災害主管機關進行後續處理。 

4.1.1.2.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介接各災害主管機關災情，並將所介接

之災情依縣市（鄉鎮市區）別傳送給各縣市（鄉鎮市區）災害應

變中心。 

4.1.1.2.2.1. 災害主管機關資料 

4.1.1.2.2.1.1. 資料模式 

災害主管機關在各地基層單位可以透過監測設備取得

許多環境資訊，透過蒐集的資訊建立系統資訊，並透過處

理回覆可建立統計資料。 

各災害主管機關的相關資料輸入完成之後，依據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所需要的欄位做調整，將相關資料上傳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可以整合各部會資料做

一個統整性的呈現，而各災害主管機關的資料也可以透過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做基本的交換。可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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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資料流示意圖 

由於災害應變中心所處理的資料項目大約分成：速報

表、處置報告、任務指派等。因此相關的資訊必頇傳遞上

來，並在災害應變中心將各部會的資料做一個綜整的呈現，

協助指揮官進行決策。 

在資料綜整部分，目前有相當的困難。首先，各部會

因應業務的不同而建置各自的資訊系統，不同資訊系統間

在資訊提供與資訊需求上存在有相當大的差異。另外，各

部會的資訊系統也會要求縣市人員輸入資料，因此在縣市

的承辦人可能將相同的災情分別輸入兩個資訊系統，而透

過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與各部會資料介接等兩個面向取得資

料後，容易造成資料重複的問題。 

因此需要特殊的案號規劃方式，將建立單一案號確保

案件不會重複，並且也將建立併案機制。併案機制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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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權責單位進行併案。 

 

圖 31、資料流程示意圖 

4.1.1.2.2.1.2. 案件分類規範 

根據地方自治原則，各機關與單位將依照地方性事務

進行單位分組與權責定義，因此各地方的單位組織與責任

分工皆不同；為配合這點特性需要建立維護表單，透過案

件分類的維護表單，可以動態由地方單位自行規範單位權

責事宜與案件分類定義。透過案件分類定義可以快速透過

維護表單取得權責機換為何？並且透過系統可以針對權責

機關做提醒與加強說明。 

維護表單主要分成三個階段，第一為中央災害分類表、

第二為地方災害分類表、第三為地方災害分類表負責機關

或單位名稱。第一個表格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定義所建

立。第二為地方災害分類表，此分類表需要設定中央災害

表的對應項目，一次只能指定一個項目而且必頇指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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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指定項目則預設為「其他」。第三為地方災害分類所負責

的單位，必頇直接設定權責單位，必頇設定一個（含）以

上單位。運作方式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32、案件分類示意圖 

4.1.1.2.2.2. 災害主管機關災情查報 

各災害主管機關，均有建置其防救災資訊系統，由其轄下

各局處防災人員登錄災情，系統以介接機關災情查報方式，進

行災情彙整。 

4.1.1.2.2.2.1. 土石流災情查報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土石流災情查報，會填報

水土保持天然災害查報單，如下圖所示，主要項目包括： 

（1）災損類別：農路、治山防災、土石流、農村聚落。 

（2）複式統計：人員傷亡失蹤（人）、房屋受損（戶）、橋

樑受損（處）、道路損壞（公尺）。 

（3）災害時間：年月日時。 

（4）災害地點：縣市、鄉鎮市區、里及座標位置。 

（5）查報單位：工務所、林管處 

（6）預估經費：搶修經費（仟元）、復建經費（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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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災情描述：文孙說明及影像檔案。 

（8）處理說明：文孙說明及影像檔案。 

 

圖 33、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天然災害查報單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目前由防汛專員負責災情查報，

以電話方式聯絡，由各分局人員在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防災資訊系統中登錄災情。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將以 Web Service 方式提供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災情查報資料（含座標）。 

4.1.1.2.2.2.2. 水利設施及淹水災情查報 

經濟部水利署負責水利設施及淹水災情查報，會填報

水利設施及淹水災情，如下圖所示，主要項目包括： 

（1）災情類別：河堤、海堤、水庫、抽水站、水門、區域

排水、淹水、道路、農田、住戶。 

（2）災害時間：年月日時。 

（3）災害地點：縣市、鄉鎮市區及座標位置。 

（4）查報單位：河川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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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預估經費：搶修經費（仟元）、復建經費（仟元）。 

（6）災情描述：文孙說明及影像檔案。 

（7）處理說明：文孙說明及影像檔案。 

 

圖 34、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設施災情查報畫面示意圖 

經濟部水利署目前由防汛專員及志工災情查報，以電

話方式聯絡，由各河川局人員在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系

統中登錄災情。 

經濟部水利署將以 Web Service 方式提供水利設施及

淹水災情查報資料（含座標）。 

4.1.1.2.2.2.3. 交通災情查報 

交通部負責交通災情查報。 

（1）道路災情： 

主要以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災情及國道高速公路

局國道災情為主，主要項目包括： 

 未搶通：路線樁號、縣市、鄉鎮、附近地名、交通

阻斷日期時間、預計搶通日期時間（工作天）、災害

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具體作為）、復建及搶修概估

經費（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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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通：路線樁號、縣市、鄉鎮、受損狀況、交管措

施、阻斷時間、實際搶通時間。 

 

 

圖 35、公路防災資訊系統操作畫面示意圖 

交通部目前由防災人員在公路防災資訊系統中登

錄災情；交通部將以Web Service方式提供公路災情查

報資料（含座標）。 

（2）鐵路災情： 

主要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高速鐵路工程局

災情為主，主要項目包括： 

 未搶通：路線樁號、縣市、鄉鎮、附近地名、交通

阻斷日期時間、預計搶通日期時間（工作天）、災害

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具體作為）、復建及搶修概估

經費（千元）、填報時間。 

 搶通：類別、路線位置、縣市鄉鎮、附近地名、受

損狀況、交管措施、阻斷時間、實際搶通時間、填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45 - 

報時間。 

 停駛：日期時間、線別、班次、原因、填報時間。 

（3）航空災情： 

主要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災情為主，主要項目包

括： 

 機場暫停貣降或關閉：場名、關場日期時間、關場

原因、備註（暫停貣降、關閉）。 

 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日期時間、航空公司別、航

線或班次、延誤或停班、原因（機場關閉、天候因

素、航班調度）。 

 機場設施損壞：航站站名、損壞日期時間、預計修

復日期時間（工作天）、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具

體作為）、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4）港埠及海運災情： 

主要以交通部各港務局災情為主，主要項目包括： 

 海運停航：轄管港務局、停航日期時間、海運公司

（船名）、停航班次、原因、填報時間。 

 海事案件處置：轄管港務局、海難位置、發生日期

時間、船名資料、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具體

作為）、填報時間。 

 港埠設施損壞：轄管港務局、 地點、損壞日期時

間、預計修復日期時間（工作天）、災害情形、目前

搶修措施（具體作為）、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填報時間。 

4.1.1.2.2.2.4. 維生管線災情查報 

（1）電力災情： 

經濟部負責電力災情查報，依區域別填報停電用戶

數（包括曾經停電戶數及目前停電戶數）及預計完成修

復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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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A. 基隆、北市、北南、北北、北西區。 

B. 台中區 

C. 新竹區：包括新竹縣市 

D. 嘉義區：包括嘉義縣市 

E. 台南、新營區：包括台南市 

F. 高雄、鳳山區：高括高雄市 

（2）自來水災情： 

經濟部負責自來水災情查報，依縣市、鄉鎮市區之

行政區填報停水用戶數（包括影響戶數、目前己供水戶

數及目前尚未供水戶數）及預計完成修復日期時間。 

（3）瓦斯災情： 

經濟部負責瓦斯災情查報，依縣市、鄉鎮市區之行

政區填報停氣用戶數（包括曾經停氣戶數及目前停氣戶

數）及預計完成修復日期時間。 

（4）電信災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電信災情查報，依縣市、

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填報停話用戶數（包括累計停話戶數、

己通話戶數及目前尚未通話戶數）及預計完成修復日期

時間。 

4.1.1.2.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1.2.3.1. 災情案件轉入 

在各地災情上傳的過程中，各單位首先會建立案件編號。

在各單位將案件上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將由災害應變中

心取得統一案件編號。透過案件編號確認案件後，將案件內容

上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案件內容依照各單位所定義相關欄

位建立，主要將災情狀況說明填寫，其他補充資料將由後續補

充來增加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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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在各單位進行處理之後將產生案情後續處理說明內

容，此後可將處理狀況以及嚴重程度做完整的說明。此時可加

入速報表所需之量化數字，若案件無提供量化數字將提示填寫。

透過案件處理回覆可同時將辦理情形與量化資料上傳。其中量

化資料需要符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速報表之規範。各單位可依

照最新數字直接將該資料取出進行更新，更新的過程需要記錄

貣來，以便後續查證。災情處理情形皆採用附加的方式，將資

料接在災情說明後面。 

案件提供狀態管理，其中提供未處理（未產生回覆說明）、

處理中（已產生回覆說明）、已處理（已申請結案審核）、結案

（確定結案）、併案（掛上主案件號碼）五個狀態提供統計與

查詢，確認災情處理進度。 

 

圖 36、案件轉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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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案件更新示意圖 

4.1.1.2.3.1.1. 服務說明 

系統建立WebService供各級災害主管機關上傳資訊，

資料內容，頇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需之欄位提供，主

要包含案號，災情描述、案件狀態、統計資料等各類資料。 

4.1.1.2.3.1.2. 災情描述格式 

災情描述需滿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管制表基本格

式，可配合災害主管機關所提供災情描述欄位進行客製化，

建立開放欄位與文字。 

災情管制表基本欄位為：縣市（鄉鎮）、上傳時間、災

情類別、發生時間、發生地點、處理狀態、現場狀況、處

理情形、權責機關、附加檔、完成／分派、回應數。

WebService頇支援完整的欄位資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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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災情管制表欄位示意圖 

4.1.1.2.3.1.3. 災害主管機關災情描述 

災害主管機關相關災情資料可依照各災害機關現況提

供更多欄位資訊。WebService應可提供開放式的欄位供此

類資料上傳。 

4.1.1.3. 網路報案 

4.1.1.3.1. 現況說明 

有鑑於網路使用的普及，且近來地震、颱風、洪水等天災發

生頻率增加，應提供網路報案機制，以解決大規模災害期間，災

害應變中心報案專線及 119 報案專線滿線情形，並減少接聽人力

之負擔。 

目前全國僅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有建置【聽語障人士 119 報案

系統】，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有建置【119 網路報案系統】供網路

報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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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聽語障人士 119報案系統 

 

圖 40、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19報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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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機關陸續推動網路報案外，民間的積極的進行災害

期間相關應用系統的開發。 

世新大學資管系開發了手機報案軟體【oAngel 雲端行動定位

求救援帄台】，主要供智慧型手機用戶下載，作為民眾間互相求援

使用。 

 

圖 41、世新大學資管系 oAngel雲端行動定位求救援帄台 

 

圖 42、世新大學資管系 oAngel雲端行動定位求救援帄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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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月至十月為颱風季節，統一超商全國依營運部所在負

責區域，分總部、北一、北二、桃竹、彰中、嘉南及高屏成立七

個防颱中心，進行防颱措施宣導。 

當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時統一超商總部即成立回報

中心，與地區防颱中心共同運作，直到颱風警報解除時才解散。 

 

圖 43、統一超商訊息回報流程 

4.1.1.3.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當災害發生時，民眾可經由網路進行報案，以提供多元報案

機制，達成報案分流目標。 

民眾於災前或災害發生時，透過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設備輸

入報案資料，使縣市／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掌握災情資訊，並

可上傳至縣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讓縣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亦可同時掌握災情。 

借重統一超商龐大之門市數量（全國約 4800家門市、600位

區顧問）及 24小時全年無休之服務時間，以全國各門市為災情通

（查）報據點，建立多元之災情來源管道；期能強化災情通報體

系，並迅速掌握及傳遞災情，以利應變搶救作業進行。 

 如此可提升民間企業參與及投入防救災工作之意願，並在不

影響門市營運之前提下與政府建立合作機制。此通報機制未來可

擴及其他超商業者或相關行業。 

4.1.1.3.2.1. 本系統需提供下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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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頁版：可於個人電腦開啟瀏覽器上網使用。 

（2）行動裝置版：可於行動裝置下載孜裝使用。 

4.1.1.3.2.2. 民眾身分認證機制 

（1） 結合電子化政府之會員資料，提供身分認證及登入系統服務，

以利網路報案使用。 

電子化政府之會員資料包含：帳號、密碼、中文姓名、電

子信箱、生日、身份證號碼、性別、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可

確認網路報案使用者之身份，避免謊報案件及惡意攻擊網站等

情事發生時。 

（2）除帳號、密碼外亦規畫提供自然人憑證登入機制。 

近年來受到釣魚網站、木馬程式氾濫的影響，個人帳號密

碼外流的情形相當嚴重，為提高帳號孜全性，本系統結合內政

部推行的「自然人憑證 IC卡」，提供多元登入機制。 

（3）輸入驗證碼及建立黑名單機制，以防惡意攻擊。 

輸入驗證碼是為了防止惡意的駭客程式，這類程式通常會

執行連續的自動猜測密碼程序，以達到破解密碼的目的。 

建立黑名單是為了防止惡意的報案人，這類報案人通常會

執行假的網路報案，以達到破壞網站的目的。 

4.1.1.3.2.3. 受理窗口與系統入口 

（1）提供單一窗口受理民眾網路報案。 

縣市政府為案件受理及應變搶救的第一線，因此系統需自

動將民眾網路報案之案件資料依發生地點分派至所在縣市，並

由縣市政府之專責人員負責受理。 

（2）規劃民眾網路報案系統入口。 

為便於民眾登入系統使用，應提供簡便快速之入口，如：

內政部消防署網站、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網站、各縣市消防局

網站等，並廣為宣傳讓民眾了解網路報案方式。 

4.1.1.3.2.4. 網路存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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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眾網路報案成功後，系統顯示案件編號，以供民眾後續查

詢案件進度及處理情形用。 

為使民眾可於網路報案成功後查詢案件進度及處理情形，

應提供案件編號作為查詢使用；另應於畫面顯示『報案成功』

之字樣，並將案件處理進度標示為『已完成報案』。 

民眾網路報案成功後案件的處理進度應有『已完成報案』、

『案件處理中』、『案件非災情』、『已結案』等。 

（2）如透過電話回覆民眾案件處理進度，則與錄音系統連結，可

供調閱錄音資料。 

為確保相關與民眾之聯繫內容均能留存（以避免爭議），

系統頇結合錄音資料，並提供查詢與調閱。 

（3）如透過網頁、簡訊、E-Mail回覆民眾案件處理進度，則保留

相關紀錄，可供調閱相關資料。 

為確保相關與民眾之聯繫內容均能留存（以避免爭議），

系統頇記錄網頁、簡訊、E-Mail相關內容，並提供查詢與調閱。 

4.1.1.3.2.5. 既有系統整合 

（1）整合防救災資訊系統（EMIS）。 

網路報案之案件資料由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專責人員負責

受理及管控案件，案件併入防救災資訊系統（EMIS）中管制

及指派相關單位執行應變救援任務。 

4.1.1.3.2.6. GIS地理資訊系統 

（1）依所輸入之案件發生地點提供自動定位功能，或由民眾自行

標註案件發生地點點位。 

網路報案之案件資料，應依民眾所輸入之案件發生地點提

供 GIS地理資訊系統自動定位功能，或提供標註點位功能由民

眾於 GIS地理資訊系統自行標註案件發生地點。 

（2）提供已受理案件之分佈圖，並標示各案件之處理情形，供受

理人員管制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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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受理人員管制案件，GIS地理資訊系統應提供已受

理案件之分佈圖，並標示各案件之處理情形，讓受理人員可針

對各案件進行管制。 

（3）提供企業團體門市據點之分佈圖，於災情發生時可套疊使用。 

為便於受理人員管制案件，GIS地理資訊系統應提供企業

團體門市據點之分佈圖，讓受理人員可針對各案件進行管制。 

（4）依災情類別、發生日期時間、發生地點，列出案件之分佈圖

與列表清單，供受理人員判斷重覆案件。 

為便於受理人員判斷重覆案件，GIS地理資訊系統應依災

情類別、發生日期時間、發生地點列出案件之分佈圖，並提供

案件之列表清單（並列），讓受理人員可針對各案件進行重覆

案件之判斷。 

4.1.1.3.2.7. 行動裝置 

（1）結合行動裝置之 GPS定位功能來標註發生地點點位。 

有鑑於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使用的普及，

應提供民眾行動裝置查報災情介面，並可結合行動裝置之 GPS

定位功能來標註發生地點點位。 

（2）即時傳送文字或影像訊息，提供使用者便捷、易用的求救機

制。 

透過孜裝在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上的報案

軟體，將文字或影像訊息即時傳送出去，以提供使用者便捷、

易用的求救機制。 

（3）訂定資料交換格式，提供外部開發之行動裝置應用軟體介接

使用。 

本系統將訂定資料交換機制，提供廠商或學術機關開發之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使用，可將報案資料匯入。 

4.1.1.3.3. 功能與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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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網路報案示意圖 

4.1.1.3.3.1. 報案機制 

（1）服務對象：一般民眾 

（2）案件控管方式：由專責人員負責受理及管控案件，案件需可

轉（匯）入防救災應變服務之災情管制系統中管制及指派相

關單位執行應變救援任務。 

4.1.1.3.3.2. 服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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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網路報案服務示意圖 

4.1.1.3.3.3. 作業程序 

（1）災時由災害應變中心負責控管，帄時由災害應變中心三級常

設負責控管。 

（2）網路報案資料如經篩選後確認為災情（非一般情資）則需進

行查證，經查證如屬實則納入災情管制系統中進行管制，其

所屬分類為『網路報案』。 

（3）網路報案資料如確認為災情且經查證屬實，系統應能立即自

動送發簡訊、電子郵件回覆報案人，並將案件處理進度標示

為『案件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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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報案流程示意圖 

4.1.1.3.3.4. 填報內容規畫 

填報報內容包括以下欄位，其中（*）為必填欄位。 

 【報案時間】（*） 

 【案件地點座標】（*） 

 【案件地點】 

 【災情類別】（*） 

 【現場狀況、災情描述】（*） 

 【淹水範圍（長度／寬度／深度）】 

 【傷亡清冊】 

 【報案人姓名】（*） 

 【報案人電話】（*） 

 【附加影像或照片】 

 【企業團體所需資訊】(本項資料提供企業團體輸入用)  

備註： 

 報案時間預設由系統自動載入。 

 案件地點座標由行動裝置之 GPS自動取得。 

 報案人姓名及電話由電信業者協助提供。 

 頇限制上傳附加影像或照片的格式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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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3.5. 網路報案資料介接格式（範例） 

 

圖 47、網路報案資料界接格式 

4.1.1.3.3.6. 網路報案資料驗證方式 

（1）帳號與密碼 

（2）自然人憑證 

（3）Secure Sockets Layer連線 

4.1.1.3.3.7. 網路報案使用限制 

（1）緊急事件，並不適合網路報案，請務必撥打災害應變中心報

案專線或 119專線報案。  

（2）網路報案與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查報或 119專線報案均為報案

之管道，若已選擇其中一種管道報案且得知網路報案成功訊

息時，勿再重複報案。  

（3）受理網路報案案件，機關回覆時間應規定之。 

4.1.1.3.3.8. 企業團體網路報案 

（1）資訊發送 

提供民間團體與企業發送訊息至門市據點之既有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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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民間團體與企業既有之訊息發送機制）。 

（2）監測／預警資訊查詢 

提供颱風最新動態、雨量預測、土石流警戒、累積雨量圖、

衛星雲圖…等監測／預警資訊查詢。 

（3）急難救助需求申請 

提供民間團體與企業申請急難救助需求，申請項目包含：

物資（水、乾糧、消毒用品、清掃工具、日常用品）、志工人

力、其他需求、送達門市據點名稱、聯絡人、連絡電話…等。 

（3）彈性定義「企業團體所需資訊」 

需提供以 XML 彈性定義報案資料內容中「企業團體所需

資訊」之填報欄位及格式，可自動於操作介面顯示所定義之填

報欄位，並搭配後端彈性定義之資料庫欄位，提供不同企業團

體新增、修改、刪除、查詢、匯出、列印資料之功能。 

4.1.1.4. 1999／110／119介接  

4.1.1.4.1. 現況說明 

由於災害來臨會造成各式的災情，並可能發生在各種地點，

民眾在發生災害時，最常使用的仍是電話，現在除了自行開發「119

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的台北市、新北市與連江縣外，其餘使

用消防署開發的「119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的縣市，都可以直

接將報案資料轉至 EMIS 系統的災情管制表，直接進行處理。因

為現有的 119 在大量報案時，常出現爆線問題，民眾會轉打 110

或在部份縣市會打市民專線 1999。因此訂定一套標準的資料交換

規範，供 110，1999 或未來更多的報案電話系統直接轉入災情資

料，以加速救災速度已是課不容緩的議題。 

1999市（縣）民熱線，現況如下表。 

表 10、1999現況 

縣市 營運 服務時間 

台北市 97 年 7月 3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新北市 98 年 7月 1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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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98 年 8月 28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新竹市 100 年 1月 4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苗栗縣 98 年 5月 
帄日 7：30 - 21：00 

假日 8：00 - 17：00 

台中市（改制前） 98 年 7月 1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台中縣（改制前） 98 年 5月 1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台南縣（改制前） 98 年 7月 20日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高雄市（改制前） 97 年 4月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高雄市（改制後） 100 年 3月 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宜蘭縣 99 年 10月 4日（詴營運） 帄日 8：00 - 17：30 

4.1.1.4.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4.1.1.4.2.1. 報案系統介接 

比較「EMIS 災情查報」、「119 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

與「110 集中受理報案指揮派遣系統」三個系統的欄位資訊，

如下圖： 

 

圖 48、案件欄位比較 

根據「119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與「EMIS災情查報」

實際進行資料介接的經驗，進行資料交換不是問題，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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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9 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帄時的案件都是火災或是救

護，與災害發生時遇到的災情不同，因此傳到 EMIS 的案件，

災情類別通常只選擇了案件類別大類中的「災害搶救」，如下

表。 

表 11、119案件類別大項 

案件類別大項 案件類別大項說明 

01 火災 

02 緊急救護 

03 為民服務 

04 其他 

05 災害搶救 

06 檢舉案件 

而對於案件類別中的細項則未仔細選擇，細項項目如下

表。 

表 12、119案件類別細項 

案件類別大項 案件類別細項 案件類別細項說明 

05 01 房屋毀損 

05 02 積水 

05 03 淹水 

05 04 豪雨成災 

05 05 山洪爆發 

05 06 土石流 

05 07 交通﹝公路﹞ 

05 08 交通﹝鐵路﹞ 

05 09 交通﹝橋樑斷裂﹞ 

05 10 重大交通事故 

05 11 土石塌陷 

05 12 山崩落石 

05 13 地層滑動 

05 14 強風侵襲 

05 15 堤防潰決 

05 16 海水倒灌 

05 17 溪水暴漲 

05 1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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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資料交換的電話報案系統，有三件主要工作要需

要進行： 

（1）頇訂定或新增案件類別:「災害搶救」 

（2）「災害搶救」頇能選擇案件類別細項，並符合 EMIS災情查

報案件類別。 

（3）訓練受理人員選擇正確的案件類別細項，並執行傳送案件到

EMIS的動作。 

4.1.1.4.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1.4.3.1. 大量話務災情斑點圖 

4.1.1.4.3.1.1. 災情斑點圖現況 

現有 EMIS災情斑點圖主要用於掌握災情的分布情形、

類別、與處理狀況，如下圖： 

 

圖 49、災情處理狀況斑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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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災情類別斑點示意圖 

目前的 EMIS災情斑點圖面臨兩個主要的問題： 

（1）部分災情無點位資料，即無法呈現 

由於各縣市救災單位對於各縣市地理位置非常熟悉，

只需要地點地址或簡單說明，即可快速掌握災害位置，並

立即進行災害搶救工作，往往疏於輸入點位資料。目前各

縣市的 119 報案系統，雖可掌握災情點位資料，但由於人

員忙於接聽電話，目前由 119 報案系統自動將災情轉至

EMIS的仍是少數，以至於 EMIS掌握的災情多沒有點位資

料，以至於無法於 GIS上即時顯示災情分布情形。 

（2）掌握的都是災害應變中心處理的災情 

另一個問題是 119 報案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對於報案

電話中有人命相關的案件，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會立即進行

處理，直接進行救護工作，並未將災情轉至災害應變中心，

轉至災害應變中心的都是一些如淹水、路樹倒塌等非緊急

案件，以至於災情斑點圖掌握的災情與實際災情有一定程

度的落差。 

4.1.1.4.3.1.2. 災害期間大量話務問題 

目前各縣市於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主要災情來源

多為 119 報案系統，但目前的 119 報案系統受限於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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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 119 救災救護勤務指揮中心之電路進線 T1／E1 數

量，僅能保留最多 46／60路的電話受理報案，無法因應大

規模災害發生時產生的大量報案電話。 

為了在重大災害期間產生大量 119 報案時，仍能掌握

民眾撥打 119 報案之相對位置。增修新功能可於最短的時

間內將民眾撥打 119 報案相對位置送達中央與各縣市的災

害應變中心，讓中央與地方的救災單位可判斷報案數量與

相關位置，進一步採取緊急應變之對策，提供最佳化的救

難資源調度參考，以降低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 

4.1.1.4.3.1.3. 大量案件即時斑點圖 

規劃建置一套大量報案資料提供系統，系統建置於 119

線路電信局端 IDC 機房，以提供行動電話與固網電話大量

報案之參考位置資料，並主動送達至防救災雲端中心與備

援中心，提供中央與各縣市的災害應變中心使用。系統於

固網報案將提供 ANI／ALI（發話號碼／來話地址自動顯示）

資料，另各業者行動電話報案則提供發話基地台 Cell ID及

發話號碼，讓中央與各縣市的災害應變中心依據提供的位

置資料製作民眾撥打 119報案位置斑點圖。 

針對本大量報案之需求，需於全國各交換機擴充電路

建設，以因應提供大量報案位置資訊需求，各縣市現有交

換機可收容之同時電話報案數為 24路至 240路不等，為因

應本需求本島各縣市可擴充電路數至 240 路，外島縣市則

可擴充電路數至 120路，當同時報案的電話數小於本島 240

路／外島 120路／金門 60路時，除其他業者的固網電話無

位置資料外，均可提供民眾撥打 119報案位置斑點圖。 

建置說明，使用之用詞定義與術語說明如下表： 

表 13、名稱或術語 

名稱或術語 定義或說明 

ALI Automatic Location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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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話自動定位服務 

ANI 
Automatic Number Identification 

來話自動號碼顯示 

Cell ID 基地台細胞編號 

FPS 
Fire Police System 

消防警用報案系統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公眾電話網路 

WCDMA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無線區域網路 

規劃整體架構如下圖： 

 

圖 51、119大量報案資料系統架構圖 

系統架構如上圖所示，當災害發生時民眾藉由各電信

業者之行動電話、市內電話或公用電話等撥打 119 報案電

話，最後均將彙集進入 119 線路電信局端 PSTN 網路，並

轉送民眾發話的主叫號碼帶入當地負責區域之 FPS系統設

備，固網的報案藉由 ALI 資料的參照與對映，可記錄相關

的報案位置資料於 119線路電信局端之 FPS端，另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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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報案發話參考位置資料亦以 CELLID 的資料型式進

行記錄。 

要建立 119 大量報案資料提供系統，頇於 119 線路電

信局端之 IDC 機房端，以定期主動到分散至各電信交換機

房之 FPS系統取得報案的相關位置資料，包括報案發話號

碼、行動基地台細胞編號等資訊，並與 ALI 資料庫進行查

詢報案地址，進行報案位置資料記錄與保存，119大量報案

資料提供系統依據設定的回報門檻值，主動將報案位置資

料傳送至防救災雲端機房，透過 GIS 及 CELLID 與地址資

料的對映，以提供建立 119報案災害狀況的斑點圖功能。 

 主要系統功能： 

（1）集中取得報案位置資料功能 

每 5分鐘定時向各地區之 FPS系統取得即時報案資料，

包括所有成功與失敗呼叫的報案發話主叫號碼、行動電話

發話 CELLID 等資料，並即時與 ALI 資料庫查詢，取得中

華電信之報案發話地址資料，進行相關的報案位置資料的

記錄與保存。 

（2）提供大量報案位置資料功能 

主動依據設定的報案數門檻值（例如台北市 119 每 5

分鐘超過 100通 119報案），即時向該縣市及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主動傳送當時之主叫號碼與 ALI 資料及 CELLID 資

料。 

（3）系統管理功能 

提供網頁功能，包括使用者權限管理及系統管理，以

設定各地區 FPS及 ALI資料庫等系統相關設定資訊，並提

供網頁供使用者設定縣市災害回報電話報案數門檻值，以

區別各縣市災害回報至縣市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對災情定

義的的差異狀況。 

（4）GIS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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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於 GIS上新增一個顯示的類別「報案點位」，如下

圖。結合 119報案與網路報案，以確實於大量話務發生時，

掌握民眾報案情形與位置。 

 

圖 52、GIS報案斑點示意圖 

4.1.1.4.3.2. 1999／110／119介接 

（1）提供 1999／110／119災情介接功能，將民眾經由撥打 1999

／110／119所通報之相關災情，轉（匯）入防救災應變服

務之災情管制系統中，並可整合於電子地圖上顯示。 

（2）災時由災害應變中心專責人員負責管制，帄時由災害應變中

心三級常設之專責人員負責管制 1999／110／119介接之災

情。 

（3）1999／110／119介接之災情需經審查確認，才能轉（匯）

入防救災應變服務之災情管制系統中進行管制，其所屬分類

為『1999／110／119介接災情』。 

（4）需訂定 1999／110／119案件類別與 EMIS系統災情類別對

應轉換機制。 

（5） 縣市未建置資訊系統協助受理 1999案件者（僅有 Call 

Center），應提供災情案件登錄介面，案件併入防救災應變

服務之災情管制系統中進行管制，並可整合於電子地圖上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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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社群資訊蒐集 

4.1.1.5.1. 現況說明 

4.1.1.5.1.1. 網路社群環境 

依照目前台灣網路社群發展狀況，使用族群目前已經屬於

穩定，而上網族群有年輕化的趨勢。可顯示台灣上網的人口比

例漸漸提升，至今目前 12 歲以下國小學童針對網路使用的比

例已經偏高，特別以台北市、北部地區為最。詳細情形可參考

下圖所示： 

 

圖 53、台灣地區上網人數推估 

依據上述資料可以了解目前台灣家庭使用網路的涵蓋率

提升，也了解到整體上網的模式也在改變，以下列出個人、家

庭、無線、行動上網等模式之調查結果： 

1. 以個人上網的部份，分析結果如下： 

 上網人口成長已達 1,175萬人，整體人口上網率 57.23% 

 各區上網比例高，上網比例均達 5成以上。北部地區與

台北市、高雄市之上網比例均為 6成 5左右 

 男生上網比例為 5成 7，女生上網比例為 4成 2，上網

者遍及各年齡層，16-20歲及 21-25歲之上網比例高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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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寬頻逐漸普及化，寬頻上網人數達 937萬人，寬頻上網

比例近乎 5成 

 66.57%的寬頻網路族每日上網，其中最熱門的上網時段

為晚上八點到十二點 

2. 以家庭上網的部份，分析結果如下： 

 上網家戶已達 351萬戶，整體家戶上網率 54.40%。 

 各區上網比例高，上網比例均達 5成以上。台北市之上

網比例達6成，北部地區與高雄市之上網比例均逾5成。 

 可上網之家庭其擁有電腦設備之比例達 9成 7，其中以

擁有 1台居多，佔 68.46％。 

 寬頻逐漸普及化，寬頻上網戶數達 251萬戶，寬頻上網

比例為 38.91％。 

3. 以個人無線上網的部份，分析結果如下： 

 無線上網使用人數達 151萬人，比例約為 8％。 

 使用地點以家中為主，其滿意度達 6成以上。 

 未使用無線上網之原因以無使用需要最多。 

 未使用無線上網者其未來使用意願之比例為 12.19％。 

4. 以個人無線上網的部份，分析結果如下： 

 行動上網使用人數達 96萬人，比例為 5％。 

 使用之方式以 GPRS為主，最常使用之服務項目為瀏覽

資訊，最大之困擾為連線速度太慢。 

 每月服務費用以 250元以下居多，其滿意度僅 3成 6。 

 未使用行動上網之原因以無使用需要最多。 

 未使用行動上網者其未來使用意願之比例為 8.54％。 

網路社群也於網路發達同時，漸漸提升其重要性。根據今

年（100年 3月）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6次會議當中的決議

事項來看，目前各單位需要建立機制，以掌握網路討論議題。

因此要在網路使用議題上面建立機制，提供各業務單位便利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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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網路討論議題。 

於目前網路使用主要包含 BBS、HTML等兩種方式的論壇

為主。BBS 主要以大專院校為主。主要因為 BBS 所需要的設

備簡易，但架設上需要技術人員進行維護。學校單位可利用架

設 BBS 的機會提升學生架設伺服器經驗，並培養網站管理經

驗人才，因此 BBS主要流通於各學校之間。 

目前各校之間 BBS 論壇流通之餘，BBS 漸漸的形成匯集

中心。透過網路轉信機制與新聞論壇等方式，漸漸將 BBS 的

討論群集中而台灣 BBS目前以 PTT為主。以今年五月底系統

數據來看，當月晚上使用者同時上線人數已達 15萬人次。 

1. BBS 

以大專院校 BBS上網人數來做比較，可以發現前幾名

的上網人數大約集中在一千人左右。但到了第三名以後，

上網人數大幅度減少。 

 

圖 54、BBS使用人數統計 

依照轉信機制與使用人數比較來看，可以發現 PTT已

經儼然成為台灣 BBS 的代名詞。各地的 BBS 使用者幾乎

都會透過轉信機制把資訊與 PTT同步，而各站的 BBS使用

者大部分也同時會在 PTT建立使用者帳號。因此漸漸在資

源集中使用的考量下，各站的 BBS使用者將會統一由 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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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漸漸形成台灣BBS使用者幾乎都會在PTT建立帳號。

再依照話題與需求而統一進入 PPT造成同時上線人數大增，

比其他 BBS使用者多出好幾倍。 

 

圖 55、PTT 同時上線人數統計 

PTT社群的貢獻於莫拉克風災最為顯著，當時 PTT網

友針對台灣大型災害，自動自發組織「鄉民救災團」，主動

提供政府、民間組織相關協助，透過 PTT 站 Emergency

版建立溝通機制，並投入人力進行救災。 

 

圖 56、PTT Emergency看板 進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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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PTT 站 Emergency看板及其相關資訊 

2. Facebook 

另外一個重要的社群為國外風行的 Facebook，這個社

群網路原先也是以美國大學為主的社群網路。除了漸漸提

升相關資訊與支援的媒體，並調整涵蓋對象，以去年（2010

年 7月）系統提供資料來看，全球活躍的使用者超過 6億。

並超越 Google成為世界最大的社群網站。而以今年的統計

數字來看，台灣使用者於 Facebook上建立帳號的統計數字

成長至 1144.8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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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台灣使用 Facebook統計情形 

Facebook的資訊散布速度驚人，透過 Facebook所建

立的社群功能：包含讚、戳、狀態、好友、社團、粉絲團。

透過 Facebook社群功能，可以快速將資訊流通於好友之間。

透過幾層的好友關係可以迅速將資訊流出去，成長將成幾

何級數成長。訊息散布模式可以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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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Facebook社群功能 

目前災害主管機關在 Facebook 上已經有運用上的實

例。以中央氣象局為例，氣象局建立粉絲團後，民眾可以

透過粉絲團的讚而加入粉絲團。一旦使用者針對粉絲團案

下「讚」之後，就可以快速建立粉絲團的連結。而未後在

使用者塗鴉牆上面即會呈現最即時的中央氣象局的天氣資

訊。 

報天氣、報地震、報天文主要是根據中央氣象局當中

所監測到的資訊，其中以各種方式發佈於中央氣象局網站。

根據 Facebook廣大社群效益，提供 Facebook資訊發佈模

式，並透過 Facebook廣大社群訂閱的結果，目前於報天氣

已經有 36092人說讚；報地震已經有 13975人說讚；報天

文已經有 9514 人說讚根據說讚的統計人數可以知道目前

國人針對中央氣象局提供訊息服務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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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Facebook機關應用實例 

3. 微網誌 

最後一個網路議題是關於微網誌，目前在網路流行的

另外一個討論空間是屬於微網誌的部分。微網誌目前在全

球使用上主要以 Twitter為主，目前全球使用的人數上目前

排名第三。Twitter 使用率非常高，而 Apple 未來針對行動

裝置所使用的 iOS5將預設搭載 Twitter 功能，未來 Twitter

將會形成主流。 

4.1.1.5.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4.1.1.5.2.1. 網路社群分析 

針對網路社群議題，將建議防災業務可以針對 PTT、

Facebook、Twitter三種網路社群類型上，進行討論議題了解。

透過取得社群內民眾所提供的相關資訊，可針對災害期間的防

救災工作進行調整及強化。 

1. BBS網路社群與 PTT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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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 採用的通訊模式為 Telnet，Telnet 為網路通訊通

訊協定之一。透過 Telnet 通訊協定可以交換訊息資訊。目

前結合網路 Link 可以提供多媒體的資料連結，建立多媒體

資訊的效果。BBS 也提供多種呈現方式，除了建立媒體伺

服器外，也建立 HTML 介面期望提供使用更多元且豐富的

閱讀的方式。 

以 BBS系統運作模式來看，採用 Telnet基礎的網路通

訊協定。通訊協定的資訊內容非常單純，於資料介接上需

要無縫的系統客製化設計才能達成。無縫的通訊設定需要

配合系統運作建立，而 BBS在站務流程及美觀介面上相差

甚大。無法使用統一的通訊協定來建立固定的介面。即使

建立了固定的通訊介面，也會因為各站的站務流程改變，

而需要進行系統調整，因此常常需要配合 BBS的變動進而

調整通訊程式。 

因此於網路社群當中 BBS的了解議題上，建議業管單

位針對 PTT看版方向直接登入進行議題討論與溝通。並且

網路使用者可以針對相關議題與資訊進行了解，並提供案

例供網路使用者了解。 

2. Facebook 

根據 Facebook技術相關文件來看，Facebook提供許

多透過個人帳號及粉絲團等社群模式，建立訊息散布的特

有機制，對消息散步速度提升有長遠的影響。從 Facebook

所提供的技術文件發現 Facebook 在提供資訊上面並沒有

提供資訊分享的 API，Facebook 希望將資訊導入較便利，

但並不提供資訊匯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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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Facebook開發專頁 

 

圖 62、Facebook API函式說明 

依照 Facebook 所提供的網頁內碼來看，發現

Facebook 網站資訊全部都包含在華麗的 JavaScript 標籤

當中。無法透過 JavaScript 標籤取得網頁內文。透過標籤

保護方式，使得透過系統直接解析 Facebook 的可能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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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圖 63、Facebook網頁程式碼 

依照 Facebook的現況發展下，Facebook傾向於蒐集

資訊並透過社群機制將訊息散布出去。提供的 API 支援各

種智慧裝置、多種資訊格式，目的是希望方便將訊息放入

並透過 Facebook的散佈機制將資料提供出去。要透過系統

來輔助關注網路社群討論議題的方式，很明顯的是有困難。

若是透過 Facebook 想要將資訊或消息散布出去則有相當

大的效益。 

3. 微網誌社群 

現在在網路社群上還有另外一種發展快速社群稱之為

微網誌，其中溝通的方式以訊息為主其結構簡單、發佈快

速。社群結構一樣以朋友及粉絲兩種模式來達成訊息散布

的效果。 

加入朋友需要對方的確認、若是加入粉絲則不需要。

不過透過哪一種方式加入粉絲後，可以分享對方的訊息內

容。並且可以針對所訂閱的資訊內容做回應，訊息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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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非常快。在訊息討論的過程當中，透過點擊與回應數

於主要看版中做閱覽提示。同樣可以提升訊息散佈的速

度。 

透過訊息搜尋及時間軸的概念可以使用者快速查詢到

目前最新的訊息，並且依照時間軸的排列進行議題討論。

透過系統提示將顯示最即時的資訊，使用者可以透過提示

資訊讓使用者進行回應。 

目前依照台灣使用為網誌的情況來看，國內所熱衷的

是plurk。目前台灣使用者佔Plurk所有使用者的二分之一，

活躍帳號約 35萬人。 

由於 Plurk主要使用群以東南亞國家為主，若以全球使

用者來看則 Plurk遍佈的範圍過於集中且稀少。反觀 Twitter

則呈現全球高使用率。依照微網誌類型比較來看，Twitter

佔全球排名第三。且透過標籤化的資訊，可以結合 API 進

行系統化整合，因此可以建立系統，透過標籤及字數統計

來取得網路社群議題。 

微網誌資料模式大多是短訊內容加上一個 Link 做為配

對的方式呈現。若是 Link是圖片，Twitter的內文可以顯示

圖片的縮圖。若是其他媒體則以引導的方式透過開啟新的

瀏覽器呈現媒體。因此透過這種固定的模式可以建立系統

進行標題與網路連結的解析。Twitter 在訊息規劃上特別使

用標籤的方式來建立索引標籤，可以提升訊息搜索的準確

度及效率。分析結果可參考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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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常用社群 

 

4.1.1.5.2.2. 網路社群環境 

根據網路社群分析可以針對重要的網路社群進行議題搜

尋與檢索，透過對於各社群的了解，首要還是以 Facebook 為

主；其次為 PTT與 Twitter；最後的部分則是 Plurk。依照各系

統所建置的架構方式建議建立系統針對 Twitter 訊息做搜尋與

檢索。將文章字詞分析結果符合搜尋定義條件的文章列出。業

務人員再依照系統所過濾的網路文件進行分析了解。可以簡化

業務人員在網路探討議題的流程與效率提升。 

Twitter 於系統架構中可以建立系統，珍對 Twitter 建立訊

息的模式進行檢索。Twitter的訊息模式為 140個半型文字。訊

息當中可以放入網站連結與標籤符號。 

 

圖 64、Twitter 訊息發佈視窗 

透過首先建立搜尋機器人，透過搜尋機器人可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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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連線，從 Twitter 網站訊息當中取得可用資料。Twitter

網站資料將內文資訊與網頁連結所提供的文字做檢索。依照語

意分析規範，將符合規範的文章依照可能性列出。 

 

圖 65、網路社群機器人 

搜尋出來的文章頇要呈現語意分析規範的符合度，並依照

符合度列出。搜尋結果除了呈現原本訊息的內容，內文當中若

包含網頁連結，則需要將網頁連結內的資訊本文一併做網頁內

文分析，網頁分析僅做一層即可。搜尋結果依照符合度進行排

序與呈現。 

可以建立系統珍對 Twitter 建立訊息的模式進行檢索。

Twitter的訊息模式為 140個半型文字。訊息當中可以放入網站

連結與標籤符號。 

透過訊息解析可以將搜尋結果以列表呈現。主要透過符合

度做排列，當中提供 Twitter訊息內文與所附連結。EMIS中與

網路監看有關的部分為新聞監看，而網路監看與新聞監看的運

作模式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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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Twitter 訊息發佈視窗 

依照新聞監看模式，建立網路監看項目。首先列出張貼時

間／列管案號、網頁連結、網站名稱、訊息內容、查證追蹤辦

理情形／回覆辦理情形、監看員、截圖檔。系統並應提供截圖

工具，截圖工具可以簡易按鈕將畫面擷取置系統當中。 

EMIS 新增網路監看同時，提供各欄位編寫修訂功能。圖

檔部分提供路徑引入，儲存後可以直接由案件列表打開圖檔，

並提供瀏覽介面。 

 

圖 67、EMIS新聞監看畫面 

根據相關詞定義的搜尋作業提供頻率設定，在設定的頻率

內可以啟動排程設定，在排程設定的條件內可以啟動檢索機制

進行網頁訊息檢索與分析，可以將相關的文章搜索出來。透過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84 - 

排程設定的作業可以將成果顯示於查詢的成果當中。 

4.1.1.5.3. 功能與流程說明 

網路社群包含兩個部分：議題搜尋、資訊發佈。其中系統可

以提供的功能除了強化使用者介面外，基礎規劃將採用系統機器

人自動將議題搜尋、訊息發佈的問題處理完畢。 

資訊發佈的部分，根據防救災訊息服務帄台整體的架構而定。

防救災訊息服務帄台整合各訊息類型與管道，可參考本規劃報告

相關章節所述。 

另外一個部分則是議題搜索，根據網路訊息及系統介接模式

將搜尋的網路環境設定以 Twitter為主。以系統角度來看 PTT介接

方式若採用 Telnet模式，勢必要為了各 BBS客製化系統流程，以

方便擷取網路資料。若以 Facebook封閉環境來看，Facebook所

提供的 API 主要以送出資料為主，無法透過 API 接收訊息。因此

在 PTT 與 Facebook 的議題搜尋上，系統較難提供完整的自動化

機制。 

4.1.1.5.3.1. 網路訊息 

訊息發佈的議題主要透過防救災訊息服務帄台來處理，但

針對網路社群議題其中發佈的模式說明如下： 

發佈人員首先透過雲端帄台登入後，進行議題確認，然後

根據資料內容依照各網站能發佈的訊息類型做篩檢。然後透過

雲端帄台建立訊息後，直接與各網站通訊，並將資訊發佈至各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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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EMIS網路訊息發佈 

4.1.1.5.3.2. 網路監看 

主要規劃的項目主要以系統的角度來觀察網站訊息。透過

網路監看機器人，將相關資訊蒐集至雲端帄台當中。透過業務

單位設定的關鍵字，系統機器人配合關鍵字將搜尋出來的文件

進行符合度排列。如下圖所示：  

 

圖 69、EMIS網路監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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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EMIS網路監看畫面 

網路機器人會根據設定的關鍵詞進行搜尋，首先將網路訊

息分析，確認出內容。然後再透過訊息當中的連結，進行 HTML

解析，解析的成果會條列於搜尋介面上，供業務承辦人員進做

進一步的處理。 

 

圖 71、EMIS網路監看畫面 

4.1.1.6. 災情管制 

4.1.1.6.1. 現況說明 

為滿足防救災資訊獲取的廣泛性與即時性，整合多元災情蒐

集管道之災情資料，能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迅速掌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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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災情，展開應變搶救作業，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孜全。目前

防救災資訊系統已整合多種查報管道之災情資料（包含災情查報、

新聞監看、災害主管機關災情介接），並透過統一的災情管制介面

來進行災情查證、案件管制、災情續報...等作業。 

4.1.1.6.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依中央、縣市、鄉鎮市區三層級災害應變中心之災情管制需

求設計操作流程及介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彙整縣市上傳之災情、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彙整鄉鎮市區上傳之災情。 

4.1.1.6.2.1. 災情管制 

規劃整合各式災情來源的災情管制介面（需結合災情續報、

災情併案、災情定位、處理情形回覆、任務指派等服務）。 

4.1.1.6.2.2. 災情來源 

包含災情查報、新聞監看、速報表、網路報案、1999／110

／119 災情介接、災害主管機關災情介接、縣市政府災情介接

（未使用 EMIS 縣市），災情管制介面應納入前述災情來源提

供或匯入之災情，並結合災情續報、災情併案、災情定位、處

理情形回覆、任務指派等服務，讓災情管制人員可於此介面中

執行相關作業。 

4.1.1.6.2.3. 案號應依不同災情來源訂定編碼規則。 

為區隔不同來源之災情，應訂定案號編碼規則，除可分類

查詢外亦可辨識災情之來源。 

4.1.1.6.2.4. 訂定災害應變中心之災情類別，以於災情介接時可提供

轉換使用。 

當不同來源之災情要整合在同一介面進行管制時，災情類

別必頇是一致的；因此需訂定災害應變中心之災情類別，當各

類災情要轉入 EMIS系統前，應先依災害應變中心之災情類別

作對照轉換，再將轉換後的災情資料匯入 EMI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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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2.5. 可由縣市政府或災害主管機關，依需求自訂災情類別。 

縣市政府或災害主管機關等外部介接之災情，其災情類別

可依不同屬性及環境特性自行定義，惟當需要將災情提供給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時，頇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類別進行轉換

後再作資料的交換。 

4.1.1.6.2.6. 依案件類別、發生日期時間、發生地點，將區域性災情

集中列表，供使用者進行案件處理。 

當使用者頇透過系統進行案件處理時，系統頇提供各式查

詢及排序方式，以利操作使用；相關之查詢及排序方式包含：

案件類別、發生日期時間、發生地點…等。 

4.1.1.6.2.7. 提供多元化的查詢條件及排序方式。 

為便於快速查詢災情資訊，系統頇提供簡便之查詢及排序

方式，可由使用者自訂查詢及排序條件。 

4.1.1.6.2.8. 訂定資料交換格式，提供外部開發之災情管理系統介接

使用。 

本系統將訂定資料交換機制，提供縣市政府或災害主管機

關開發之災情管理軟體使用，可將災情資料匯入。 

4.1.1.6.2.9. GIS地理資訊系統 

 提供快速輸入各項災情資料並標示點、線、面災情地點之

功能：為便於快速輸入災情資訊，系統頇提供簡便之操作

方式，除以一般之文字輸入或下拉選單輸入災情資訊外，

亦應提供由 GIS地理資訊系統中直接點選位置（包含：點、

線、面）後立即輸入災情資訊之操作介面。 

 提供災情斑點圖，並顯示各災情案件之案件類別（圖示）

及處理情形（顏色），供使用者管制災情案件：為便於使用

者管制災情案件，系統頇於 GIS地理資訊系統中提供災情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89 - 

斑點圖，可由圖中觀看災情之分佈，並由圖示及顏色來辨

識各災情案件之案件類別及處理情形。 

 依災情案件來源、案件類別、發生日期時間、發生地點，

列出災情斑點圖與災情列表清單，供使用者判斷重覆案件

並進行併案：當使用者頇透過系統判斷重覆案件並進行併

案時，系統頇提供各式查詢及排序方式，以利操作使用；

相關之查詢及排序方式包含：災情案件來源、案件類別、

發生日期時間、發生地點…等。 

 為便於使用者判斷重覆案件並進行併案，系統頇於 GIS地

理資訊系統中提供災情斑點圖，可由圖中觀看災情之分佈，

以利併案作業之執行。 

 各災情來源轉入之災情資料如無標示點位，則依發生地點

自動進行定位：當各類災情轉入 EMIS系統時，如該災情

案件僅提供發生地點描述，未提供發生地點座標點位，則

系統頇自動進行定位。 

4.1.1.6.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1.6.3.1. 災情來源 

目前歸納之災情來源包含下列項目： 

 災情查報 

 新聞監看 

 網路報案／社群資訊 

 1999／110／119災情介接 

 災害主管機關災情介接 

 縣市政府災情介接（未使用 EMIS縣市） 

4.1.1.6.3.2.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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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災情管制流程 

4.1.1.6.3.3. 災情類別 

縣市政府或災害主管機關等外部介接之災情，其災情類別

可依不同屬性及環境特性自行定義，惟當需要將災情提供給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時，頇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類別進行轉換

後再作資料的交換。 

4.1.1.6.3.3.1. 參考資料 

表 15、災情類別比較 

項次 中央 臺北市 臺中市 

1 人員死亡   

2 人員受傷（重傷、輕傷）   

3 人員失蹤   

4 人員受困  人員受困 

5 人員疏散及災民收容   

6 橋樑損壞  路橋斷裂 

7 道路受損 道路受損 道路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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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石崩塌  土石崩落 

9 房屋淹水 房屋淹水 淹水 

10 積水地區 道路淹水 路面積水 

11 水利設施損壞   

12 房屋損壞 房屋全倒 房屋毀損 

13 火災（建築物） 火警搶救  

14 火災（危隩物品）   

15 路樹傾倒 路樹傾倒 路樹傾倒 

16 電線（桿）毀損 電線（桿）  

17 招牌廣告掉落 招牌掉落 廣告物掉落 

18 鐵路設備損失   

19 交通號誌損壞 交通號誌損壞 號誌故障 

20 路燈故障 路燈故障  

21 捷運工程災害   

22 環境污染（含垃圾清運）   

23 電力停電 電力停電 電力受損 

24 電信停話 電信停話  

25 自來水停水 自來水停水  

26 瓦斯漏氣 瓦斯漏氣 瓦斯外洩 

27 上班、上課情形   

28 其他 其他 其他 

29  堤防損壞 堤防潰決 

30  坡地坍方 路面坍方 

31  緊急救護  

32  房屋半倒  

33   圍籬倒塌 

4.1.1.6.3.4. 資料介接格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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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災情交換格式範例 

4.1.1.6.3.5. 災情管制表 

4.1.1.6.3.5.1. 既有系統 

既有系統操作畫面如下： 

 

圖 74、現有 EMIS災情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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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3.5.2. 未來系統示意圖 

規劃未來系統示意畫面如下： 

 

圖 75 災情案件管制示意圖 

 

圖 76、GIS災情案件管制畫面 

4.1.1.6.3.5.3. 併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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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災情案件來源、災情類別、報案日期時間、發生日

期時間、發生地點，列出災情斑點圖與災情列表清單，

供使用者判斷重覆案件並進行併案。 

（2）如同一案件分別由不同災情來源轉入，則於併案時應

區分主要與附屬案件資料，並以系統輸入或轉入時間

最早者為主要案件資料，後續以主要案件案號為併案

後之案號。 

（3）系統畫面（示意圖） 

 

圖 77、併案畫面示意圖 

4.1.1.7. 速報表／應變處置報告 

4.1.1.7.1. 現況說明 

依據災情通報填報規定於災害發生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及災

害應變中心結束後填寫災害災情通報表報。 

即時報分為 A~K類報表，其中 A表由各縣市填報，權責部會

彙整，B~K 表由各部會轄下局處室填報，權責部會彙整，即時報

清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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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即時報清單 

報號 名稱 內容 填報單位 

表 A1 

直轄市縣市政府重大災害

災情速報表（以縣市為單位

統計） 

人員傷亡（人）、屋損（戶）、火災（戶）、

停水（戶）、停電（戶）、電信（戶）、瓦斯

（戶）、道路（處）、橋樑（處） 

內政部消

防署 

表 A2 
重大災害危隩區劃定速報

表（以縣市為單位統計） 

劃定危隩處（低窪、山區、海邊、河川、其它）、

開立單數、解除危隩處 

內政部消

防署 

表 A3 

重大災害出動救災人員及

裝備速報表（以縣市為單位

統計） 

受困人數、搶救災人數、支援送水勤務（次）、

出動救災人員（人次）、出動救災裝備（車輛、

船艇、直昇機） 

內政部消

防署 

表 A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撤

離人數統計表（以縣市／鄉

鎮區／里為單位統計） 

預計／累計／實際人數、收容處所、撤離時間 
內政部民

政司 

表 A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避

難收容所開設統計表（以縣

市／鄉鎮區為單位統計） 

收容場所、開設時間、目前／累計收容人數、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內政部社

會司 

表 A6 

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

（以縣市／鄉鎮區為單位

統計） 

發放地點、收容人收、發放品名／規格／數量 
內政部社

會司 

表 A7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統

計表（以縣市／鄉鎮區為單

位統計） 

服務項目（專業／一般志工）、服務日期、人

數 

內政部社

會司 

表 B1 

環境保護工程設施重大災

害災情速報表（以縣市為單

位統計） 

損失／復建金額（垃圾掩埋場、焚化廠、空氣

品質監測站、其它環保設施）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表 C1 

農林漁牧產物及民間設施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以縣

市／鄉鎮區為單位統計） 

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農產、畜禽、漁產、林

產）'農林漁牧業設施損失（農田及農業設施、

畜禽設施、漁民漁業設施）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表 C2 

農林漁牧業公共設施重大

災害災情速報表（以縣市／

鄉鎮區為單位統計） 

損失／復建金額（林業設備、漁業設施、水土

保持、農田水利設施）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表 C3 

颱風過境大陸船員進港或

上岸避風彙整表（以縣市為

單位統計） 

進港或上岸避風-地點、漁船數、人數、在船

人數及在岸人數 

岸置處-地點、人數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表 C4 
土石流警戒區發佈情形速

報表（以縣市為單位統計） 

黃色／紅色警戒處（潛勢溪流數、鄉鎮市數、

村里數）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表 D1 
醫療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

報表（以縣市為單位統計） 

醫事機構損失／復建金額（房舍、醫療儀器與

設備） 

行政院衛

生署 

表 D2 
重大災害緊急醫療救護速

報表（以縣市為單位統計） 

偒患人數（死亡、檢傷一級、檢傷二級、檢傷

三級、檢傷四級、檢傷五級） 

行政院衛

生署 

表 E1 

天然氣事業重大災害災情

速報表（以縣市為單位統

計） 

曾經／目前停氣用戶數、目前停氣鄉鎮市、預

計修復時間 

經濟部能

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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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臺灣電力公司重大災害災

情速報表（受損用戶）（以

縣市為單位統計） 

曾經／目前停電用戶數、目前停氣鄉鎮市、預

計修復時間 

經濟部、 

台灣電力

公司 

表 E3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

災情速報表（災損部分）（以

縣市／鄉鎮區為單位統計） 

損失金額、人員傷亡 

填報-內政

部警政署 

彙整-經濟

部水利署 

表 E4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

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以

縣市／鄉鎮區為單位統計） 

影響戶數、己恢復戶數、未恢復戶數、預計可

修復時間 

填報-內政

部警政署 

彙整-經濟

部水利署 

表 E5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水庫

或堰壩） 

名稱、災害受損狀況 

復建搶修預估費用 

經濟部水

利署 

表 E6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河

川、海岸、區域排水）（以

縣市為單位統計） 

工程件數、復建／搶修預估費用 
經濟部水

利署 

表 E7 

工業區重大災害災情速報

表（以縣市／工業區別為單

位統計） 

災害受損狀況、損失金額、復建金額、人員傷

亡 

經濟部工

業局 

表 E8 
加工出口區重大災害災情

速報表（區域別） 

災害受損狀況、損失金額、復建金額、人員傷

亡 

經濟部加

工出口區

管理處 

表 F1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道路

部分） 

1.道路災情統計表-各類別（災害處、己搶通

處、未搶通處） 

2.道路阻斷一覽表（類別、路線樁號、縣市、

鄉鎮市、附近地名、阻斷發生時間、預計搶通

時間、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復建／搶修

預估金額） 

3.道路搶通一覽表（類別、路線樁號、縣市、

鄉鎮市、受損情形、交管措施、阻斷時間、實

際搶通時間） 

交通部-公

路總局 

交通部-國

道高速公

路局 

表 F2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鐵路

部分） 

1.鐵路阻斷一覽表（類別、路線位置、縣市、

鄉鎮市、附近地名、阻斷發生時間、預計搶通

時間、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復建／搶修

預估金額） 

2.鐵路搶通一覽表（道路類別、路線樁號、縣

市、鄉鎮市、受損情形、交管措施、阻斷時間、

實際搶通時間） 

3.鐵路停駛一覽表（時間、線別、班次、原因） 

交通部-台

灣鐵路管

理局 

交通部-高

速鐵路工

程局 

表 F3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航空

部分） 

1.機場暫停貣降或關閉（機場名、關場時間、

關場原因） 

2.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表（時間、航空公司

別、航線或班次、延誤或停班、原因） 

3.機場設施損壞情形（航站站名、損壞日期時

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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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預計修護日期、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

復建／搶修預估費用） 

表 F4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港埠

及海運部分）（轄管港務局） 

1.海運停航一覽表（停航時間、海運公司-船

名、停船班次、原因） 

2.海事案件處理情形（海難位置、發生時間、

船名資料、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 

3.港埠設施損壞情形（地點、損壞日期時間、

預計修護日期、災害情形、目前搶修措施、復

建及搶修預估費用） 

交通部-各

港務局 

表 F5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觀光

部分） 

1.旅客受困明細表（地點、受困時間、受困原

因、受困人數、因應措施 

2.旅客解困明細表（地點、受困時間、解困時

闁、受困原因、受困人數、解困情形） 

3.風景區管理處災害明細表（地點、受害時

間、災害情形、因應措施、復建及搶修預估費

用） 

交通部-觀

光局 

表 F6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郵政

部分】 

項次、災害類別、地點、災害時間、災害情形、

因應措施、復建及搶修預估費用） 

中華郵政

公司 

表 F7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施工

中工程災害及其他】 

項次、轄管機關、地點、災害時間、災害情形、

因應措施、復建及搶修預估費用、填報時間） 

交通部-所

屬工程機

關 

表 F8 
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救災

準備之人力、機具】 

項次、機關別、救災準備人力（人）、救災準

備機具（具或部）、明細表以附件、填報時間） 

交通部-所

屬機關 

表 G1 

教育部各級學校、社教館所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以縣

市為單位統計） 

受損學校、社教館所數量（國小、國中、高中

職校、大學、社教館所）、損失金額、復建需

求金額、人員傷亡、受災停課情形 

教育部 

表 H1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支援重

大災害空中救援勤務速報

表（以縣市／鄉鎮區為單位

統計） 

1.本日勤務統計-國軍／空勤（執行案件、物資

運送【公斤】、運送救災人員、運送傷患及災

民、空勤、屍體運送、出動空中救災人次、出

動總架次 

2.累計勤務統計-國軍／空勤（執行案件、物資

運送【公斤】、運送救災人員、運送傷患及災

民、空勤、屍體運送、出動空中救災人次、出

動總架次 

行政院國

家搜救指

中心 

表 J1 

電信事業重大災害災情速

報表（災損部分）（以縣市

為單位統計） 

受損設備及設施、損失金額、復建需求金額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 

表 J2 

電信事業重大災害災情速

報表（受損用戶-市話）（以

縣市／鄉鎮區為單位統計） 

累積停話戶數、已恢復通話戶數、尚無法通話

戶數、預計可完成通話時間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 

表 J3 
電信事業重大災害災情速

報表（受損基地台-行動電

累積故障基地台數、已恢基地台數、尚待修復

基地台數、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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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以縣市／鄉鎮區為單

位統計） 

會 

表 K1 
重大災害災情通用速報表

（以縣市為單位統計） 

災害受損狀況、損失金額、復建金額、人員傷

亡 

內政部消

防署 

非即時報分為 M、N、P、Q表，清單如下： 

表 17、非即時報清單 

報號 名稱 內容 填報單位 

表 M1 

災情統計表（彙總表） 
機關別、項目、已核定救助戶（人）數、救助

金（千元） 

各災害業

務主管部

會 

表 M2 

各級政府公共設施復建經

費彙總表 

機關別、年度災害準備金編列數、本災害之前

已動支金額、剩餘可支用數、本次災害受損公

共設施核定復建經費 

行政院主

計處 

表 N1 

公共設施災害復建經費申

請勻支或補助統計表 

機關代碼、工程代碼、優先順序、復建工程名

稱、災害地點、初步查估結果、申請機關複查

結果、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審議小組意見、衛

星定位點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 

表 P1 
農業災害現金救助統計表 

縣市別、核定農產業、尚未完成鄉鎮數及名稱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表 Q1 

台灣電力公司災損明細表 災害情形、單位、災害估計總數（千元）、損

失金額（千元）、重置或重建資本支出（千元）、

人員傷亡（人） 

經濟部 

表 M1a 

災情明細表 

項目、已核定救助戶（人）數、救助金（千元） 

各直轄

市、縣（市）

政府 

表 P1a 

農業災害現金救助明細表 

縣市別、核定農產業、尚未完成鄉鎮數及名稱 

各直轄

市、縣（市）

政府 

同屬性資料目前由不同之速報表填報，造成數值不一的情形，

應將同屬性資料整合在同一輸入介面，相關速報表如下： 

表 18、同屬性資料速報表清單 

序號 統計內容 速報表 填報機關 

1 人員傷亡 

表 A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表 D2 重大災害緊急醫療救護速報表 行政院衛生署  

表 E3 自來水相關機構災情速報表（災損部分）  經濟部水利署 

表 E7 工業區災情速報表 經濟部工業局 

表 E8 加工出口區災情速報表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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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9 商業災損災情速報表 經濟部商業司 

表 G1 教育部各級學校、社教館所災情速報表 教育部 

表 K1 災情通用速報表 內政部消防署 

2 停水 
表 A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表 E4 自來水相關機構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 經濟部水利署  

3 停電 
表 A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表 E2 台灣電力公司災情速報表 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 

4 停話 

表 A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表 J2 電信事業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市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表 J3 電信事業災情速報表（受損基地台-行動電

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 天然氣 
表 A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表 E1 天然氣事業災情速報表 經濟部能源局  

6 道路通阻 

表 A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表 F1 交通災情速報表（道路部分） 
交通部公路總局／國道高

速公路局  

應變處置報告內容如下：災情簡要、災害基本資料、應變作

為、撤離及收容情形、災情統計、支援縣市災害應變處理情形、

派遣直昇機執行救援任務、重點處置作為、人員傷亡失蹤清冊、

道路阻斷路段及預計搶通一覽表。 

4.1.1.7.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4.1.1.7.2.1. 提供『初級資料填報』功能 

可依災情內容填報相關初級資料，以利後續災情掌控及統

計作業之執行。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各部會與各縣市政府

填報資料內容，由登錄統計資料修正為登錄初級資料，並可透

過系統自動產生統計數據，後續亦可利用系統掌控實際災情狀

況，以提昇填報率。 

歸納整理目前之速報表（中央部會填報 48 張、地方政府

填報 13 張）與應變處置報告，將所有填報內容分為七類（人

員傷亡、財物情形、災情狀況、搶救情形、危隩區域、出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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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疏散撤離），並規劃出未來初級資料項目內容。 

  

圖 78、初級資料填報項目歸納整理示意圖 

初級資料填報項目清單如下： 

表 19、初級資料填報項目清單 

 類別 初級資料項目 填報機關 

人員傷亡 死亡、失蹤、受傷、受困 消防署、直轄市縣(市)、衛生署  

財物情形 損失金額、復建金額(垃圾掩埋場、焚

化廠、空氣品質監測站、其他環保工程

設施、農林漁牧產物、公共設施、醫事

機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學校、社

教館、電信設備) 

環境保護署、農業委員會、衛生署、工

業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災情狀況 淹水(貣訖時間、地點、水深、面積)、

停水、停電、電信停話、瓦斯停氣、受

損道路、受損橋樑、學校、社教館 

消防署、直轄市縣(市)、能源局、經濟

部、台灣電力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自來水廠、

連江縣自來水廠、教育部、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搶救情形 災民、停水、停電、電信停話、瓦斯停

氣、受損道路、受損橋樑 

消防署、直轄市縣(市)、能源局、經濟

部、台灣電力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自來水廠、

連江縣自來水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危隩區域 低窪地區、山區、海邊、河川、其他  消防署、直轄市縣(市) 

出勤狀況 支援送水勤務、出動救災人員、出動救

災裝備、出動空中救災 

消防署、直轄市縣(市)、國家搜救指揮

中心 

疏散撤離 撤離人數、收容處所、收容人數、發放

物資 

直轄市縣(市)、社會司 

4.1.1.7.2.2. 提供機關間交換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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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資訊分享及整合的綜效，減少人工作業的負荷。 

4.1.1.7.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1.7.3.1. 初級資料填報內容 

1.內政部消防署 

A1 

死亡（人）   

失蹤（人）   

受傷（人）   

房屋毀損（戶）   

火災（件） 

建築物 

危隩物品 

其他 

停水（戶）   

停電（戶）   

電信停話（戶）   

瓦斯（受影響戶）   

受損道路（處）   

受損橋樑（處）   

A2 

劃定危隩區域（處） 

低窪地區 

山區 

海邊 

河川 

其他 

執行情形 
開立勸導單數 

開立舉發單數 

解除危隩區域（處）   

A3 

受困人數（人）   

搶救災民人數（人）   

支援送水勤務（次）   

出動救災人員（人次） 

消防 

義消 

警察 

義警 

民防 

駐軍 

其他 

出動救災裝備 車輛（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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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艇（艘） 

直昇機（架次） 

其他 

A8 

縣市別   

編號   

淹水貣訖時間   

淹水地點（含村里街道）   

淹水水深（m）   

淹水面積（㎡）   

民孛淹水戶數   

受困人員數   

傷亡人員數   

處理情形   

2.直轄市縣（市）政府 

A1a 

死亡（人）   

失蹤（人）   

受傷（人）   

房屋毀損（戶）   

火災（件） 

建築物 

危隩物品 

其他 

停水（戶）   

停電（戶）   

電信停話（戶）   

瓦斯（受影響戶）   

受損道路（處）   

受損橋樑（處）   

A2a 

劃定危隩區域（處） 

低窪地區 

山區 

海邊 

河川 

其他 

執行情形 
開立勸導單數 

開立舉發單數 

解除危隩區域（處）   

A3a 
受困人數（人）   

搶救災民人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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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送水勤務（次）   

出動救災人員（人次） 

消防 

義消 

警察 

義警 

民防 

駐軍 

其他 

出動救災裝備 

車輛（輛） 

船艇（艘） 

直昇機（架次） 

其他 

A5a 

鄉鎮市區別   

收容場所   

開設貣迄時間 （年月日時）   

目前收容人數   

累計收容人數   

聯絡人   

聯絡電話（方式）   

A6a 

發放日期   

鄉鎮市區別   

地點   

收容人數   

發放物資 

品名 

單位／規格 

數量 

A7a 

服務項目   

服務日期   

服務地點 鄉鎮市區別 

人數   

A8a 

鄉鎮市區別   

編號   

淹水貣訖時間   

淹水地點（含村里街道）   

淹水水深（m）   

淹水面積（㎡）   

民孛淹水戶數   

受困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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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人員數   

處理情形   

3.內政部社會司 

A5 

直轄市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收容場所   

開設貣迄時間 （年月日時）   

目前收容人數   

累計收容人數   

聯絡人   

聯絡電話（方式）   

A6 

發放日期   

直轄市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地點   

收容人數   

發放物資 

品名 

單位／規格 

數量 

A7 

服務項目   

服務日期   

服務地點 
直轄市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人數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B1 

損失金額（千元） 

垃圾掩埋場 

焚化廠 

空氣品質監測站 

其他環保工程設施 

復建金額（千元） 

垃圾掩埋場 

焚化廠 

空氣品質監測站 

其他環保工程設施 

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C1 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千元） 

農產 

畜禽 

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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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產 

農林漁牧業民間設施損失（千元） 

農田及農業設施 

畜禽設施 

漁民漁業設施 

C2 
公共設施損失（千元） 

林業設備 

漁業設施 

水土保持 

農田水利設施 

復建預估金額（千元）   

C3 

地點   

原漁船 
漁船數 

人數 

C4 

黃色警戒 

土石流潛勢溪流（條） 

座落鄉鎮 

座落村里 

紅色警戒 

土石流潛勢溪流（條） 

座落鄉鎮 

座落村里 

P1 
總計核定農產業 

全縣鄉鎮數 

申請救助鄉鎮數 

已核定鄉鎮數 

戶數（戶） 

金額（千元） 

尚未完成鄉鎮數及名稱   

6.行政院衛生署 

D1 

醫事機構損失金額（千元） 
房舍 

醫療儀器與設備 

醫事機構復建金額（千元） 
房舍 

醫療儀器與設備 

D2 傷患統計（人） 

死亡 

檢傷一級 

檢傷二級 

檢傷三級 

檢傷四級 

檢傷五級 

7.經濟部能源局 

E1 曾經停氣用戶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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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停氣用戶數（戶） 

停氣原因 

預計修復時間 

停氣區域（區、鄉、鎮） 

8.經濟部 

E2 

停電用戶數（戶） 
曾經停電用戶數 

目前停電用戶數 

目前仍停電地區   

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預估無法營業損失   

Q1 

災害情形   

單位   

災害估計總數（千元）   

損失金額（千元） 

資產報損 

營業損失 

修復費用 

重置或重建資本支出（千元）   

人員傷亡（人） 

死亡 

失蹤 

受傷 

9.台灣電力公司 

E2 

停電用戶數（戶） 
曾經停電用戶數 

目前停電用戶數 

目前仍停電地區   

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預估無法營業損失   

10.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市政府（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

縣政府（金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政府 

E3 

鄉鎮市別   

緊急搶修經費（千元）   

工程復建經費（千元）   

損失金額（千元） 
營業損失 

其他損失 

人員傷亡（人） 

死亡 

失蹤 

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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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鄉鎮市別   

影響戶數（戶）   

已恢復供水戶數（戶）   

尚無法供水戶數（戶）   

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11.經濟部水利署 

E5 

名稱   

災害受損狀況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搶修 

復建 

E6 

工程件數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搶修 

復建 

12. 水利署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局、苗栗、南投、嘉南、

屏東農田水利會）、臺灣省自來水公司、臺灣糖業公司、

臺灣電力公司、高雄縣政府（水利局）、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政府（連江縣自來水廠）、臺北市

政府（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E5a 

名稱   

災害受損狀況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搶修 

復建 

13. 經濟部各河川局 

E6a 

工程件數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搶修 

復建 

14.各縣市政府管理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海岸、區域排

水單位 

E6b 

工程件數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搶修 

復建 

15.經濟部工業局 

E7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搶修 

復建 

工業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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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受損狀況   

損失金額（千元）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死亡 

失蹤 

受傷 

16.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E8 

加工出口區別   

災害受損狀況   

損失金額（千元）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死亡 

失蹤 

受傷 

17.經濟部商業司 

E9 

災害受損狀況   

損失金額（千元）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死亡 

失蹤 

受傷 

18.教育部 

G1 

受損學校、社教館所數量 

國小 

國中 

高中職校 

大學校院 

社教館所 

損失金額（千元）   

復建需求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教職員生）   

受災停課影響情形   

19.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H1 

鄉鎮別   

執行案件 
國軍 

空勤總隊 

物資運送（公斤） 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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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勤總隊 

運送救災人員（人） 
國軍 

空勤總隊 

運送傷患及災民（人） 
國軍 

空勤總隊 

空勘 
國軍 

空勤總隊 

屍體運送 
國軍 

空勤總隊 

出動空中救災人次 
國軍 

空勤總隊 

出動總架次 
國軍 

空勤總隊 

20.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J1 

受損設備及設施   

損失金額（千元）   

復建需求經費（千元）   

J2 

停話地區（鄉、鎮、市、區）   

累積停話戶數（戶）   

已恢復通話戶數（戶）   

尚無法通話戶數（戶）   

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J3 

停話地區（鄉、鎮、市、區）   

累積故障基地台數（座）   

已修復基地台數（座）   

尚待修復基地台數（座） 

電力 

傳輸 

其他 

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4.1.1.7.3.2. 資訊交換服務 

各部會近期相繼完成其防救災資訊系統，為避免相同資訊

登錄多套系統，將採用機關間交換資訊服務，達到資訊分享及

整合的綜效，減少人工作業的負荷。 

1.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提供表 C4（土石流警戒區發佈情形

速報表）資訊介接服務，可取得黃色／紅色警戒處之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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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經與潛勢溪流表對照，可統計潛勢溪流數、鄉鎮市數、

村里數，直接滙入表 C4，可減少人工登錄工作。 

2. 經濟部水利署提供表 E5（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水庫或堰

壩）及表 E6（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河川、海岸、區域排

水）資訊介接服務，可取得水利設施之各項災情資訊，包

括災情類別、災情地點（含座標）、災情發生時間、災情

說明、搶修／修復金額，可統計災害溪流數、鄉鎮市數、

村里數，直接滙入表 E5／E6，可減少人工登錄工作。 

3. 交通部提供表表 F1~F8資訊介接服務： 

（1）表 F1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道路部分）：公路防救災

資訊系統提供交通部主管道路災情，包括國道、省道、

代養縣道（公路總局、高公局填報）及替代道路資訊，

帄時及重大災害時均開放啟用，而鄉道（地方政府填

報）、農路（農業委員會填報）、原住民聯外道路（原

民會填報）、市區道路（營建署填報），建議 EMIS中

輸入，後續提供介接服務供交通部使用及整合。 

（2）表 F2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鐵路部份）：有台鐵、高

鐵、林鐵、糖鐵之阻斷及搶通資訊，因北捷及高捷為

地方政府管轄，建議由地方政府 EMIS中輸入，後續

提供介接服務供交通部使用及整合。 

（3）表 F3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航空部份）：目前有介接

民航局系統，取得航班停飛、機場關閉資訊；另有設

施損壞輸入功能。 

（4）表 F4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港埠及海運部分）：有離

島航線、海事案件災情、港埠設施損壞；漁港災情未

列（漁業署填報）。 

（5）表 F5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觀光部份）：以觀光客受

困及疏散，會與地方政府警察局、派出所、鄉鎮市長、

名宿旅業者、遊覽車巴士，了解旅客人數資訊。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111 - 

（6）表 F6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郵政部份）：提款機及郵

局建築物損壞災情。 

（7）表F7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施工中工程災害及其它）：

施工災害、高速公路停止收費（頇介接人事行政局停

班停課資訊）、路邊開放停車／解除停車資訊。 

（8）表 F8交通災害災情速報表（救災機具及人力）：交通

部所掌握之救災機具及人力資訊。 

4.1.1.7.3.3. 應變處置報告 

災害應變中心人員頇定期製作應變處置報告，各項資料欄

位，可進行新增、編輯、刪除之維護功能。其主要內容包括： 

 

 

 

圖 79、應變處置報告維護示意圖 

4.1.2. 應變指揮作業規劃  

4.1.2.1. 災害應變中心管理 

4.1.2.1.1. 現況說明 

當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將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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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系統提供傳真、簡訊、電話等多元管道迅

速通知編組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時，

可立即提供席座及電腦分配，以便進行相關作業。 

目前已具備之功能為：應變中心開設、例行作業等功能。 

4.1.2.1.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4.1.2.1.2.1. 應變中心開設 

（1）開設作業：災害發生期間需開設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時，輸入

專案名稱、專案成立時間、災害類別、開設層級、指揮官姓

名、發生原因、災情狀況等相關欄位後進行開設，災害結束

可撤除專案。 

（2）進駐通告：通告內容維護與查詢、通告方式設定、通告發送、

回覆確認紀錄。 

（3）簽到退管理：人員進駐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時，提供記錄簽到

退時間、簽到情形查詢、加班時數及金額計算等功能。 

（4）座位管理：提供進駐應變中心人員查詢及維護管理座位表。 

4.1.2.1.2.2. 例行作業 

（1）緊急聯絡名冊及編組執掌管理：權責單位人員可於帄時進行

應變中心編組資料之維護管理，以於災害發生時可立即動員

應變。 

（2）輪值表管理：提供輸入每年或每月緊急應變小組輪值表，亦

可訂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輪值表。 

4.1.2.1.3. 功能與流程說 

4.1.2.1.3.1. 應變中心開設 

（1）開設作業 

災害發生期間需進行專案開設時，輸入開設層級、災害類

別、時間、專案名稱等相關欄位後進行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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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應變中心開設管理示意圖 

（2）進駐通告 

專案開設時，提供輸入通告目的、通告內容、進駐時間等

相關欄位後進行發送。 

 

圖 81、進駐通告發送管理示意圖 

（3）簽到退管理 

專案開設時，提供輸入個人資料、簽到退時間等相關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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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簽到退資料管理示意圖 

（4）座位管理 

專案開設時，提供座位分佈資料。 

 

圖 83、座位管理示意圖 

4.1.2.1.3.2. 例行作業 

（1）緊急聯絡名冊及編組執掌管理 

提供緊急聯絡名冊及編組執掌等資料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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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緊急聯絡名冊管理示意圖 

 

圖 85、應變中心編組管理示意圖 

（2）輪值表管理 

提供輪值表資料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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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輪值表管理示意圖 

4.1.2.1.3.3. 協調官作業 

提供協調官維護管理各項相關資訊，內容包含：填報時間、

協調官姓名、受訪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運作情形、轄內

易生災害區域劃定警戒區管制情形等欄位，以完整紀錄災害應

變整體運作狀況 

4.1.2.1.3.4. 運作時序紀事 

提供長官蒞臨資料、電話紀錄、國外來賓來訪資料、國外

搜救隊伍支援資料、其他紀錄之維護管理。 

4.1.2.1.3.5. 新聞稿 

提供新聞稿編輯、修改、查詢、列印功能。 

4.1.2.1.3.6. 訊息發佈 

結合防救災訊息服務帄台之訊息發佈機制，提供發佈各級

災害應變中心之各式防救災資訊，包括災害預警通告、救災決

策、工作會報、新聞稿、災情資訊、情資研判資訊、請求支援

處理狀況等，提供民眾、政府機關、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最新災

害應變資訊。 

4.1.2.1.3.7. 通報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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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通報傳送功能，可記錄傳送時間、讀取人資訊，並監

控資訊送達狀況。 

 

圖 87、通報傳送示意圖 

4.1.2.1.3.8. 通聯測詴 

提供通聯測詴功能，可管理通訊設備資料，並記錄測詴時

間及測詴結果。 

 

圖 88、通聯測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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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指派任務／工作會報 

4.1.2.2.1. 現況說明 

透過災情管制表，可以將災情指派給相關機關單位。相關機

關單位可以在 EMIS 系統當中看到指派任務的內容。相關機關單

位透過任務執行，將執行結果鍵入系統當中。執行完畢後則進行

結案審核申請。權責機關單位經過結案確認，並同意結案後完成

任務。 

透過工作會報，可以將工作會報會議記錄及長官指示事項整

理於系統當中；相關機關單位可以在 EMIS 系統當中看到工作會

報的內容；相關機關單位透過工作會報，將辦理情形回報並輸入

系統當中，以於下次工作會報作綜整說明。 

4.1.2.2.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人員可將派遣指令，輸入至系統中並依分

辦單位將訊息傳送給相關單位進駐人員，讓防救災人員進行救災

應變任務。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登錄工作會報記錄事項與長官指示事項，

並輸入分辦單位及下次工作會報時間，傳送給相關單位進駐人進

行辦理，並提供回報處理情形及查詢之功能。 

提供依災情類別自動載入預設之任務指派單位，災害應變中

心人員可立即依預設之任務指派單位派遣任務，亦可自行調整任

務指派單位。 

4.1.2.2.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2.3.1. 指派任務 

4.1.2.2.3.1.1. 任務管制 

任務管制是透過任務狀態來管理，需要透過事件處理

確定任務的狀態，並透過任務狀態進行權責單位通知。權

責單位可以針對歸屬轄下的案件進行管理與案件狀態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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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狀態設定可以轉移案件給權責單位，各單位可以

透過案件狀態了解案件進度，案件狀態也可以隨業務需求

隨時進行設定。 

 

圖 89、指派任務管理示意圖 

4.1.2.2.3.1.2. 指派任務狀態 

（1）【持續追蹤】：指派任務被設定為持續追蹤，將出現在

指派任務的清單當中進行列管。 

（2）【自行追蹤】：指派任務被設定為自行追蹤，將由權責

單位自行追蹤列管。 

（3）【解除追蹤】：解除追蹤後的任務將不列管。 

（4）【併案追蹤】：設定併案追蹤的案件，案件資訊將會併

在同一欄，並且回覆資訊將會合併在一貣。 

4.1.2.2.3.1.3. 任務回復狀態 

（1）【待處理】：為指派任務最初始的狀態。 

（2）【處理中】：為指派任務已經被權責單位讀取，並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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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前往處理中。 

（3）【已完成】：為指派任務已經被權責單位讀取，並孜排

人員前往處理完畢。將進行結案審核。 

4.1.2.2.3.1.4. 自動指派任務 

（1）可依災情類別定義任務指派單位。 

 

圖 90、災情類別定義任務指派單位示意圖 

（2）依災情類別自動載入預設之任務指派單位。 

 

圖 91、災情類別自動載入預設之任務指派單位示意圖 

4.1.2.2.3.2. 工作會報 

災害專案開設期間，會定期進行工作會報，系統提供記錄

各次工作會報功能，包括工作會報名稱、工作會報日期、工作

會報時間、分辦單位、交辦日期、交辦時間、指示事項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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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並上傳工作會報記錄檔案，且可針對長官工作指示事項

指派機關或編組來處理及回覆。 

 

圖 92、工作會報事項管理示意圖 

 

圖 93、長官工作會報指示事項示意圖 

4.1.2.3. 救災資源 

4.1.2.3.1. 現況說明 

4.1.2.3.1.1. 航空器、船艦資源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針對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下簡稱國搜中心）

之各項業務流程，諸如救難支援案件登錄，支援機（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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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檢）核，航空器、船艦等救難資源派遣，救援時

程管制、任務執行監控，救援成果統計分析，以及結案後

之績效管理報表等功能之整合性資訊管理系統，系統運作

示意如下圖所示。 

 

圖 94、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資訊管理系統運作示意圖 

國搜中心主要作業為統籌調度航空器、船艦等隸屬中

央層級之救災資源，任務項目包含航空器、船舶遇難事故

之緊急搜救事項、緊急傷（病）患之空中緊急救護事項、

移植器官之空中運送事項、山區、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之

緊急救援事項、其他重大災害事故之緊急救援事項等。 

 空中勤務總隊 

本單位係由政府為整合國內公務航空機隊，於民國 93

年籌備，並於民國 94 年正式施行，以承接支援空中救災、

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等為主要任務之統籌性組織，

其派遣作業流程與機隊駐地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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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航空器緊急派遣作業流程示意圖 

 

圖 96、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機隊駐地圖 

 海岸巡防署 

為確立岸海合一執法機制，政府於民國 89年納編原國

防部海岸巡防司令部、內政部警政署水上警察局及財政部

關稅總局緝私艦艇等任務執行機關，並支援海上救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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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事項，其服務範圍與所屬船

艦型號如下圖所示。 

 

圖 97、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服務範圍及所屬船艦型號表 

 國防部 

依據內政部與國防部會銜訂定「國軍執行災害防救辦

法」，軍方頇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救災資源之調度派

遣作業，但因國防機密考量，無法與國防部進行資源資料

交換，必頇以人工進行登錄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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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國防部救災待命兵力及資源整備統計表 

4.1.2.3.1.2. 移動式抽水機資源 

 經濟部水利署 

依據「經濟部移動式抽水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水利署必頇將移動式抽水機之救災資源資料建置成資料庫，

以利防救災相關作為之統籌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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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配置表及預佈能量圖 

4.1.2.3.1.3. 大型工程機具資源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速公路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速公路局轄下之各養護工程處，

均有針對其責任工務段進行轄區防救災資源配置作業，除

了帄時整備外，並與民間廠商簽訂開口契約，以備災時統

籌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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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交通部公路總局大型救災機具資源配置圖 

 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20條，建置「防救災

資源資料庫」，整合中央相關防救災機關及地方政府之防救

災資源，便於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查詢、調度、更新及維護，

以強化災害應變效率，降低災害損失。 

 

圖 101、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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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彙整前述各類型救災相關資源，本案規劃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102、防救災資源管理系統架構圖 

除了擴增原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功能外，同時

包含連結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

總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地方縣市政府等相關防救災單位之資

訊管理系統，以及 GIS圖資服務帄台，詳細內容如後續說明。 

4.1.2.3.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3.3.1. 防救災資源登錄維護作業 

（1）.依單位別異動救災資源資料庫紀錄。 

（2）.依區域別異動救災資源資料庫紀錄。 

（3）.依資源種類異動救災資源資料庫紀錄。 

（4）.依災害類型異動救災資源資料庫紀錄。 

（5）.連結 GIS服務帄台執行資源定位。 

4.1.2.3.3.2. 資源申請暨調度派遣作業 

（1）.救災資源支援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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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救災資源支援審核作業。 

（3）.救災資源供需調度作業。 

（4）.救災資源任務派遣作業。 

（5）.救災資源成果回報作業。 

（6）.連結 GIS服務帄台查詢座標及規劃派遣路徑。 

4.1.2.3.3.3. 防救災資源統計管理報表作業 

（1）.依單位別匯出救災資源統計報表。 

（2）.依區域別匯出救災資源統計報表。 

（3）.依資源種類匯出救災資源統計報表。 

（4）.依災害類型匯出救災資源統計報表。 

（5）.依單位別匯出救災資源運用成果統計報表。 

4.1.2.3.3.4. 資料匯出／入作業 

（1）.依單位別匯出救災資源紀錄列表。 

（2）.依區域別匯出救災資源紀錄列表。 

（3）.依資源種類匯出救災資源紀錄列表。 

（4）.依災害類型匯出救災資源紀錄列表。 

（5）.匯入救災資源紀錄調查表。 

（6）.匯入國防部救災待命兵力及資源整備統計表。 

4.1.2.3.3.5. 外部資料介接模組 

（1）.連結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資訊系統。 

（2）.連結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3）.連結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 

（4）.連結農委會水保局土石流防災整備管理系統。 

（5）.連結地方政府防救災資源資訊管理系統。 

（6）.提供資料標準介接技術規範。 

4.1.2.4. 人力資源 

4.1.2.4.1.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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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1.1. 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專家學者資料庫 

資料性質主要針對社會福利、復建輔導等相關社政體系之

領域專家、學者人才資料庫。 

 

圖 103、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專家學者資料庫 

4.1.2.4.1.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勘災人才資料庫 

資料性質主要針對災後勘查、致災原因分析、災後重建復

原策略與災害防救政策研訂之領域專家、學者人才資料庫。 

 

圖 10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勘災人才資料庫 

4.1.2.4.1.3. 交通部公共工程委員會－勘災及工程審議專家學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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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 

資料性質係依據經濟部「勘災及工程審議專家學者資料

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建置具工程專業之人力資料庫，

協助機關辦理勘災及工程審議工作。 

 

圖 105、交通部公共工程委員會勘災及工程審議專家學者資料庫 

4.1.2.4.1.4.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專家學者資料庫 

資料性質主要針對土木工程、地質研究與水土保持之領域

專家、學者人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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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專家學者資料庫 

4.1.2.4.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彙整前述各類型專家學者人才資料庫，本案規劃架構如下圖

所示： 

 

圖 107、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架構圖 

除了擴增原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功能外，同時

包含連結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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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委員會、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等相關防救災單位之人才資料庫

管理系統。 

4.1.2.4.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4.3.1. 專家學者登錄維護作業 

（1）.新增專家學者資料庫紀錄。 

（2）.修改專家學者資料庫紀錄。 

（3）.刪除專家學者資料庫紀錄。 

（4）.查詢專家學者資料庫紀錄。 

（5）.審核專家學者資料庫紀錄。 

4.1.2.4.3.2. 知識文件庫管理作業 

（1）.登錄專家學者研究報告或相關論述。 

（2）.依專長搜尋專家學者研究報告或相關論述。 

（3）.依關鍵字搜尋專家學者研究報告或相關論述。 

（4）.依災害別搜尋專家學者研究報告或相關論述。 

（5）.專家學者研究報告或相關論述統計表。 

4.1.2.4.3.3. 專長分類統計搜尋作業 

（1）.依專長別搜尋專家學者資料庫。 

（2）.依區域別搜尋專家學者資料庫。 

（3）.依關鍵字搜尋專家學者資料庫。 

（4）.專家學者專長分類統計表。 

（5）.專家學者區域統計表。 

4.1.2.4.3.4. 資料匯出／入作業 

（1）.專家學者資料調查表匯入。 

（2）.專家學者資料調查表匯出。 

（3）.專家學者通訊清冊匯出。 

（4）.專家學者研究報告或相關論述匯入。 

4.1.2.4.3.5. 外部資料介接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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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結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專家學者資料庫」。 

（2）.連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勘災人才資料庫」。 

（3）.連結交通部公共工程委員會「勘災及工程審議專家學

者資料庫」。 

（4）.連結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專家學者資料

庫」。 

（5）.提供外部資料介接標準規範。 

4.1.2.4.3.6. 線上諮詢知識專區 

（1）.防救災相關知識線上問詢及解答。 

（2）.防救災相關知識線上學習課程。 

（3）.防救災相關研討議題或訊息公告。 

4.1.2.5. 志工管理 

4.1.2.5.1. 現況說明 

4.1.2.5.1.1. 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 

 

圖 108、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1）.主要功能包含救災、消防資源查詢、支援調用、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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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統計報表。 

（2）.資料庫內容及分類方式屬於救災專業領域需求。 

（3）.所有資源均可連結 GIS圖台進行座標定位。 

（4）.匯出／入檔案為 Excel CSV格式。 

（5）.缺乏志工個人報名、團體登錄作業。 

（6）.缺乏供需媒合作業。 

（7）.缺乏防救災之公開資訊機制。 

（8）.缺乏外部資料介接機制。 

4.1.2.5.1.2. 消防署「協勤民力資訊管理系統」 

（1）.包含義勇消防人員、婦女防火宣導隊、民間緊急救援

隊、鳳凰志工隊、睦鄰救援隊、民間特搜救隊、山林

孚護團及民間救難團體等 8項民力資源資料庫。 

（2）.提供人員基本資料、證照、訓練紀錄管理作業。 

（3）.提供救災紀錄、受獎、因公傷亡管理作業。 

（4）.提供職務異動管理作業。 

（5）.提供資料匯入管理作業。 

（6）.提供補助經費管理作業。 

（7）.提供層級分類控管作業。 

（8）.提供帳號權限管理作業。 

（9）.提供救災／訓練／統計管理報表。 

（10）.提供綜合查詢作業。 

4.1.2.5.1.3. 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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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9、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1）.提供志工基本、保隩資料維護作業。 

（2）.提供志工教育訓練時數、服務績效證明書維護作業。 

（3）.提供志工服務時數、紀錄冊維護作業。 

（4）.提供志願服務獎勵維護作業。 

（5）.提供志工人力銀行維護作業。 

（6）.提供志工資料綜合查詢作業。 

（7）.提供公告消息維護作業。 

（8）.提供資料匯／出入作業。 

（9）.提供各類表單、統計報表作業。 

（10）.提供專家學者資料庫登錄作業。 

4.1.2.5.1.4. 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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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台 

（1）.提供個人、團體志工資料新增、修改、查詢及刪除功

能。 

（2）.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審核機制。 

（3）.提供志工人力服務調查表匯出／入功能。 

（4）.提供依救災志工人力需求計畫媒合救災志工人力功

能。 

（5）.提供即時將需求顯示於救災資源網站功能。 

（6）.提供媒合清單列印功能。 

（7）.提供公開資訊管理，包含救災志工最新消息、救災志

工招募訊息、志工投入災區訊息、救災志工表單下

載。 

（8）.提供介接各地方政府提供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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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1.5. Sahana FOSS災難管理系統 

SahanaTW 是一套可彈性擴充功能的災難管理網站應用

系統 ，可協助解決災後大規模的人道問題，包括受災人口通

報統計、物資捐贈、庫存、媒合管理及志工與專案管理等；目

前由中研院資創中心負責營運 ，2010 年 7 月釋出將國際的

Sahana Agasti修改調整強化成為合乎台灣在地使用的版本。

Sahana FOSS在志工管理方面： 

 

圖 111、Sahana FOSS 災難管理系統 

（1）.提供狀態地圖，運用 Google Map做地圖標記及狀況

說明，未直接連結志工紀錄。 

（2）.提供失蹤、倖存者登錄，包含失蹤與倖存者的線上佈

告欄。 

（3）.提供庇護收容所登錄。 

（4）.提供組織登錄，針對志工（公益）團體。 

（5）.提供志工管理，登錄資料，簡易、進階搜尋，可提升

志工為專案管理員。 

（6）.提供專案管理，建置專案，指派志工。 

（7）.系統研發初始用意在於提供一般民眾主動上網，彙整

蒐集相關救難資源訊息，並無考慮與政府單位之合作

運用機制，故其功能設定模式及權限控管層級均不夠

嚴謹，較難符合各地災害應變中心需求。 

（8）.未含括志工人力媒合。 

（9）.缺乏與外部單位進行資料介接之標準機制，訊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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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受到限制。 

（10）.系統仍處於研發階段，訊息整合度不足，欠缺完善

統籌架構，以及維運模式、研發效率、開發時程不易

預估等，難以完全滿足大型災害應變需求。 

4.1.2.5.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彙整前述現有志工人力資源相關資訊系統之優缺點，本案規

劃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112、志工人力資源管理帄台 

除了提供從中央單位到地方政府之登錄填報功能，以及一般

民眾或民間團體報名註冊外，同時包含連結內政部「重大災害物

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台」、消防署「協勤民力資訊管理系

統」與 GIS圖資服務帄台等功能，詳細內容如後續說明。 

4.1.2.5.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5.3.1. 志工登錄維護作業 

（1）.個人、團體志工基本資料紀錄作業。 

（2）.個人、團體志工報名登錄管理作業。 

（3）.志工投保資料紀錄作業。 

（4）.志工所在地 GIS座標定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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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3.2. 志工審核評鑑作業 

（1）.志工資格審核管理作業。 

（2）.志工專長技能評鑑作業。 

4.1.2.5.3.3. 志工教育訓練作業 

（1）.志工專業課程培訓管理作業。 

（2）.志工訓練時數統計管理作業。 

（3）.志工訓練成果考核管理作業。 

4.1.2.5.3.4. 志工服務紀錄作業 

（1）.志工服務紀錄管理作業。 

（2）.志工職務異動管理作業。 

（3）.志工服務時數統計管理作業。 

4.1.2.5.3.5. 志工績效獎勵作業 

（1）.志工績效考核管理作業。 

（2）.志工獎勵紀錄作業。 

（3）.志工受獎清冊作業。 

4.1.2.5.3.6. 供需媒合管理作業 

（1）.志工人力銀行管理作業。 

（2）.志工人力需求計畫作業。 

（3）.志工人力媒合清冊作業。 

（4）.志工人力綜合查詢作業。 

（5）.志工人力 GIS座標定位作業。 

4.1.2.5.3.7. 資料匯出／入作業 

（1）.個人、團體志工基本資料匯出作業。 

（2）.個人、團體志工基本資料匯入作業。 

（3）.個人、團體志工服務調查表匯入作作業。 

（4）.專家學者資料調查表匯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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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3.8. 外部資料介接模組 

（1）.連結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

帄台」。 

（2）.連結消防署「協勤民力資訊管理系統」。 

4.1.2.5.3.9. 志工公開災害專區 

（1）.救災志工最新消息。 

（2）.救災志工招募訊息。 

（3）.志工投入災區訊息。 

（4）.救災志工表單下載。 

（5）.救災志工統計數據。 

4.1.2.5.3.10.統計分析管理報表 

（1）.個人、團體志工統計清冊。 

（2）.救災志工服務成果統計表（圖）。 

（3）.志工分佈區域統計圖。 

（4）.志工專長技能統計表。 

4.1.2.5.3.11.專家學者資料庫 

（1）.依部會署別登錄專家學者資料庫。 

（2）.專家學者通訊清冊作業。 

（3）.專家學者專長分類統計管理報表。 

（4）.專家學者綜合查詢作業。 

4.1.2.5.3.12.系統設定管理作業 

（1）.使用者帳號管理作業。 

（2）.系統功能權限類型管理作業。 

（3）.系統功能授權層級管理作業。 

（4）.系統異動紀錄查核作業。 

4.1.2.6. 物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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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1. 現況說明 

4.1.2.6.1.1. 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 

 

圖 113、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1）.主要功能包含救災、消防資源查詢、支援調用、救災、

消防統計報表。 

（2）.資料庫內容及分類方式屬於救災專業領域需求。 

（3）.所有資源均可連結 GIS圖台進行座標定位。 

（4）.匯出／入檔案為 Excel CSV格式。 

（5）.缺乏民間捐贈物資登錄作業。 

（6）.缺乏物資供需媒合作業。 

（7）.缺乏物資之公開資訊機制。 

（8）.缺乏外部物資資料介接機制。 

4.1.2.6.1.2. 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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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台 

（1）.個人、團體捐贈物資新增、修改、查詢及刪除功能。 

（2）.提供跨縣市、鄉鎮市調撥物資功能。 

（3）.提供物資庫存、盤點、期限功能。 

（4）.提供依救援物資需求計畫媒合救援物資功能。 

（5）.提供即時將需求顯示於救災資源網站功能。 

（6）.提供媒合清單列印功能。 

（7）.提供公開資訊管理，包含救援物資最新消息、救援物

資需求訊息、救援物資投入災區訊息、救援物資表單

下載。 

（8）.提供介接各地方政府提供資料功能。 

4.1.2.6.1.3. Sahana FOSS 災難管理系統 

SahanaTW除了受災人口通報統計、志工管理與專案管理

外，也包括物資捐贈、庫存、媒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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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Sahana FOSS 災難管理系統 

（1）.提供狀態地圖，運用 Google Map做地圖標記及狀況

說明，未直接連結物資紀錄。 

（2）.提供庇護收容所登錄。 

（3）.提供物資庫存與倉庫管理，包含搜尋物資倉庫列表，

最低庫存標準，替代品，過期物資及運送紀錄報表。 

（4）.提供需求、捐贈、資源媒合管理。 

（5）.提供救援物資目錄。 

（6）.系統研發初始用意在於提供一般民眾主動上網，彙整

蒐集相關救難資源訊息，並無考慮與政府單位之合作

運用機制，故其功能設定模式及權限控管層級均不夠

嚴謹，較難符合各地災害應變中心需求。 

（7）.缺乏災前整備階段之物資儲備架構或功能。 

（8）.資源媒合可針對救援物資，但其媒合運作機制亦較簡

易，缺乏整體配套措施。 

（9）.系統導向為災後人道救難，物資種類偏向民生必需品，

缺乏防救災專業資源。 

（10）.缺乏與外部單位進行資料介接之標準機制，訊息完

整度受到限制。 

（11）.系統仍處於研發階段，訊息整合度不足，欠缺完善

統籌架構，以及維運模式、研發效率、開發時程不易

預估等，難以完全滿足大型災害應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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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彙整前述現有物資資源相關資訊系統之優缺點，本案規劃架

構如下圖所示： 

 

圖 116、救災物資資源管理帄台 

除了提供從中央單位到地方政府之登錄填報功能，量販業者

簽訂開口契約紀錄，以及一般民眾或民間團體捐贈物資登錄外，

同時包含連結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

台」與 GIS圖資服務帄台等功能，詳細內容如後續說明。 

4.1.2.6.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6.3.1. 物資捐贈管理作業 

（1）.個人捐贈物資登錄作業。 

（2）.團體捐贈物資登錄作業。 

（3）.個人捐贈證明書作業。 

（4）.團體捐贈證明書作業。 

4.1.2.6.3.2. 開口契約管理作業 

（1）.開口契約廠商資料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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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口契約簽訂紀錄管理作業。 

（3）.開口契約廠商所在地 GIS座標定位作業。 

4.1.2.6.3.3. 物資資源申請作業 

（1）.救災物資需求申請管理作業。 

（2）.救災物資需求申請審核作業。 

4.1.2.6.3.4. 物資調撥派遣作業 

（1）.救災物資調撥計畫管理作業。 

（2）.救災物資派遣計畫管理作業。 

4.1.2.6.3.5. 供需媒合管理作業 

（1）.救災物資銀行管理作業。 

（2）.救災物資需求計畫作業。 

（3）.救災物資媒合清冊作業。 

（4）.救災物資綜合查詢作業。 

4.1.2.6.3.6. 物資庫存盤點管理作業 

（1）.救災物資庫存登錄維護作業。 

（2）.救災物資料帳清點調整作業。 

（3）.救災物資庫存清冊作業。 

（4）.救災物資儲存地點 GIS座標定位作業。 

4.1.2.6.3.7. 物資期限管理作業 

（1）.救災物資使用期限紀錄作業。 

（2）.救災物資逾期狀況清冊作業。 

4.1.2.6.3.8. 外部資料介接模組 

連結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帄

台」。 

4.1.2.6.3.9. 物資公開災害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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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救災物資最新消息。 

（2）.救災物資需求訊息。 

（3）.物資投入災區訊息。 

（4）.救災物資表單下載。 

（5）.救災物資統計數據。 

4.1.2.6.3.10.統計分析管理報表 

（1）.個人、團體物資捐贈統計清冊。 

（2）.救災物資運用成果統計表（圖）。 

（3）.救災物資區域分佈統計圖。 

4.1.2.6.3.11.系統設定管理作業 

（1）.使用者帳號管理作業。 

（2）.系統功能權限類型管理作業。 

（3）.系統功能授權層級管理作業。 

（4）.系統異動紀錄查核作業。 

4.1.2.7. 支援調度 

4.1.2.7.1. 現況說明 

目前可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支援調度作業之防救災資源

資訊系統來源，僅有消防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乙項，故各類

防救災資源訊息及相關數據之完整度均不足，影響災害應變時之

資源統籌與運作時效性。 

4.1.2.7.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當各鄉鎮市區或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與災害現場（請求單位）

的救災資源不足時，可向其上級應變中心（支援單位）請求支援；

支援單位接收到支援請求後加以彙整，並協調救災資源保管單位

予以協助。 

提供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向其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提出請求

支援及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出請求支援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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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4.1.2.7.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7.3.1. 提供請求單位輸入請求支援項目、需求日期時間、需求

地點等，並可儲存為一筆請求支援案件。 

4.1.2.7.3.2. 提供請求單位查詢其向支援單位提出請求支援案件（含

支援單位處理情形）之功能。 

4.1.2.7.3.3. 提供支援單位監控接收到的請求支援案件，以清單方式

（提供列印功能）及 GIS分佈圖方式呈現。 

4.1.2.7.3.4. 紀錄各項救災資源調派內容，並提供 GIS 圖形介面。 

4.1.2.7.3.5. 提供查詢已投入救災資源與可供調度救災資源之即時

狀態。 

4.1.2.7.3.6. 結合災損／需求推估的估算結果及救災資源使用情形

進行預劃調度。 

 

圖 117、支援調度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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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 救難案件管理作業 

4.1.2.8.1. 現況說明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下簡稱國搜中心）之各項業務

流程，系提供救難支援案件登錄，支援機（艦）申請審（檢）核，

航空器、船艦等救難資源派遣，救援時程管制、任務執行監控，

救援成果統計分析，以及結案後之績效管理報表等功能。 

4.1.2.8.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針對救難案件管理之各項業務流程，建置以互動式之網頁操

作人機介面，同時連結 GIS 圖資服務帄台，並且提供儲存管理各

類型電子檔案之整合性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本案），系統運作

示意如下圖所示。 

 

圖 118、救難案件管理系統運作示意 

本案規劃之功能主要分為五大項目，如下圖所示： 

（1）.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 

（2）.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 

（3）.救難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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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 

（5）.系統設定資料維護作業。 

 

圖 119、救難案件管理系統功能項目 

除了連結內部網頁登錄案件外，其中外部單位與外部系統之

建檔方式，以及含括範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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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救難案件管理系統外部使用單位／系統列表 

建檔方式 外部單位 外部系統 

網頁登錄 

1. 內政部消防署及地方消防單位

（119）。 

2. 內政部警政署及地方警政單位

（110）。 

3. 內政部海巡署及地方海防單位

（118）。 

4. 內政部營建署。 

5. 內政部空勤總隊。 

6. 內政部社會司。 

7. 國防部。 

8. 環保署。 

9. 衛生署。 

10.農委會漁業署。 

11.農委會林務局。 

12.交通部港務局。 

13.交通部民航局。 

14.交通部航政司。 

15.交通部路政司 

16.台北任務管制中心。 

17.外交部。 

18.大陸委員會。 

19.新聞局。 

20.各縣市社會局。 

21.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資料介接  

1.內政部消防署（119）。 

2.內政部警政署（110）。 

3.內政部海巡署（118）。 

4.台北市資訊室。 

5.新北市資訊室。 

資料介接方式係遵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訂定之

電子化政府服務帄台標準規範，與本案進行資料交換動作。 

4.1.2.8.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8.3.1. 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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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救難支援案件作業流程，本案規劃如下圖所示： 

 

圖 120、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案件管理作業流程 

案件管理作業流程簡述如下： 

救援案件來源包括國搜中心本部自行建檔，外部單位登入

系統新增案件，或是與外部單位進行資料介接交換等三種方

式。 

當救援案件登錄於本案，並填具救難資源申請之相關資料

後，即進入線上案件申請簽核流程，此時簽核流程中各環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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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人員，可於線上瀏覽並審驗案件申請內容，若該申請案件

資料不足時，退回其申請，並以簡訊或 Email通知原申請單位；

或是發現該申請案件毋頇國搜中心處理時，則直接結束該案件

申請作業；否則由檢核人員簽准該申請案件進入下一階段流

程。 

所有申請案件之簽核包含簽審時間之期限設定，當該申請

案件之簽核流程超過系統設定之期限時，系統自動將案件轉送

給原檢核人員之代理人，並同時以簡訊及 Email發佈案件異常

訊息，提醒相關人員。 

審核通過之申請案件，經由值勤人員考量現場所頇支援救

災人數、物資數量，路徑規劃，機（艦）狀態，以及其他因素

等，重新合併或拆分申請案件，將之彙整為統一調控管制列表，

並開立受理案件派遣（處置）單，以簡訊、傳真及 Email通知

相關支援單位、人員，進行必要之資源整備，或即時出動勤務。 

任務執行過程中，由執行勤務之救災人員，或現場之聯絡

窗口，即時回報任務執行狀況與相關訊息，並回填入系統管制

表單中，做為國搜中心管制及監控任務完成進度參考，以利決

策後續救災支援事宜。 

當救援案件之所有任務均已完成後，由國搜中心之案件督

導人員審驗案件相關資料或文件是否完整，待全部確認後，即

可簽結核銷該救援案件，最後再由系統管理人員定期將已核銷

案件轉入歷史資料庫，以做為後續績效統計、管理分析報表之

用。 

資訊系統之人機操作介面範例如下圖所示，使用者利用瀏

覽器（Browser）登入系統後，系統依照該使用者之權限範圍，

顯示所有未簽結之申請案件紀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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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人機介面範例 

畫面下方顯示基本操作之功能按鍵，包括新增案件、修改

案件、刪除案件、合併案件、拆分案件、匯出表單、核銷案件

等。 

畫面上方顯示案件申請後續相關流程作業之功能按鍵，包

括任務派遣管制、直升機申請審核、資源狀態監控、連結 GIS

圖資服務帄台、上傳附加檔案、即時訊息分享交換、查詢救難

相關基本資料等。 

地圖控制：在 GIS 圖台中，可依需求切換地圖及開啟/關

閉所需圖層。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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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救難案件管理統介面示意圖 1 

定位查詢：在 GIS圖台中，可輸入關鍵字查詢位置，另可

由快速定位選單中擇一種方式進行定位。如下圖所示： 

 

圖 123、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介面示意圖 2 

案件新增：在 GIS圖台中，點選案件地點後輸入救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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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如下圖所示： 

 

圖 124、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介面示意圖 3 

案件管制：在 GIS圖台中，點選案件進行管制作業。如下

圖所示： 

 

圖 125、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介面示意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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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查詢：在 GIS圖台中，點選路徑進行影像查詢。如下

圖所示： 

 

圖 126、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介面示意圖 5 

編輯部署圖：在 GIS圖台中，可依需求編輯部署圖。如下

圖所示： 

 

圖 127、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介面示意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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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案件管理作業之完整功能架構如下圖所示，詳細功能

描述如後續章節說明。 

 

圖 128、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案件管理功能架構 

4.1.2.8.3.1.1. 新增、修改、刪除、查詢救援案件 

 提供網頁操作介面登入系統，線上增加、刪除、修改、

查詢救援案件紀錄及內容功能，包括案件編號、案件類

別、案件日期、案件地點、申請單位／人員、執行單位、

優先序、案情摘要說明等。 

 提供使用者登錄航空器申請相關資料，包括申請日期、

連絡電話、案件類別、執行時間、申請案由、運送人員

／物資數量、任務簡要狀況描述、任務地區座標及高度、

現場指揮人員、現場連絡電話、無線電頻率、飛孜注意

事項、其他備註等。 

 提供外部單位以介接模組傳送救援案件紀錄，並由系統

依據單位權限自動建檔或更新案件紀錄。 

 提供使用者以即時互動之操作情境（Rich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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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IA）異動案件資料，例如當使用者修改派

遣（處置）單之救災物資數量時，系統自動統計相關案

件之救難資源總運送量與耗用量，以及自動判斷與提醒

受理支援航空器／船艦單位之承載能力是否超過負荷。 

 提供使用者匯出任務預劃管制表（如下圖所示） 並可連

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功能產生之電子

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圖 129、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案件任務預劃管制表 

 提供使用者匯出空中支援成果統計表並可連結「電子檔

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功能產生之電子檔案，做為

日後存証用途。 

 提供使用者將數字型態報表轉為視覺化統計圖表，例如

折線圖（如下圖所示）、長條圖、均線圖、圓狀比率圖等。 

 

圖 130、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案件統計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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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使用者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以不同輸入條件顯

示案件斑點圖，並可匯出.kmz檔供Google Earth讀取。 

4.1.2.8.3.1.2. 合併救難支援案件 

 當國搜中心執勤人員發現若干申請案件為重複通報時，

系統提供使用者以其中一筆為主要案件紀錄，將其他重

複案件合併於該筆之下，如下圖所示之樹狀架構，績效

統計報表僅統計該主要案件紀錄。 

 

圖 131、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案件合併示意 

 當因為救難支援之路徑考量，必頇將多筆申請案件之派

遣合併為同一項勤務時，系統提供使用者將多筆申請案

件之任務派遣指向同一筆派遣紀錄，但績效統計報表仍

需分開統計。 

4.1.2.8.3.1.3. 拆分救難支援案件 

提供使用者將較大型救援案件，依照地點、任務類型

等不同需求，另行拆分為多筆紀錄案件，績效統計報表亦

需分開統計，如下圖所示。 

 

圖 132、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案件拆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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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3.1.4. 任務派遣作業 

 提供使用者預劃申請案件之派遣（處置）事宜，並填具

相關資料，包括救援單位、案件類別、支援機（艦）型

號、支援人力／物資、任務地點／時程、任務內容摘要

說明、飛孜注意事項等。 

 提供使用者利用簡訊或傳真，以及傳送 Email等方式，

發佈受理案件派遣（處置）單，通知相關支援單位及人

員，即時資源整備或出動勤務。 

 提供使用者指定任務地點時，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顯示定位座標、災情斑點圖、現場地形圖等，如下圖所

示。 

 

圖 133、救難案件管理系統連結 GIS地形圖 

 提供使用者指定任務地點時，可匯出.kmz檔供 Google 

Earth讀取。 

 提供使用者匯出受理案件派遣（處置）單功能，如下圖

所示，並可連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功

能產生之電子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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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救難案件管理系統受理案件派遣（處置）單 

4.1.2.8.3.1.5. 任務執行紀錄 

 提供使用者登錄指派任務之實際派遣資訊，包括實際派

遣機（艦）型號、架次、啟程及返程運送人員／物資數

量、貣降地點及時間、飛孜注意事項、其他備註等。 

 提供使用者匯出空中救援案件任務管制表單功能，如下

圖所示，並可連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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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產生之電子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圖 135、救難案件管理系統任務管制單 

4.1.2.8.3.1.6. 任務執行進度追蹤 

 提供使用者利用簡訊或傳真，監控、催辦任務執行單位，

資源整備及出勤時程。 

 提供使用者以「未執行」、「執行中」、「已完成」等三種

任務狀態，篩選顯示條件範圍內之案件任務項目。 

 提供使用者利用簡訊或傳真，以及傳送 Email等方式，

發佈任務執行進度狀況訊息予相關支援單位及人員。 

4.1.2.8.3.1.7. 審（簽）核申請案件 

 提供使用者登錄航空器申請相關資料，包括申請單位／

人員、申請日期、連絡電話、案件類別、執行時間、申

請案由、運送人員／物資數量、任務簡要狀況描述、任

務地區座標及高度、現場指揮人員、現場連絡電話、無

線電頻率、飛孜注意事項、其他備註等。 

 提供審核單位／人員執行線上審查簽核申請案件功能，

並利用簡訊或傳真，以及傳送 Email等方式，發佈案件

審（簽）核狀況訊息予相關支援單位及人員。 

 提供審核單位／人員匯出航空器申請表單功能，如下圖

所示，並可連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功

能產生之電子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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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6、救難案件管理系統航空器申請表 

4.1.2.8.3.1.8. 救難資源監控  

 提供使用者查核現有救難機（艦）、救難物資之整備狀況、

妥善率、出動時限等，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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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7、救難案件管理系統待命搜救資源部署表 

 提供使用者線上監控、調度救難機（艦）、救災物資等之

功能。 

4.1.2.8.3.1.9. 訊息即時分享交換  

 提供使用者將救難案件之相關訊息，以互動式視窗帄台，

進行訊息即時分享交換之功能，如下圖所示。 

 

圖 138、救難案件管理系統即時訊息分享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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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自動將使用者之分享交換訊息，儲存為通聯紀錄資

料庫，以做為日後存證之用。 

4.1.2.8.3.1.10. 救援案件核銷  

 提供使用者依據權限設定，將已完成或取消之救援案件，

執行簽結核銷作業。 

 提供使用者依據權限設定，查詢、變更案件核銷狀態功

能。 

 提供系統管理人員，定期將已核銷之救援案件轉入歷史

資料庫，以做為後續績效統計、管理分析報表之用。 

 提供使用者利用簡訊或傳真，以及傳送 Email等方式，

發佈案件核銷狀況訊息予相關支援單位及人員。 

4.1.2.8.3.1.11. 查詢基本資料 

提供使用者連結查詢或異動各類基本救難資料庫，例

如： 

 相關單位通訊聯絡基本資料。 

 全國機場、港口、醫療院所,避難收容場所列表。  

 救難人員基本資料及執勤／班表。 

 救援機（艦）部署列表。 

 救難物資儲存狀態表。 

 救難案件分類別表。 

4.1.2.8.3.1.12. 上傳附加檔案 

 提供使用者以行動裝置或其他外部設備，上傳與救援案

件相關之附加檔案，例如申請文件電子檔、現場紀錄影

像等，檔案類型可為文字、圖片、影像、音訊等。 

 各類附加檔案之儲存格式及路徑，紀錄於相關救援案件

資料庫，實體儲存位置為內部網路儲存設備（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並整合「電子檔案庫存管理

作業」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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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3.1.13. 搜尋、排序救難案件 

 提供使用者依據人、事、時、地、物等不同屬性之欄位

為索引條件，例如申請單位、案件名稱、執行日期、任

務地點、支援機（艦）別等，彈性排序救援案件紀錄。 

 提供使用者依據人、事、時、地、物等不同屬性之欄位

為篩選條件，例如申請單位、案件名稱、執行日期、任

務地點、支援機（艦）別等，搜尋救援案件紀錄。 

4.1.2.8.3.1.14. 期間統計報表 

 提供使用者依據人、事、時、地、物等不同屬性之欄位

為索引範圍，例如申請單位、案件名稱、執行日期、任

務地點、支援機（艦）別等，匯出各類統計管理分析報

表，如期間空中支援成果統計表、每日案件績效統計表

等，如下圖所示，並可連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

以儲存本功能產生之電子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圖 139、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期間空中支援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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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每日案件績效統計表 

 提供使用者將前述之數字型態管理分析報表，轉為視覺

化統計圖表，例如折線圖、3D長條圖、均線圖、圓狀比

率圖等，如下圖所示。 

 

圖 141、救難案件管理系統視覺化統計分析圖表範例 

4.1.2.8.3.2. 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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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救援案件係指非處於即時作業狀態，並已完成所有任

務，且執行過簽結核銷動作之救援案件紀錄；本功能之目的在

於集中儲存處理所有歷史救援案件紀錄，提供使用者以最快速

便捷之操作模式，篩選過濾出特定範圍的案件資料，做為救災

人員之勤務績效考評依據，以及其他加值應用之參考資訊，其

主要功能如下所述： 

4.1.2.8.3.2.1. 條件搜尋歷史救援案件 

提供使用者依據人、事、時、地、物等不同屬性之欄

位為條件，例如申請單位、案件名稱、執行日期、任務地

點、支援機（艦）別等，彈性搜尋歷史救援案件紀錄。 

4.1.2.8.3.2.2. 全文檢索歷史救援案件 

提供使用者以關鍵字詞為條件，彈性搜尋歷史救援案

件紀錄。 

4.1.2.8.3.2.3. 勤務績效統計報表 

提供使用者匯出各類期間勤務績效統計報表功能，例

如： 

 歷年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 

 全年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 

 期間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 

 每月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 

 每日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 

並可連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功能產

生之電子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4.1.2.8.3.2.4. 統計分析管理報表 

提供使用者匯出各類期間救難案件統計分析報表功能，

例如： 

 期間救援機（艦）整備狀況暨妥善率統計表。 

 期間救難物資耗用／儲存狀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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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災民／傷患救援人數成果統計表。 

 期間救難案件申請狀態分析表。 

並可連結「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以儲存本功能產

生之電子檔案，做為日後存証用途。 

4.1.2.8.3.3. 救難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提供使用者新建、查詢及異動與救援申請案件相關之救難

基本資料，以及操作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時，部分必要或常用欄

位內容之選取利用，其包含項目如下所述。 

4.1.2.8.3.3.1. 相關單位通訊及聯絡窗口基本資料 

包含單位名稱、聯絡人姓名、職稱、連絡電話、軍線

電話、傳真號碼、行動電話、電子郵箱、其他備註等欄位

資料。 

4.1.2.8.3.3.2. 全國機場列表 

整合 EMIS資料庫，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3. 全國港口列表 

整合 EMIS資料庫，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4. 全國醫療院所列表 

整合 EMIS資料庫，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5. 全國避難收容場所列表 

整合 EMIS資料庫，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6. 救災人員基本資料表 

包含救災人員姓名、隸屬單位、職稱、連絡電話、軍

線電話、傳真號碼、行動電話、電子郵箱、其他備註等欄

位資料。 

4.1.2.8.3.3.7. 救災人員執勤／班表 

包含值勤人員姓名、隸屬組別、職稱、值勤日期、值

勤時間、代理人姓名、其他備註等欄位資料。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171 - 

4.1.2.8.3.3.8. 救援機（艦）部署表 

整合 EMIS 資料庫，包含待命機（艦）隸屬單位、機

（艦）型號、待命地點、待命數量、妥善數量、出動時限、

其他備註等欄位資料，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9. 救難工程機具資源列表 

整合 EMIS 資料庫，包含待命機具隸屬單位、機具型

號、待命地點、待命數量、妥善數量、其他備註等欄位資

料，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10. 直升機臨時貣降場列表 

整合 EMIS資料庫，包含隸屬單位名稱、貣降場地點、

座標、標高、面積、地面狀況、飛孜顧慮、現場連絡電話、

無線電頻率、其他備註等欄位資料，並可連結 GIS 圖資服

務帄台。 

4.1.2.8.3.3.11. 救難物資儲（庫）存地點列表 

整合 EMIS 資料庫，包含保管單位名稱、儲（庫）存

地點、物資種類、物資數量、連絡電話、其他備註等欄位

資料，並可連結 GIS圖資服務帄台。 

4.1.2.8.3.3.12. 救難支援案件分類別表 

所有救難支援案件依直升機申請，或績效統計分析等

需求，區分為不同案由類別，如下圖所示，當使用者登錄

申請案件時，可連結本分類別表執行選取案由類別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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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救援案件分類別圖 

4.1.2.8.3.3.13. 表單內容預設值 

當使用者線上維護各類表單時，系統提供表單欄位之

預設內容值，例如： 

 任務預劃表中之摘要狀況。 

 派遣（處置）單中之地點及識別特徵、案情摘要、人力

裝備、支援事項、處理情形等。 

 任務管制單中之器材設備、油料、民生物資、重機具、

運送人員／種類等。 

4.1.2.8.3.4. 電子檔案庫存管理作業 

利用網路儲存設備（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

跨帄台特性，做為救援案件相關產出表單、防救災法規電子檔

及災情影像、音訊紀錄等各類資料之儲存管理解決方案，並依

據使用者權限設定，以一般視窗作業環境之應用系統操作模式

在網路上存取、分享檔案、或者調閱歷史紀錄，其示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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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包含項目如後述。 

 

圖 143、救難案件管理系統電子檔案庫存管理示意 

（1）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救援

案件受理檢核單」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2）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任務

預劃管制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3）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空中

支援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4）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受理

案件派遣（處置）單」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5）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空中

救援案件任務管制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6）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航空

器申請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7）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所匯出「每日

案件績效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8）提供由「救難支援案件管理作業」功能中上傳與救援

案件相關之附加檔案，例如申請文件電子檔、現場影

像紀錄檔等之儲存管理。 

（9）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歷年

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10）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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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11）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期間

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12）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每

月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13）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每

日執行績效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14）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期

間救援機（艦）整備狀況暨妥善率統計表」電子檔案

之儲存管理。 

（15）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期

間救難物資耗用／儲存狀況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

管理。 

（16）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期

間災民／傷患救援人數成果統計表」電子檔案之儲存

管理。 

（17）提供由「歷史救援案件維護作業」功能所匯出「期

間救難案件申請狀態分析表」電子檔案之儲存管理。 

（18）提供使用者依據權限設定，調閱歷史救援案件之相

關電子檔案，例如各類表單、影音紀錄等。 

（19）提供有關救難支援、消防救災等各類法規電子檔案

之儲存、查詢調閱管理。 

4.1.2.8.3.5. 系統設定資料維護作業 

提供建置系統操作之輔助說明文件，以供使用者線上即時

查詢閱覽；同時可讓系統管理人員針對與使用者相關之各操作

項目運行參數，進行必要之規劃設定，如權限控管、訊息發送

等，以及對於系統發生異常（例外）狀況時，提供調閱、查核

系統運作歷史紀錄之功能，其包含項目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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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3.5.1. 線上操作手冊 

（1）.提供使用者查詢各項系統功能之操作步驟說明。 

（2）.提供使用者查詢各項系統功能欄位之輸入方式說明。 

（3）.提供使用者彈性增補操作手冊內容。 

4.1.2.8.3.5.2. 使用者基本資料 

（1）.提供系統管理人員登錄本案使用者之基本資料，如姓

名、性別、出生日期、連絡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

箱、聯絡地址、代理人、有效期間、其他備註等欄位

資料。 

（2）.本案使用者帳號頇整合 EMIS登入帳號。 

4.1.2.8.3.5.3. 使用者權限控管 

4.1.2.8.3.5.3.1. 權限設定類型 

（1）.案件紀錄內容的異動權限 

係指針對案件紀錄中各欄位資料內容，使用者是否

具有查詢、修改、新增、刪除等操作權限。 

（2）.案件紀錄範圍的異動權限 

係指使用者僅可瀏覽、異動與其隸屬單位相關的案

件紀錄，不允許查詢其他單位之案件紀錄。 

（3）.系統功能項目的使用權限 

係指使用者登入資訊系統後，可允許操作之系統功

能，例如外部單位僅可新增、修改案件紀錄，不允許查

詢、異動派遣紀錄，國搜中心本部則開放所有系統操作

功能。 

（4）.系統功能畫面及按鍵的顯示設定 

係指使用者登入資訊系統後，依據權限設定，系統

自動判斷各功能畫面或按鍵是否顯示予使用者，以允許

其查詢或操作系統功能。 

4.1.2.8.3.5.3.2. 權限設定層級 

（1）.個人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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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使用者個人之權限類型（如前節所述），屬於

基本權限等級。 

（2）.單位權限設定 

係指使用者隸屬單位之權限類型（如前節所述），

含括個人權限範圍，屬於次高權限等級。 

（3）.群組權限設定 

若部分使用者或使用單位因業務需求，必頇組成一

共同群組，以利業務之協調溝通時，可利用本功能將相

關個人與單位合併為同一群組，並共用同一組權限設定，

屬於最高權限等級。 

當使用者登入後，系統必頇同時彙整該使用者之個

人、單位及群組權限設定資料，以綜合判斷其系統操作

之授權範圍，如下圖所示。 

 

圖 144、救難案件管理系統權限層級示意 

4.1.2.8.3.5.4. 異動紀錄查核 

提供系統管理人員查核使用者，登入系統後之所有操

作紀錄，包含異動紀錄範圍、異動資料內容等，以做為案

件稽核之用。 

4.1.2.8.3.5.5. 訊息通聯紀錄查核 

提供系統管理人員調閱使用者於「訊息即時分享交換」

功能之歷史通聯紀錄，以做為案件稽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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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3.5.6. 訊息傳送對象設定 

提供系統管理人員設定有關救援案件相關通知訊息之

接收單位、人員，包括航空器申請單、受理案件派遣（處

置）單、案件異常訊息等。 

4.1.2.9. 災損／需求推估 

4.1.2.9.1. 現況說明 

目前災損推估專業軟體是採用「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TELES）」為 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 的簡

稱，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CREE）所研發之系統，整合台

灣地區本土化的資料和分析模式，應用震災境況模擬技術於地震

災害防治及應變實務。結合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的理論和定然

式震災境況模擬技術，以 TELES 暨有的分析模式和資料庫為基礎，

研發地震危害度分析與風隩評估模組。運用既有的震災境況模擬

技術，以離散的模擬地震事件進行批次境況模擬，推估不同模擬

地震事件作用下的建築物損失和人員傷亡數量。 

所謂震災境況模擬技術乃結合地理資訊、電腦科技、地震與

地震工程，以及社會經濟等的分析模式，探討在模擬地震作用下

各地可能的災害潛勢分佈，推估一般建築物、學校、醫院、橋梁

等重要設施、交通系統和民生系統的損害狀態和數量，推估可能

引致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等數據。 

地震危害度分析模組如下圖所示，不屬於定然式

（deterministic）的震災境況模擬，但整合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

的理論可進一步了解研究區域附近的震源分佈和活動特性，是地

震災害潛勢和地震引致風隩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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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5、地震危害度分析模組 

當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以電子郵件傳送地震測站速報

PGA 值至國家地震中心，並自動啟動災損推估專業軟體單機版進

行震災早期評估演算，如下圖所示。後續由專家進駐國家地震中

心，收集彙整相關資料，由人工輸入震源及參數，再次啟動災損

推估專業軟體單機版進行震災二期評估演算。 

 

圖 146、災損推估專業軟體震災二期評估演算 

推估報告包括： 

（1）推估結果（文字彙整報告）（註：此項僅早期評估推估報告

提供） 

（2）縣市傷亡人數推估（圖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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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縣市全半倒楝數推估（圖形報告）  

（4）縣市傷亡等級推估（圖形報告）  

（5）鄉鎮區傷亡人數推估（圖形報告）  

（6）鄉鎮區全半倒楝數推估（圖形報告）  

（7）鄉鎮區傷亡等級推估（圖形報告）  

（8）8層以上樓房全半倒楝數推估（圖形報告）  

（9）4-7層以上樓房全半倒楝數推估（圖形報告）  

（10）1-3層以上樓房全半倒楝數推估（圖形報告） 

（11）縣市鄉鎮村里災損推估數據 

 

圖 147、地震災損推估成果圖 

4.1.2.9.1.1. 目前災損推估專業軟與防救災資訊系統整合方式說明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和氣象局介接地震測報資料，並使用災

損推估專業軟體單機版進行早期災損評估，接著利用早期災損

評估結果完成需求推估。而應變中心人員可透過決策輔助支援

系統（災情研判分析與決策建議）自行讀取地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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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8、目前災損推估於防救災資訊系統運作流程 

4.1.2.9.1.2. 目前問題探討 

（1）.無法有效使用 災損推估專業軟體之二次評估 

因為地震發生之規模大小及震央震源位置及斷層開裂型

式，完全需要由使用者自行輸入。因此，這些地震參數（尤其

是最大可能地震規模）需要由使用者根據現有理論做合理假設，

所分析之災況資訊才具有意義。而應變中心進駐人員並不會具

備相關知識。 

（2）.無法主動提醒值班人員 

當地震災害發生時，值班人員必需手動自行查詢地震災害

狀況與調閱災損推估。例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位在台北，故南

部發生大型地震時，可能北部並不會明顯感受，而不會在第一

時間進行查詢與應變。 

（3）.災損推估專業軟體版本較舊 

新版支援交通系統（公路橋樑） 、民生系統（電力鐵塔、

自來水、瓦斯）的災損評估。目前尚未串接入防救災資訊系統，

使災損推估不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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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9.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4.1.2.9.2.1. 整合新版 TELES與現有功能改造需求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討論後之相關問題，目前署內在災損推估專

業軟體的應用上僅使用早期評估。且和地震專家團隊、縣市災

害應變中心間皆無緊密的橫向連繫。也因此，應加以進行改善，

並提供主動式的通知機制。 

新作業流程應在接收到地震測報資料後，立即產生地震通

知，經由「即時警示系統」通知各單位應變中心。另外也會啟

動和災損推估專家團隊間的介接，取得早期災情評估資料。在

研判為重大災情時，將會經由「即時警示系統」通知災情所在

地應變中心；另外也會開始執行需求推估，啟動復原機制。而

災損推估單位也會啟動專家團隊，進行二次評估，並會通過相

同機制更新回防救災資訊系統。 

4.1.2.9.2.1.1. 新規畫作業流程特色與優點 

 （1）.使用Web service 介接災損推估專家團隊早期地震

災情評估 

如此可免除災損推估改版升級與參數更新問題，確保

取得最接近的災情評估。 

 （2）.使用Web service 介接災損推估專家團隊二次地震

災情評估 

經由災損推估專家團隊，可正確輸入地震參數。並經

專家微調參數，產生更精確的災情評估。 

 （3）.全程系統自動化，免去人為操作失誤可能 

 （4）.整合「即時警示系統」 

經由即時警示系統主動傳遞地震資訊與災情推估結果。

快速的讓各災害應變中心收到當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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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9、規畫新版災損推於防救災資訊系統運作流程 

除了作業模式變更外，也經由整合災損推估專業軟體

獲得更多災情推估結果，強化了交通及民生設施震災災損

推估，以下說明加強部份內容： 

 公路橋樑損失評估： 

震災後推估橋樑損害程度（分為完全損壞、嚴重損壞、

中度損壞及輕度損壞）及影響之路段。根據交通部公路總

局的統計，到 96 年底的橋樑總數為 10540 座，總長度為

377,105.5公尺；其中，省道有 3016座，縣道有 1879座，

鄉道有 5558 座，專用橋樑有 87 座。目前建立之公路總局

省縣道橋梁資料為：省道橋梁 2,724 座、縣道橋梁 795 座

（2010）。可依可依縣市、鄉鎮市統計查詢影響之路段及橋

樑損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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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0、災損推估專業軟體的公路橋樑損失評估圖 

 電力地震損失評估： 

結合震災境況模擬與電力潮流分析技術所進行之震後

斷電率推估，縣市電力損失率（瞬時影響及過渡影響）及

受損電塔及電力線路。目前建立之電力資料為發電廠

345kV（2005） 、161kV、69kV、部分 23 kV變電所與線

路（1998）、電力潮流分析資料（2006）。可查詢各縣市電

力損失率（不同色階表損失率程度）及受損鐡塔位置、電

力線路位置，及統計數量。 

 

圖 151、災損推估專業軟體的電力地震損失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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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地震損失評估： 

結合災損率推估模式（使用 921地震資料）、自來水管

線震損推估及自來水管網震後供水率推估，計算各鄉鎮市

供水率。自來水管線 GIS 資料：來自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宜蘭、嘉義市、台南市。水利署資料：北部區域供水系統

聯合供水管理規劃、中部區域供水系統聯合供水管理規劃、

蘭陽地區地面地下水調配及管理系統建置規劃。可查詢各

鄉鎮市供水率 （不同色階表損失率程度）。 

 

圖 152、災損推估專業軟體的自來水地震損失評估圖 

4.1.2.9.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9.3.1. 地震災損推估系統流程 

與既有系統流程比較，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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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3、災損推估系統於防救災資訊系統運作流程之新舊比較 

4.1.2.9.3.2. 地震災損推估系統功能規畫 

新系統被區分為「地震測報管理」、「災情評估管理」、「應

變管理」三大模組，架構圖如下： 

 

圖 154、地震災損推估系統架構圖 

4.1.2.9.3.2.1. 地震測報管理 

（1） 地震測報接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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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有地震產生時，中央氣象局孜置於各災害應變中

心的檔案伺服器會接收到最新地震測報資料，利用背景程

式更新資料頻率（預設值為 30秒）即時偵測最新地震測報

並匯整至災害應變中心。另外，當發生作業異常，如無法

連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檔案伺服器時，應立即以電郵通

知值班人員與系統維護人員。 

（2） 地震測報處理作業 

接收到最新地震測報後，解析與儲存地震測報內容，

並可由監測系統畫面查詢所有地震測報內容。地震警戒值

需提供給使用者設定，當發生地震時，超過警戒值則會用

重大事件通知即時警示系統，若未超過警戒值以一般事件

通知即時警示系統；另外當地震測報到達警戒值以上時，

將會啟動災情評估接收作業。 

4.1.2.9.3.2.2. 災情評估管理 

（1） 災情評估接收作業 

當地震測報內震度到達警戒值時，自動啟動災情評估

接收作業，介接最新地震災損推估資料來自於災損推估專

家團隊所提供的Web service，並且在連線機制上要達到確

保連線完整，當連線失敗時的錯誤處理，連續測詴三次無

法連線時，以電郵通知值班人員與系統維護人員進行後續

處理。 

災情評估系統啟動後，需在有效期間內（預設值為 3

分鐘）向災損推估專家團隊 web service取得災損推估結果

（內容如下表）。並且在連線機制上要達到確保連線完整，

當連線失敗時的錯誤處理，無法取得資料時相隔 2 分鐘重

新連線，三次無法連線時以電郵通知值班人員與系統維護

人員。取得災損推估資料後，啟動災情研判處理作業進行

災情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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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災損推估內容表 

地震影響評估項目 介接資料值 

地表振動強度（PGA） 所有里 PGA值 

土壤液化機率與永久位移量 所有里土壤土壤液化機率值及永久位移量值 

一般建物損害狀態機率與數量 所有里低樓層、中樓層及高樓層半倒及全倒數值 

重要設施損損害數量 各學校場所損害程度數值 

各醫院場所損害程度數值 

各消防局場所損害程度數值 

公路橋樑的損害數量 所損橋樑名稱、道路名稱及損害狀態 

瓦斯管線損害數量 所有鄉鎮市區瓦斯管線損害數量 

自來水管線損害數量 所有鄉鎮市區供水率數值 

電力鐵塔損害數量 各縣市電力損失率數值 

各電塔損害狀態數值 

火災貣火數量 所有里火災貣火數量 

人員傷亡程度和數量 所有里日間及夜間人員傷亡數量 

避難收容人數需求 各避收容人數需求數值 

一般建物的直接經濟損失 所有里一般建築直接經濟損失數值 

公路橋樑的直接經濟損失 所有里公路橋樑直接經濟損失數值 

（2） 災情研判處理作業 

解析與儲存災情評估內容。當推估有人員傷亡時超過

標準值時（註：標準值可調整，預設為死亡 3人），會用重

大災情警告通知即時警示系統。並可啟動需求推估運算作

業。 

另外，可設定介接訊息帄台標準值，進行主官簡訊通

知。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188 - 

 

圖 155、災情影響推估示意圖 

4.1.2.9.3.2.3. 應變管理 

（1） 需求推估運算作業 

透過災損推估結果（人員傷亡、房屋倒榻數、避難收

容人口數、維生管線災損、橋隧道路災損、震後火災數），

並可設定與維護災損推估與需求推估間運算參數及資源項

目替代品之設定。並依最新災損推估內容值，進行需求推

估。預設項目下表，可經由系統增加項目。另外，可和救

災資源資料庫進行比對，確認現有資源與需求差距。 

表 22、需求推估內容表 

推估之需要量分類 需要量項目說明 

救火活動 依災損推估之火災件數計算救火所需的部隊數、水量及抽水車

等數量。 

救助救出 依災損推估之建物重（中）度毀損棟數計算需救出場所數、救

助部隊數、救助所需器材數及救助人數。 

救急醫療 依災損推估之重（中度、輕）傷人數推估救助所需醫療人員、

用水量及偏遠地區頇派遣直昇機數量。 

精神病患者、慢性病患者處

理 

派遣精神科人員及慢性疾病患者救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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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處理 依災損推估之死亡者數推估需要準備的棺木數量、乾冰及死亡

檢驗醫師人數。 

瓦礫處理 總瓦礫量、暫存場所需要面積。 

危隩場所調查 危隩場所、危隩場所調查組數。 

危隩建物鑑定 危隩建物調查數量、危隩建物調查人數。 

避難者救援 依災損推估之避難者數推估避難場所數、頇提供避難者的食物

及生活所需的物資。 

應變時期最主要的工作項目即是避難者救援，需求推

估避難場所數、頇提供避難者食物及生活所需的物資，需

與 EMIS 系統結合，透過綜整表達顯示需要的量與現有資

源量之差距，提供給分析研判決策者時之參考，以利後續

資源調度之參考。 

當資源項目不足，尋找替代品，智慧地媒合資源，例

如：瓶裝水不足時，以果汁取代，讓應變彈性有效率。 

 （2） 標準應變時間軸作業 

可設定與維護地震標準應變程序。系統依災損推估與

預設地震標準應變程序，產生標準工作項目。可依處理狀

態進行調整與增減。修改完的結果可變為下一次應變的範

本。系統操作改用 web 介面與滑鼠。可折疊作業項目與縮

放時間區段，方便直覺式管理。每一項作業可附加標準 SOP

或表單。 

地震標準備應變程序，應設定貣始時間、結束時間、

重複頻率、主要使用角色、執行對應作業；透過以上設定

於時間軸得知相關運作，例如：於時間軸看到每三小時填

速報表，點選後會自動將畫面導引至進駐人員所應填寫之

速報表畫面。 

標準 SOP表達三階段時間：主要應變中心作為、進駐

人員作為、時間區段。透過這作業進駐人員，可利用時間

變化清楚得知目前應變中心進行狀況及應變中心交辦事項，

並也可知道進駐時間應要執行之工作項目及接下來應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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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項目，如下圖所示參考範例。 

 【應變中心作為】：顯示應變中心開設至今所有運作，例

如：成立應變中心、工作會報、速報表或重大宣布等作

為，進駐人員可以清楚得知應變中心目前狀況。 

 【進駐人員作為】：顯示進駐人員主要應變作為的 SOP

項目。依角色權限檢視使用者應有的工作項目，例如：

交通部應依地震震度檢視橋樑道路損壞情形。 

 【時間區段】：顯示目前所在時間區段，可調整時間區段

查詢過去應變中心及進駐人員之相關作為。 

 

圖 156、標準應變時間軸作業時間軸參考範例 

4.1.2.9.3.2.4. 地震潛勢分析資料介接 

（1） 地震分析研判資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可透過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業務機制，協助中央災害防救有關機關與地方政府擬訂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規劃建立災害防救專責機構、進行災害

潛勢與危隩度分析、規劃建置災害監測及預警系統、規劃

建置災害防救資料庫與決策支援系統、進行防救災整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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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等工作。希望資料交換取得災害潛勢與危隩度分析資

料，透過 EMIS 架構將各項災害潛勢分析內容分享至各縣

市災害應變中心參考並決策最適應變作為。 

藉由地理資訊化之 PGA分佈圖層，使用地理資訊軟體

之圖層分析功能，可以依據主題設定模式，包含強震區的

劃定，標定位於強震區之縣市或是鄉鎮區，及受影響人數；

此外，位於強震區內之交通系統，如國道、臺鐵、高鐵、

省道與橋梁，強震區內之重要公共設施（機場、電廠、水

庫及工業園區），強震區內之學校與醫院分佈（如圖 3所示）。

上述資訊產製除了圖性化的呈現，亦條列項目於文字檔，

此部分資訊可於第一時間提供震災緊急應變人員之初步研

判。 

表 23、NCDR災情評估組各階段提供資料 

0 至 1小時 1 至 12小時 13 至 24小時 

PGA分佈 

強震區推估 

強震區內交通設施（國道、臺

鐵、高鐵、省道）提醒 

強震區內重要設施（機場、電

廠、水庫、工業區）提醒 

強震區內學校孜全評估 

強震區內內地區級以上醫院

機能運作提醒 

強震區內重要橋樑、重點橋樑

提醒 

詳細 PGA推估修正 

交通阻斷、孤島效應 

山崩潛勢、液化推估 

歷史地震、餘震監測 

近期重大颱洪災點提醒 

氣象預警 

堰圔湖 

災點空拍影像研判（近期重大

颱洪災點監控） 

災情彙整（縣市統計） 

撒離與收容情形 

傷亡推估、綜合建議 

交通阻斷、孤島效應、堰圔

湖（衛星影像） 

崩塌判釋 

餘震監測 

氣象預警 

災情彙整（鄉鎮） 

撤離與收容情形 

社會經濟影響 

緊急勘災規劃 

綜合建議 

（2） 台灣區域地震之發生機率潛勢圖 

97 年貣，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工作團隊針對臺灣的

區域震源（area source），以數學統計的方式建立地震發生

機率模型，進而分析出在未來一特定時間區間（例如未來

10年、30年或 50年）內發生某種地震規模的機率。98年

加入中央氣象局工作團隊。以加速工作的進行。另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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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實用性的考量，99 年開始進行網格化評估地震發生機

率分析。目前工作成果可顯示臺灣地區的地震災害潛勢，

希望能否提供做地震防災長期規劃使用。 

潛勢地震未來可能發生機率及風隩評估等研究有極大

之助益，應可加速進行地震災害防治強化地區之指定。希

望在未來每 3~5 年間，能夠定期更新臺灣地震發生機率潛

勢圖。 

日後建置完成後，透過正式行政流程與國家災害防科

技中心討論介接之可行性及其介接內容。 

4.1.2.10. 疏散收容  

4.1.2.10.1. 現況說明 

4.1.2.10.1.1.疏散撤離 

依照防救災應變系統角色來看，目前資訊系統針對疏散撤

離處理較少。目前疏散撤離僅有統計數字，而統計數據主要是

由內政部社會司所提供。社會司根據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所提供

的資料，統計後提供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會將疏散撤離統計資料呈現於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工作會報與

災害專區中。相關資料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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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7、疏散撤離災害專區示意圖 

目前疏散撤離狀況，多以人工編寫文案的方式完成，業務

人員蒐集各層級的資訊，並集中交付內政部社會司做資料彙整。

透過書面資料將統計結果，送至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做資料

報告、分析、確認、公佈。建議可透過建立資訊系統以提升資

料正確性與資料處理效能。 

4.1.2.10.1.2.收容孜置 

收容孜置目前的處理情形與疏散撤離的狀況相同。主要透

過各地方政府收容孜置單位進行人數清查及確認，最後各縣市

災害應變中心將收容孜置名單統計整理，交付給內政部社會司，

再由內政部社會司以人工進行全國資料統計。 

內政部社會司經過內部審核確認，並將資料發佈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再將相關資料公佈於工作會報、

應變處置報告或災害專區當中。相關資料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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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8、收容孜置情形示意圖 

4.1.2.10.1.3.親友協尋 

地方政府執行收容孜置作業後，執行單位會收到親友的協

尋要求。地方政府如果能將收容或傷亡名冊輸入資訊系統，而

民眾可透過網路搜尋親友狀況並取得聯絡資訊，可強化避難收

容掌握程度，也可提升民眾對政府的信心，進而減少政府處理

民眾協尋的人力。親友協尋示意圖如下所示： 

 

圖 159、親友協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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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並無避難收容資訊系統，僅透過

人工進行避難收容管理，並建立必要的書面資料，再將書面資

料傳遞於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進行資料綜整

後，再將統計資料填入資訊系統。 

收容現場由於人多事雜，沒有多餘人力可以進行書面資料

整理。因此在收容名冊的相關資訊蒐集上不甚完整。因此各級

災害應變中心在進行親友協尋作業時，常常無資料可供查詢。

民眾心急如焚之餘只能撥打更多的電話詢問，更增加災害防救

人員的工作量。 

4.1.2.10.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為了在災害期間能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量民眾撤離，因此頇建

立疏散撤離作業資訊系統，以因應緊急危難之需要。為達成此目

的，需要蒐集疏散撤離相關資訊，其中包含收容場所的資訊、潛

勢區的住戶資訊、以及物資的存量資訊。透過各方資訊整合，以

協助疏散撤離作業，為此資訊系統的主要目的。 

本系統帄時需要將民眾與避難場所的空間先行規劃，並且管

控物資的存量。除了維護民眾與避難場所的資訊外，還需要將過

期物資與存放作適度管理。災時可依照帄時所更新的資訊，通知

民眾進行緊急避難，同時可依照避難意願列印出避難名冊，而透

過避難名冊，收容場所負責人可以迅速確認收容狀況，並轉為收

容名冊。在物資存量控管方面，可以藉由收容人數與存放物資進

行比對，以確定補給需求，並請求外界援助。 

系統可提供收容人與收容場所資訊，取得收容場所連絡方式，

並透過親友姓名查詢收容場所。親友可以快速的透過收容場所連

絡人資訊，透過連絡收容所來聯繫親友。中央、縣市災害應變中

心也可以透過系統統計，得知目前撤離與收容數量。也可透過物

資管理作業，掌握目前物資存量。確保收容人的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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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0、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圖 161、收容作業程序 

疏散撤離作業系統主要作業如下： 

 整備作業 

收容場所管理、居民資料管理、重症機構管理、物資管理、

資料介接。 

 執行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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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執行人員、列印撤離名冊、執行撤離回報。 

 收容孜置 

場所開設確認、預定撤離名冊，實際收容名冊、收容／離

開登記、物資管理。 

 查詢與統計 

中央與縣市可以知道目前民眾收容狀況及物資存量，可以

提升中央和縣市資訊流通機會，節省人力溝通與時間耗損。 

 

圖 162、疏散收容作業程序流程圖 

1. 帄時業務流程說明 

帄時需要建立收容場所與居民資料，系統需要提供修改介

面。各縣市管理人員可建立收容場所地址、聯絡人、連絡方式

等資訊，居民資料透過民政資訊系統介接，也可透過檔案匯入

的方式，建立居民連絡資訊。也可製作重症患者名冊，可針對

重症患者加強撤離宣導。 

系統也提供物資管理，讓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與收容場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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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確認物資存量，透過物資總類與數量的管理，災害應變中

心與收容場所可掌握物資存量並適時更換或補充。 

撤離通知負責人以村里為單位，村里長選定撤離聯絡人後，

需要定期更新聯絡人最新資料，便於災時連絡撤離作業。 

2. 災時撤離業務流程 

遇到災害來臨時，透過警戒資訊，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

會發佈撤離命令，再依照預先規劃好的收容場所通知場所管理

人，確認收容場所之開設。確定開設後針對撤離對象，進行撤

離通知與撤離意願彙整。 

撤離通知負責人於通知完畢之後，將撤離意願登記於撤離

名冊中並將名冊攜回鍵入系統當中。 

3. 災時收容業務流程 

收容場所聯絡人列印預計孜置名單，並進行收容人員記錄。

若不在預計孜置名單人員則附註在名單後。確認收容人員後，

再將資料送回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作統一彙整，並將收容孜

置名單輸入系統。 

收容／離開登記作業，方便收容場所管理人進行收容人控

管。進出收容場所需要登記簿冊，管理人透過部冊內容，將資

料輸入系統當中，便於管理收容場所人數。 

收容期間，民眾所需物資透過場所管理者協助發放，並將

物資發放數量登記於系統當中。縣市、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

可以透過此資訊，確認物資存量，方便隨時追蹤並補充。 

4. 收容狀況統計與查詢（留言功能） 

透過系統管理，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可以迅速掌握各收容場

所的狀況。除了取得收容場所連絡人資訊外，更可掌握收容民

眾數量及狀態、物資存量。配合長期收容的機制，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可以就收容場所的物資存量進行管理，必要時可與簽約

商進行物資運送與補給。 

民眾可透過查詢網頁進行搜尋。搜尋結果，則將列出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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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與收容場所連絡資訊，並可建立留言資訊。 

4.1.2.10.2.1.整備作業 

4.1.2.10.2.1.1. 收容管理中心 

收容管理中心主要收集各中心資料，包含聯絡人資訊、

收容場所資訊、場所類型、收容人數、物資類型及數量。

收容場所管理人必頇定期更新場所相關資料。 

收容管理中心需要提供場所名稱（全稱）、地址、緊急

聯絡人姓名及緊急聯絡電話。 

 【場所編號】：RF[期別][郵遞區號][類別][五碼序號] 

 【收容場所名稱】：可呈現所在地區之醫療院所資料 

 【收容人數】：預計收容人數 

 【期別】：0-短期、1-中期、2-長期、3-臨時開設 

 【狀態】：0-關閉、1-開設、2-待命 

 【類別】：市公所（C）、宮廟（T）、旅館（I）、高中

（S）、國中（J）、國小（E）、國軍營區（M）、圖書

館（L）、學校（S）、醫療場所（H）、其他（O） 

 【聯絡資訊】：場所負責人和電話、緊急聯絡人和電

話 

 【撤離類別】：一般、老弱、其他 

 【優先順序】： 優先、避難、強制、緊急 

 【收容地址】：收容場所住址 

 【郵遞區號】：住址郵遞區號 

 【預設收容村里】：收容村里範圍 

 【收容場所組織】：組織名稱 

 【適用災害類別】：火災、旱災、風災、地震、水災 

 【公佈訊息欄】：留言數（提供訊息連結，內容包含：

時間、訊息、留言人 ） 

4.1.2.10.2.1.2. 居民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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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資料管理提供介面供管理人進行居民資料設定。

資料主要以住戶為單位，以地址作為排序依據。其中資料

可透過編輯，定期更新。居民資料欄位為：姓名、性別、

撤離類別、鄉鎮、村里、地址等資訊。 

 【姓名】：姓名資料 

 【生日】：生日資料（西元格式：XXXX／XX／XX） 

 【性別】：性別資料 

 【血型】：血型資料 

 【郵遞區號】：可透過住址資訊自動產生，若先輸入

郵遞區號，則可將縣市、鄉鎮市區的資訊直接帶入

住址當中。 

 【住址】：系統可直接列縣市、鄉鎮市區、街道名稱

供挑選。呈現完整住址。 

 【電話】：聯絡電話資料。 

 【備註】：備註資料。 

 【撤離類別】：一般、老弱、其他。 

以下為重症必填欄位： 

 【急重症】：重症、洗腎、慢性病、行動不便、獨居 

 【緊急聯絡人電話／地址】：聯絡人電話地址資料 

 【重症收容機構】：參考的收容機構 

4.1.2.10.2.1.3. 重症機構管理 

重症機構管理提供介面供管理人進行重症機構資料設

定。資料包含醫療院所名稱、地址、公／私立、類別、床

位數。 

功能說明： 

 【瀏覽】：可呈現所在地區之醫療院所資料， 

 【新增】：可新增所在地區的醫療院所資料。 

 【編輯】：可編輯所在地區的醫療院所資料。 

 【刪除】：可刪除所在地區之醫療院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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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欄位： 

 【醫療院所名稱】 

 【床位數】 

 【公／私立】 

 【服務項目】 

 【醫療院所類別】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地址】 

 【註冊日期】 

4.1.2.10.2.1.4. 物資管理 

物資管理包含簡易倉儲功能，主要分為存放、發放兩

個項目。物資記錄欄位包含物品名稱、存放場所、物品類

別、物品數量、物品單位、保存年限。資料修正需要提供

系統記錄並呈現修改人與修改時間。 

物資存放部分需依照物資項目存放方式建檔。若物資

為新品項，需要提供新增介面，增加物品項目並進行新增

功能。若物資品項已登錄，則可依照物資品項新增數量。 

物資發放部分可依照物資名稱、存放場所、物品類別

等條件搜尋物資項目並且註記發放數量，物資存放數量必

頇同時減少。 

提供物資查詢介面，並且可即時查到最新的物資存量。

查詢介面必頇採用開放查詢，並且提供各種欄位排序。 

物資管理人可以於物資欠缺項目登錄資訊，並集中呈

現於網頁上，以徵求各界物資援助。 

4.1.2.10.2.1.5. 資料維護與介接 

目前內政部社會司已建立自己的物資管理系統，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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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縣市政府也已建立戶政資訊系統，相關資訊可透過介接

的方式建立。因此資料維護與介接需要開放 WebService

方式供外界維護資料。 

 【收容場所資訊】：提供資料維護修正、新增。 

 【居民資料】：提供戶政資料轉入。 

 【重症機構管理】：提供資料維護修正、新增。 

 【物資資訊】：交換物資資料。 

4.1.2.10.2.2.執行撤離 

首先通知撤離負責人，系統可提供居民聯絡資訊、收容場

所資訊、物資資訊等。為提升緊急危難時期需要完善的各功能，

需要將相關資訊建立完畢。相關要點所列如下： 

 聯絡執行人員 

 列印撤離名冊 

 執行撤離回報 

4.1.2.10.2.2.1. 聯絡執行人員 

執行撤離需要先確認收容場所與撤離對象。首先聯繫

收容場所負責人，確定收容場所之開設，之後連繫撤離負

責人，進行疏散撤離通知。撤離通知人可依據居民意願填

寫撤離資訊如下： 

 【撤離】：確定撤離 

 【未撤離】：不確定撤離意願 

 【拒絕撤離】：不願意撤離 

 【自行前往】：願意撤離，並自行前往收容場所 

 【自行依親】：願意撤離，但前往親友住處 

 【不在住處】：不在住處，無法通知 

 【其他】：無法分類項目 

4.1.2.10.2.2.2. 列印撤離名冊 

通知人員需要撤離通知名冊，此時需要藉由系統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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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撤離名冊列印出來。之後藉由各種通知管道，進行撤

離通知並確認撤離意願。名冊包含流水號、姓名、性別、

鄉鎮、村里、路巷弄號、電話號碼、意願確認。 

4.1.2.10.2.2.3. 執行撤離回報 

執行撤離人員取回撤離意願後，將進入系統並透過介

面輸入，進行撤離回報。撤離回報可提供收容場所管理人，

確認進入收容場所人員。 

4.1.2.10.3. 功能與流程說明 

 

圖 163、收容場所畫面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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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收容場所畫面示意圖 2 

4.1.2.10.3.1.收容孜置 

整備作業整理的收容場所及資源，是收容孜置作業最需要

的資訊，需要在帄時就將相關資訊建立完畢。相關作業如下： 

 開設確認 

 預定收容名冊 

 實際收容名冊 

 收容、離開登記 

4.1.2.10.3.1.1. 開設確認 

收容場所負責人接收到開設通知後，需配合進行收容

場所準備，之後等待撤離通知人員將撤離意願鍵入系統後，

產生預定收容名冊。並根據預計收容名冊，將進入收容場

所的民眾進行登記。 

4.1.2.10.3.1.2. 預定收容名冊 

預定收容名單內應依照住址順序列印居民資料，居民

資料提供欄位將以管理提供介面供管理人進行居民資料設

定。資料主要以住戶為單位，以地址作為排序依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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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透過編輯，定期更新。居民資料欄位為：姓名、性

別、撤離類別、鄉鎮、村里、地址等資訊。 

4.1.2.10.3.1.3. 實際收容名冊 

透過收容場所管理人進行收容人員確認，並將收容狀

況記錄於名冊當中，收容場所管理人透過名冊將資料鍵入。

可以透過系統掌握目前收容場所人員。 

4.1.2.10.3.1.4. 收容、離開登記 

收容場所管理人需要管理收容場所內人數，透過收容

登記與離開登記。記錄目前收容場所內最新人數，並定期

回報。系統提供收容／離開登記介面，提供各場所人員登

記。登記介面提供各種條件查詢及各欄位排列，提供良好

搜尋介面可供人員狀態變更。人員狀態變更需要記錄日誌，

可查詢人員收容與離開的時間點。 

4.1.2.11. 整合通訊  

4.1.2.11.1. 現況說明 

4.1.2.11.1.1.電話聯絡清單 

災害應變中心對電話聯絡清單多採用紙本作業，常常有許

多版本不易整合。且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進駐的人員常常會

有所更動，聯絡資料變異甚大，更導致各版本聯絡資訊整合困

難。 

歸納聯絡困難因素包含：人員異動、職務異動、電話號碼

變更、分機號碼變更、名單清冊版本過多、無法掌握聯絡人狀

態，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聯絡不易。 

聯絡對象通訊方式難以掌握也是另外一個因素，包含：桌

上電話、家裡電話、公用手機、私人手機、分機號碼、部門傳

真號碼、災害應變中心臨時話機、臨時傳真號碼。因此每個聯

絡人有許多通訊方式，在聯絡的過程當中常常會因為些許因素

導致聯絡不上或聯絡困難，延誤救災或應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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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5、通訊困難示意圖 

4.1.2.11.1.2.HiFax使用狀況 

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理 Fax機制皆採用 Hinet Fax機

制，透過 Hinet Fax整合可以提升 Fax準確度與效率，簡化數

位資料與書面資料之間的轉換。配合目前 Fax運作機制，現階

段希望透過整合通訊軟體將 Hinet Fax可以整合進來。 

4.1.2.11.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目前通訊與電腦的整合技術已經漸漸成熟，傳統的通訊線路

需要龐大的硬體設備來支撐，而且在調整彈性上需要透過硬體來

完成。若是透過軟體進行整合可以減少管理與硬體上的限制。透

過軟體與通訊的整合，除了將利用數位化來取代類比訊號外，在

儀器設備上的花費與管理也將大大的降低。 

因此，未來世代所採用的通訊設備將整合於電腦之中，並且

大大增加通訊整合與電腦使用的便利性，不但可以增加應變效率

並節省人力成本。 

4.1.2.11.2.1.電話線路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使用的電話線路主要是以傳統電話

為主，透過 Polycom的電話整合，在通訊環境上已經完整。但

電話清
單錯誤 

人員 
異動 

號碼 
變更 

無法掌
握狀態 

分散連
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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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缺乏與電腦整合通訊這部分。因此希望能透過環境設定的

方式，不但可以不改變目前所使用的通訊架構，還可以整合電

腦通訊為主。因此，整合的項目包含：電話語音（單人、多人）、

簡訊傳送、傳真機制、大量通訊機制等。 

4.1.2.11.2.2.整合通訊機制 

1. 認證機制 

整合通訊需配合孜控作業進行單一簽入，使用者單一

簽入後取得整合通訊權限並進入使用。 

2. 網路孜全、稽核 

網路通訊過程當中，常常會造成一些誤解與連繫不上

的情況。整合通訊機制需要提供後台管理，並且可以讓長

官或稽核人員進行查驗，確認通訊狀況與時間點供未來責

任釐清所使用。 

其中需要建立孜全保護機制，不可造成通訊資訊監聽

或權限混亂等網路危孜等狀況，並確保網路孜全與通訊保

密等要求。 

3. 整合通訊錄 

個人通訊錄常常因為目前通訊進步的情況下導致每位

使用者幾乎都擁有不少的電話號碼。所以在聯絡上常常會

在打了多次電話之後才聯絡到對方。而且也無法及時在郵

件信箱上作未接電話通知。透過整合通訊錄可以做多組電

話共振與未接來電MAIL通知。完整透過整合通訊錄來提升

聯絡效率。 

4. 緊急應變通訊錄 

通訊錄常常是最大的問題，由於業務過於龐大人員眾

多難以管理情況下，需要提供使用者建立通訊錄更新機制。

透過人員自行維護通訊資料，可以便利相關單位的通訊流

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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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者更新自我聯絡名片後，可以立刻同步通知各

地的業務單位，可以提升聯絡效率。 

5. 檔案傳輸、共享 

根據目前傳統通訊的情況，常常需要數位檔案傳遞的

時候就產生了問題。透過數位與邏輯整合之餘，可以將數

位資料便利地於各使用者之間傳遞。 

4.1.2.11.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2.11.3.1.登入情境說明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目前所使用的防救災應變系統（EMIS），

於登入時需要帳號、密碼。為了不改變使用習慣，需要在 EMIS

透過網頁登入成功之後，能夠順利帶出整合通訊軟體，並且透

過整合通訊軟體能進行完整的通訊連繫功能。相關說明請參考

下圖所示： 

 

圖 166、整合通訊機制示意圖 

4.1.2.11.3.2.聯絡人狀態 

透過系統自動帶出整合通訊軟體之後，其中所顯示的聯絡

清單可以透過使用者自行管理與自訂。災害應變中心的聯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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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會有一個基本預先仔入的項目。這個預載清單可以透過管理

者設定並調整。 

而整合通訊錄可以顯示聯絡人狀態，可以了解聯絡人是否

在線上、離開、忙錄等等，容於掌握通訊人狀態並進行聯絡。

相關說明請參考下圖所示： 

 

圖 167、整合通訊聯絡清單示意圖 

提供聯絡人名片管理，透過名片管理可以隨時修正自己的

聯絡資訊，若是在移動到新的地方可以在整合軟體中進行調整，

而且在剛開始登入的時候會主動提示與確認。透過聯絡人名片

可以管理自己所有的通訊裝置，並且設定共振機制與代理人指

定服務。可以將自己的電話轉給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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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8、整合通訊聯絡名片示意圖 

聯絡人名片可以給整合通訊軟體所使用，聯絡人名片可以

即時管理所有聯絡人及其相關的聯絡裝置。其中包含於各個所

在地點。透過聯錄人名片迅速找到對方進行聯繫。可參考下圖

所示： 

 

圖 169、整合通訊聯絡名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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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點包含： 

 提高聯絡成功率、自我管理聯絡資訊（正確的聯絡資訊）、

群組成員組長管理（掌握成員異動）、Fax整合通訊（可

整合 Mail軟體）、發送手機簡訊（整合即時通訊軟體） 

 另外可透過軟體自訂聯絡機制：共振機制（可加入桌上

電話及手機）、轉接電話號碼（代理人）、轉接語音信箱

（Mail通知）。 

 傳遞檔案（文件、照片、影片檔案） 

 會議整合通訊：多人視訊通話、白版功能、投影片報告 

4.1.3. 資料輔助作業規劃 

4.1.3.1. 主管機關介接 

4.1.3.1.1. 現況說明 

現有災害主管機關資料介接主要是利用孜裝在中央和縣市各

災害應變中心的資料伺服器，依各機關傳遞資料特性，分別設計

不同的接收方式。例如中央氣象局會主動將資料放到各災害應變

中心的指定檔案目錄，再由 EMIS的資料伺服器去目錄讀取檔案。

有時因各災害應變中心網路或設備狀況不同，而發生資料不一致

的問題。 

且防救災各子系統依各自的需求，自行開發交換機制包括資

料交換、綜合觀測系統（CIA）、應變系統等，並沒有一個共通的

資料收集程序。各系統僅提供簡單的狀態查詢，或甚至沒有提供，

完全無法管控資料收集程序。另一方面，也未提供異常通知作業，

當系統發生問題時，常常發生管理者無法即時得知並進行處理的

事情發生，在管理上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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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0、主管機關介接資料架構 

4.1.3.1.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在未來的雲端架構下，資料介接的介面將透過資料交換帄台。

經由集中式帄台統一管理，並且僅會於雲端機房設置一套資料伺

服器，由中央統一蒐集資料。而各子系統所需介接的資料，統一

在單一化作業管理環境下，並提供主動式異常分析與通知，並提

供視圖化設計介面。除了可讓管理者進行資料交換程序的監控，

且在資料收集發生狀況時，即時通知相關人員進行處理。 

 

圖 171、主管機關資料介接管理作業模型 

主要從外部接收的資料包括二大類，一是環境觀測資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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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災情統計資料。環境觀測資料包括環境基本資料、警報資料、

重要場所資料、監測資料等四類。另外為使各機關單位能有管道

獲得災情狀況，也將提供災情資料介接管道，給申請接收資料的

單位。 

 

圖 172、資料介接關系示意圖 

4.1.3.1.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3.1.3.1. 主管機關介接 

和主管機關介接的元件，應符合資料介接帄台的規格。透

過資料介接帄台進行資料介接的排程管理。包括兩大類，一是

環境觀測資料，二是災情資料。動態收集的環境觀測資料主要

如下表所列資料清單。 

表 24、主管機關介接 

資料來源 資料分類 資料項目 資料型態 更新頻率 

氣象局 衛星雲圖 藍底雲圖（含台灣,東亞&全球） 圖片 每小時 

紅外線雲圖（含台灣,東亞&全球） 圖片 每小時 

可見光雲圖（含台灣,東亞&全球） 圖片 每小時 

MODIS 影像 圖片 不定 

雷達回波圖 圖台點位 每小時 

天氣觀測 天氣觀測報告 文字 每小時 

雨量資訊 累積雨量 圖台點位 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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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雨量 圖台點位 每小時 

即時雨量 文字 每 10分鐘 

豪大雨特報 文字 不定 

地震 地震報告單 圖片 震後 5分鐘 

地震報告單 文字 震後 5分鐘 

地震速報表 文字 震後 5分鐘 

地震測站之即時強地動震波圖 圖片 震後 5分鐘 

颱風 颱風警報單（文字） 文字  

颱風警報單（圖） 圖片  

颱風警報單（圖文） 圖片  

台灣颱風軌跡 圖片  

美日颱風軌跡 圖片  

颱風各地區 24H雨量預測 圖片  

颱風各地區 24H雨量預測 XML  

颱風各地區總雨量預測 圖片  

颱風各地區總雨量預測 XML  

颱風各地區警戒風力預測 圖片  

颱風各地區警戒風力預測 XML  

颱風各地區實際最大帄均風力及陣

風 

圖片  

海象 潮污表 文字 每日 

海水水位 XML  

海嘯預警 文字  

水利署 河川水位 水位基本資料 Web 

Services 

每小時 

水位即時資料 Web 

Services 

每小時 

水庫水位 水庫基本資料 Web 

Services 

每小時 

水庫即時資料 Web 

Services 

每小時 

淹水警示

（內水／外

水） 

各鄉鎮村里的內、外水淹水警示 Web 

Services 

每小時 

淹水潛勢 淹水潛勢 圖台點位 每年 

水保局 土石流 土石流警戒（紅／黃警戒） XML  

潛勢溪流分析資料（測站基資及警

戒基準值）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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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緊急避難路線   

土石流避難場所   

公路總局 道路通阻 道路通阻   

橋樑警示 橋樑警示   

原委會 幅射 環境幅射監測   

林務局 林火 林火預警   

而災情資料又分為災情與災情統計，分別為各災害主管機

關所管理的災情，和各災害主管機關所填報的災情表報內容。

相關資料介接內容，依災情管制系統與災情表報系統所規定，

而資料交換管理等機制，則以資料介接帄台所規範為準。 

另外針對基本資料與重要場所資料，則提供轉檔介面，提

供不定期匯入資料。應提供轉檔設定介面，提供 XML、CVS

等常見格式。相關資料應附加相關點位資料，格式依GIS規定。

應配合轉入的資料至少包括但不限下列項目： 

表 25、主管機關基本資料匯入 

資料分類 資料來源 資料項目 

基本資料 

內政部 村里人口 

各資源保管單位 防救災資源 

水利署 河川資料 

重要場所 

水利署 

水庫 

抽水站 

水門 

水文監測站 

交通部 
台鐵車站 

高鐵車站 

衛生署 醫院 

氣象局 
氣象站 

雨量站 

4.1.3.1.3.2. 資料收集狀態查詢 

提供即時的業務流程監控，可查詢目前所有資料收集作業

狀態。當資料收集發生錯誤或失敗時，發送異常通知給系統管

理員；當應變中心成立時，每 4小時，發送所有資料收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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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表給系統管理員。 

執行作業狀態如下圖，應包括執行時間與累計執行次數和

最後的執行結果。並依狀態排序，即時呈現各程序執行現況，

方便管理人員快速瀏覽作業現況。 

 

圖 173、資料收集狀態查詢結果列表設計 

異常通知的內容如下圖，主要是要說明錯誤原因，並可設

定應發送通知錯誤層級與應通知的對象，以方便進行故障排

除。 

 

圖 174、資料收集異常通知電郵 

4.1.3.1.3.3. 系統日誌與稽核管理 

針對每一次資料介接程序，紀錄來源位址、啟始時間、結

束時間、傳遞資料大小、類別與處理狀態。另外保留原始傳入

內容以供查核。相關日誌資料呈現，除條列式明細外，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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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統計資料。包括各時點連線數、傳輸資料量、異常作業時

點分布等。可使用長條圖、折線圖、圓餅圖等方式呈現資料。 

 

圖 175、資料介接管理統計畫面示意 

4.1.3.2. 監測／預警  

4.1.3.2.1. 現況說明 

天然災害依應變反應時間，原則上可區分為「可預警性」和

「不可預警性」兩種類型。其中可預警的災害如颱風、洪水、土

石流與海嘯等，至於無法預警的災害則為地震。 

觀測訊息／預警通報／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後續名稱為

「監測與預警系統」）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了監控上述兩類型的災

害。根據所收到的相關資料，進而進行對災害的管理、分析及研

判。包括災前的規畫、整備與危害評估，並可進行救災管理及災

後復原規畫。經由詳實的資訊讓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同仁能在面對

災害發生時，可做出最適當的策略規劃與防救災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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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6、監測預警功用示意圖 

如上圖，當颱風侵襲前，經由颱風路徑的推估與降雨量推算，

再比對淹水潛勢、土石流潛勢等災害潛勢地圖，就可推測出高風

隩區域。如能更進一步加入村莊、人口、道路等資料，則可早先

一步進行人員疏散降低生命財產損失。 

由此可知，若能經由整合式的監控機制，將各項災害警報、

災害地圖、觀測資料等，經由整合式的監控機制，將可有效縮短

防救災決策時間。 

監測與預警系統即擔負了這項重任，系統優點特色如下： 

1. 整合顯示各機關防救災資源。 

2. 由監測資料推估可能的的災情狀況及物資需求。 

3. 彈性擴充的展示資訊。 

4. 可自行選擇的畫面版面配置。 

5. 可自行組合顯示項目。 

目前的系統畫面如下圖，中央為各資料元件，而右方則為功

能選單。可用來選擇與調整想要顯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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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系統畫面 – 颱風綜合資料 

在研考會針對防救災資訊系統的研究案中，地方縣市訪談紀

錄與本規畫案的研究綜整後，歸納系統待改進項目如下： 

1. 需進行孜裝，為視窗版應用程式，非目前主流的網頁程式。 

2. 無法依縣市特色自訂警報項目或標準。 

3. 雖然可彈性決定顯示資料視窗組合，但有個數限制；故無

法同時顯示所有重要資訊。 

4. 部份元件可能因資料量大，而執行速度緩慢，並會影響其

它元件，在應變中心成立時，更為明顯。 

5. 元件內容主要為表格式，圖形顯示能力較弱。 

6. 無法將特定元件內容合併顯示，如河川水位與雨量站。 

故監測與預警系統經由的良好的資訊整合能力，在為各災害

應變中心提供單一的資訊窗口的應用上，發揮了效果。但也因上

述缺陷，限制了在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上的發揮成效。 

4.1.3.2.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4.1.3.2.2.1. 使用者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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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系統採用視窗介面，所以在使用之前都需要先孜裝相

關基本元件。且系統版本更新或升級時，也可能需要重新孜裝。

過往採用視窗系統的主因是早期的網頁系統，使用者操作友善

度較低，如無法達到視窗上使用滑鼠拖放（Drag & Drop）操

作效果；另外，也無法支援單一主畫面內嵌多子畫面作業的呈

現方式。 

但是隨著網頁標準的進步，近來使用入口網站（Web portal）

或是數位儀表板（Dashboards）技術，在網頁上管理和顯示的

可插拔的用戶界面組件，成為普遍的應用，如 iGoogle，見下

圖。不僅可依每個使用者自訂自己顯示區塊，可直接使用設定

方式，整合其它新網站。也因此本次規劃的方向，將改以網頁

方式為監測與預警系統的技術基礎。 

 

圖 178、iGoogle 畫面 

由於採用網頁開發（Browser Based），將可免除預先孜裝

程式工作。且採用標準網頁標準，故可適用於不同作業帄台的

手持裝置，如目前流行的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等新一代行動

裝置。 

另外，多樣化網路應用程式（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

RIA）的興貣。可採用 HTML 5（包括 JSF、AJAX、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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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掛瀏覽器虛擬機的架構（常見如 Flex、Silverlight、JavaFX），

透過視覺化呈現內容與使用者利用滑鼠拖放操作效果上，讓網

頁具備傳統桌面軟體的行為與功能。使用者可快速上手，降低

學習曲線。再加上結合非同步的 JavaScript 與 XML 技術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AJAX）這種廣泛應用

在瀏覽器的網頁開發技術，能在不更新整個頁面的前提下維護

資料。這使得 Web 應用程式更為迅捷地回應使用者動作，透

過即時的互動式體驗，減少使用者挫折。 

 

圖 179、監測與預警系統數位儀表板範例 

上圖即為監測與預警系統數位儀表板範例，每一個元件皆

可自由擺放與放大縮小。元件可區分為圖片顯示、衛星影像顯

示、統計圖形顯示、統計烈表顯示、GIS圖台等。元件間可設

定為互動模式，例：更換某元件縣市時，其他元件會同步更換

顯示的資料內容為該縣市。可提供的互動關聯為模式有兩種： 

(1) 以資料的相同屬性 

 地點：縣市、鄉鎮、河川流域 

 時間：同時段、同災害（或災情） 發生期間 

(2) 以資料的因果關系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222 - 

 雨量站與土石流潛勢（或警戒） 

 雨量站與淹水潛勢（或警示） 

 雨量站與河川水位、水庫 

 水庫與河川水位 

利用可同時運行多個互動資料，快速識別異常值的數據和

相關性，節省相比資料的時間，並提高可見度。進而能夠做出

更正確的決策。 

4.1.3.2.2.2. 資料查詢規劃 

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假設共有 50 人使用系統，

且至少會開啟 4個元件；而 20個縣市，則假設會有 10人使用

系統，並也至少開啟 4個元件。則在極端的情況下，同時會有

50 × 4 + 20 × 10 × 4 = 1000 個資料查詢請求。而存放於資料

庫的資料量部分，若以雨量來觀察 400測站 × 365天 × 24小

時 × 6筆（10分鐘雨量）＝每年 2000萬筆。代表有部分資料

庫資料筆數多會每年快速增值長。另外，還有部分資料為衛星

影像，每個檔案可能大小高達數百 MB。由以上可知，監測與

預警系統應要能滿足，屬於查詢多、查詢表格資料量大且檔案

大的執行環境特色。 

 

圖 180、監測與預警系統資料分流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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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這樣的執行環境特性，系統在設計上應要進行資

料查詢分流的規劃。一方面，當前端的執行查詢時，會先檢查

資料時戳，來識別前端資料是否過期。當前端仍為最新資料時，

即不重新更新現有頁面內容。而當資料已過期時，才執行重新

查詢命令。查詢時，會先檢查資料快取（cache），除非沒有相

符資料，才會重新從資料庫取回，且會同時更新快取區資料內

容。如此才可減輕資料庫查詢的壓力與降低網路傳輸頻寬的使

用。 

資料庫的資料表格規劃上，也應考量大量筆數資料表格的

設計。建議應採用 Partition Table的技術，並依時間做為資料

分割的基礎，如每個月或每一季作為資料切割的單位。由於被

切割成多個實體表格來儲存資料，故可加快查詢速度，但對下

SQL查詢而言卻又被視為同一個名目資料表格。尤其對監測與

預警系統而言，大部分的查詢，都是針對近期的資料區間；區

隔出歷史資料，將可有效提升資料管理的能力。 

4.1.3.2.2.3. 警示看板與在地化應用 

由於應監控的資訊非常多，包括民眾最關切的異常天氣警

訊、地震觀測、海嘯預警、土石流警戒、水庫洩洪、河川氾濫、

道路通阻、林火通報、環境幅射監測等。也因此，會無法一目

瞭然的掌握全部災害警報與災情警戒現況。所以透過集中式

「看板管理」與「燈號顏色識別」，進行資料的綜整，篩選出

重要警示成為重要課題。規畫重點包括： 

 單一畫面呈現縣市全區狀況－容易掌握重要狀況 

 使用燈號（顏色）提示與聲效警示－可提高人員注意 

 重要事件頇要執行簽收－確保訊息傳遞 

而當災害發生時，如何有效疏散及提供庇護收容是重要議

題。災害的疏散與收容涉及大量資源調度，事先定位資源、做

好災害的標準流程，才能第一時間靈活應付。強化整合納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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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縣市政府事先提出災害的策略規劃，像是地震的標準作業程

序中，針對不同的震度訂下處理方式、工作內容等。經由將擬

定的天然災害防救 SOP、地區災害特性分析與地方政府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等，融合成為系統的一部份，成為人員應變時的輔

助工具。規畫重點包括： 

 可增訂地區與測站關聯 

 可增訂地區與觀測警戒關聯 

 可自訂各事件標準作業程序並可設定自主管理檢核表 

強調依縣市設定標準，監控各地傳回資料，當「預期」會

達到某個標準時，會提前通知，由人去進行判斷，當要執行某

種工作時，會先找出已制定的 SOP 與相關參考資料給使用者

參考。 

 

圖 181、監測與預警系統流程再造示意圖 

4.1.3.2.3. 功能與流程說明 

系統功能分為兩大塊，包括綜合資料查詢元件和綜合警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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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圖 182、監測與預警系統功能表 

 

圖 183、監測與預警系統全貌圖 

4.1.3.2.3.1. 綜合資料查詢元件 

依元件內容資料來源，可區分為外部機關介接資料、防救

災資訊系統資料和網站等三種類型。元件清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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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元件一覽表 

資料來源 資料分類 元件名稱 備註 

觀測資料元

件 （由外部

機關介接即

時資料） 

氣象觀測 藍底雲圖  

紅外線雲圖  

可見光雲圖  

雷達回波圖  

MODIS 衛星影像  

天氣觀測表  

雨量 雨量統計表 含雨量警戒 

雨量組體圖  

累積雨量圖  

雷達降水估計圖  

0-1小時雨量預報圖  

24小時雨量預報圖 新增 

豪大雨特報  

水情 河水水位統計圖 含水位警戒 

河川水位歷線圖  

水庫總表 含洩洪 

水庫歷線圖  

颱風 颱風警報單  

預測軌跡圖  

颱風風力預報  

颱風雨量預報  

地震 地震報告（圖）  

地震速報表  

災情推估與

警戒 

TELES 災損推估  

需求推估  

淹水警示 ／ 淹水潛勢 新增 

土石流警戒 ／ 土石流潛勢 新增 

道路邊坡預警 新增 

海嘯預警 新增 

其它觀測資

料 

潮污表  

海水水位 新增 

林火預警  

環境幅射監測  

道路通阻 新增 

內部資料元 基礎資料 人口資料 新增；最小統計單位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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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由防救

災資訊系統

提供） 

防救災資源 新增；包含派遣與調動 

避難所 新增；包含開設與收容情

況 

影像 CCTV即時影像  

災情查詢 災情統計表  

歷史資料 颱風歷史資料查詢  

地震歷史資料查詢  

統計 歷史災情統計 新增 

歷史雨量統計 新增 

網站 各國氣象局

網站 

中央氣象局  

日本氣象廳  

美軍颱風圖  

中國廣東氣象  

韓國氣象局  

香港天文台  

菲律賓氣象局  

國內機關 水保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新增 

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新增 

交通部全國路況資訊中心 新增 

環保署環境品質資料倉儲系統 新增 

其它 GIS 圖台  新增 

4.1.3.2.3.1.1. 氣象觀測模組 

 藍底雲圖、紅外線雲圖、可見光雲圖、雷達回波圖、

MODIS衛星影像 

提供指定時段內之雲圖展示，展示項目包括臺灣、東

亞、全球。可啟動雲圖自動播放或暫停自動播放。按下後，

開始依照「播放時間」中的資料，逐筆播放，當播至最後

一筆，則回到第一筆，循環播放。自動播放的時間間隔可

設定 0.5秒、1秒、3秒、5秒、10秒或 60秒。預設為 0.5

秒。 

 天氣觀測表 

顯示全臺各地即時天氣觀測資訊，觀測資訊包括：風

向、風力、陣風、能見度、氣溫、濕度、海帄面氣壓、累

積雨量及紫外線指數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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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3.1.2. 雨量模組 

 雨量統計表 

顯示各地雨量測站之即時雨量資訊，雨量包括：10 分

鐘、1 小時、2 小時、12 小時、24 小時、本日累積及專案

期間累積雨量。雨量站之累積雨量若到中央氣象局定義之

「大雨」、「豪雨」、「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畫面會以事

件標示。可設定是否自動顯示最新資料。自動更新模式下

預設為每 10分鐘自動更新資料。 

 雨量組體圖 

顯示指定時段內雨量站的時雨量及累積雨量。 

 累積雨量圖 

展示項目包括每小時累積、一日累積、二日累積。可

啟動自動播放或暫停自動播放。按下後，開始依照「播放

時間」中的資料，逐筆播放，當播至最後一筆，則回到第

一筆，循環播放。自動播放的時間間隔可設定 0.5秒、1秒、

3秒、5秒、10秒或 60秒。預設為 0.5秒。 

 雷達降水估計圖 

顯示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之過去 1 小時、

3 小時、6 小時、12 小時、24 小時、72 小時之經雨量

站校正之降雨量。可啟動自動播放或暫停自動播放。按下

後，開始依照「播放時間」中的資料，逐筆播放，當播至

最後一筆，則回到第一筆，循環播放。自動播放的時間間

隔可設定 0.5 秒、1秒、3秒、5秒、10 秒或 60 秒。預設

為 0.5秒。 

 0-1小時雨量預報圖、24小時雨量預報圖 

顯示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由回波及降水

估計場進行的 0~1 小時降水預報。可啟動自動播放或暫停

自動播放。按下後，開始依照「播放時間」中的資料，逐

筆播放，當播至最後一筆，則回到第一筆，循環播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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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播放的時間間隔可設定 0.5秒、1秒、3秒、5秒、10秒

或 60秒。預設為 0.5秒。 

 豪大雨特報 

顯示中央氣象局所發佈最新之豪／大雨特報文字資

料。 

4.1.3.2.3.1.3. 水情模組 

 河水水位統計圖 

顯示全台各流域之水位站即時水位資訊，包括水位站

所屬流域、所在縣市、目前水位、警戒水位值及水位警戒

差等資訊。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每小時自動更新資料。 

 河川水位歷線圖 

顯示水位站之橫斷面、指定時段內的水位變化及河川

水位警戒線。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每小時自動更新資

料。 

 水庫總表 

顯示全國重要水庫之目前水位、滿水位、距滿水位之

水位差及洩洪資訊。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每小時自動更

新資料。 

 水庫歷線圖 

顯示指定之時段內水庫的水庫流量及水位變化。自動

更新模式下預設為每小時自動更新資料。 

4.1.3.2.3.1.4. 颱風模組 

 颱風警報單 

顯示中央氣象局發佈之颱風警報單。警報單種類包括：

文字警報單、颱風路徑圖及圖文合併之警報單。預設顯示

颱風路徑圖。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顯示最新一個颱風的

颱風警報資訊。 

 預測軌跡圖 

顯示中央氣象局、關島及日本預測之颱風軌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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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包括：颱風名稱、資料發佈時間、行進路徑、颱風中

心位置與暴風範圍。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顯示最新一個

颱風的預測軌跡資訊。 

 颱風風力預報 

顯示中央氣象局所發佈最新之颱風風力預報，包括各

地可能出現之最大帄均風力及陣風。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

為顯示最新一個颱風的風力預報資訊。 

 颱風雨量預報 

顯示中央氣象局所發佈最新之各地區颱風期間24小時

雨量及總雨量預報。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顯示最新一個

颱風的雨量預報資訊。 

4.1.3.2.3.1.5. 地震模組 

 地震報告（圖） 

中央氣象局發佈之地震報告圖形資料，標示震央及各

地震度資訊，自動更新模式預設為顯示最新一筆地震資

訊。 

 地震速報表 

以台灣圖方式顯示中央氣象局發佈之各地震度資訊。

自動更新模式預設為顯示最新一筆地震資訊。 

4.1.3.2.3.1.6. 災情推估與警戒 

 TELES災損推估 

用以顯示TELES災損推估系統依據中央氣象局的地震

資訊所產生的早期評估推估報告。內容包括：推估結果、

縣市傷亡人數推估、縣市全半倒楝數推估、縣市傷亡等級

推估、鄉鎮區傷亡人數推估、鄉鎮區全半倒楝數推估、鄉

鎮區傷亡等級推估、8層以上樓房全半倒楝數推估、4-7層

以上樓房全半倒楝數推估、1-3層以上樓房全半倒楝數推估、

縣市鄉鎮村里災損推估數據。 

 需求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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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時間軸呈現災害應變之作業項目、作業項目之

標準作業程序（SOP）、即時災情資訊、地震災害損失推估

分布圖及推估之救災物資需要量等資訊。推估之需要量項

目包括：救火活動、救助救出、救急醫療、精神病患者與

慢性病、患者處理、遺體處理、瓦礫處理、危隩場所調查、

危隩建物鑑定、避難者救援。 

 淹水警示 ／ 淹水潛勢 

提供各鄉鎮在不同雨量值下的淹水潛勢分布。 

 土石流警戒 ／ 土石流潛勢 

提供各鄉鎮在不同雨量值下的土石流潛勢分布。 

 道路邊坡預警 

提供特定道路邊坡預警資料。 

 海嘯預警 

提供海嘯預警單資料。 

4.1.3.2.3.1.7. 其它觀測資料模組 

 潮污表 

顯示各地未來 7 天潮污預報資訊，列出各地滿潮及低

潮之潮時及潮高。 

 海水水位 

顯示各地最新海水水位高度資訊。自動更新模式下預

設為每半小時自動更新資料。 

 林火預警 

顯示各地林火資訊。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每小時自

動更新資料。 

 環境幅射監測 

顯示各地環境幅射監測資訊。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

每小時自動更新資料。 

 道路通阻 

顯示道路通阻資訊。自動更新模式下預設為每小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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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更新資料。 

4.1.3.2.3.1.8. 基礎資料模組 

 人口資料 

條列各縣市人口數，最小統計單位為里。分性別與年

齡別。 

 防救災資源 

條列各縣市與政府機關之防救災資源，包括人員、物

資、場所、載具、裝備。 

 避難收容所 

條列各縣市規畫之避難收容所，並註記開立狀況。 

4.1.3.2.3.1.9. 影像模組 

 CCTV即時影像 

連結各機關 CCTV影像，顯示 CCTV即時影像。  

4.1.3.2.3.1.10. 災情查詢 

 災情統計表 

可顯示應變中心成立情形、警戒區劃設、土石流警戒

區發佈…等各行政層級統計資料。 

4.1.3.2.3.1.11. 歷史資料模組 

 颱風歷史資料查詢 

可依應變中心成立之專案、各年度侵台之颱風、颱風

之強度、路徑查詢資料。查詢結果至少應包括颱風警報期

間、颱風名稱、颱風最大強度、颱風路徑。 

另外，可調閱詳細資料，包括颱風路徑圖、累積雨量

圖、累積雨量統計表、河川水位統計表、颱風警報單。 

 地震歷史資料查詢 

可依應變中心成立之專案、專案成立期間、地震發生

日期及芮氏規模等條件查詢資料。查詢結果至少應包括地

震編號、發震時間、芮氏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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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調閱詳細資料，包括地震基本資料、地震報

告圖。 

4.1.3.2.3.1.12. 網站模組 

可設定連結網站。目前包括：中央氣象局、日本氣象

廳、美軍颱風圖、中國廣東氣象、韓國氣象局、香港天文

台、菲律賓氣象局、水保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水利署防

災資訊服務網、交通部全國路況資訊中心、環保署環境品

質資料倉儲系統。 

4.1.3.2.3.2. 綜合警示系統 

4.1.3.2.3.2.1. 在地化警示參數管理 

事件是指由系統依災害與災情研判等作業，主動發出

的通知；或是由縣市自訂警示標準，依監測資料研判提出

的災情預警。 

例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依在地狀況設定雨量站雨量

警戒標準，同一個測站可被不同縣市設定不同標準與燈號。

當達到警戒值時，會產生淹水預警通知。強調在地化監控

資料呈現與管理，增加縣市的運用空間，使最重要第一線

人員掌握在地化的資訊。 

事件包括災害警報、重大災情資料與災損推估預測等。

依燈號顏色分成一級紅色、二級黃色與一般綠色，另外針

對推估資訊採用紫色燈號，設定規範如下表： 

表 27、事件燈號表 

燈號 需要量項目說明 備註 

紅燈 陸上颱風警報 

土石流紅色警戒 

河川水位一級警戒 

地方自訂警戒 

重大人員傷亡災情 

 

黃燈 海上颱風警報 

大規模地震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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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黃色警戒 

河川水位二、三級警戒 

淹水警示 

各級豪雨特報 

地方自訂警戒 

紫燈 災損推估 目前主要為地震災損推估 

綠燈 小規模地震測報 

警報解除 

 

另外，為落實人員監控時效與確保重大災害警報確時

傳達。如一級紅色事件發生時，電腦會持續播放警示音，

直到人員完成事件簽收程序。所謂簽收程序係指人員要在

事件簽收時，重新登打帳號與密碼，系統會紀錄簽收時間。

中央與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可查看各事件被簽收時間，並針

對未簽收事件進行了解。 

4.1.3.2.3.2.2. 警示看版 

利用單一頁面，呈現應變中心轄下各地方的災害預警、

災情警戒或可進一步調閱相關監測資料。如縣市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畫面將以轄下鄉鎮為基本顯示單位。 

 災害警示看版 

畫面如下圖所示分為上半部的事件時間軸，顯示近日

內的所有事件時間，時間軸預設為 72小時內事件但可調整

範為到 7 日，點選事件可看到事件內容。畫面下半部為事

件對應地點與其它災情資料，如圖中標示了哪些地點目前

為土石流警戒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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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4、災害警示看版作業畫面示意圖 

 測站警示看版 

可切換到各測站監控資料一覽，畫面如下圖所示。會

將該應變中心所應關注的所有測站的最新資料與警戒資訊

顯示於畫面。例如水位站將依水系進行分組，顯示順序可

依流向（上游到下游）、水位高低、警戒水準。 

另外可再將測站再依鄉鎮分群，如下圖。同一鄉鎮的

測站顯示於同一區塊。可快速的了解各鄉鎮現況，且會顯

示該鄉鎮目前發生中的警戒狀態。所有測站點擊後，皆可

顯示各測站的歷史統計資料。如水位站會顯示歷年最高水

位；近 5、10、20年帄均水位；近 12個月帄均、最高水位；

當月 10年內各年的帄均、最高水位。方便應變中心人員判

斷。而且會顯示關聯雨量站與水庫等，可再點選進一步了

解雨量與水位關係。如有淹水潛勢與人口密度圖資時，也

會顯示連結進入 GIS圖台顯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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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5、測站警示看版作業畫面示意圖 

4.1.3.2.3.2.3. 應變 SOP管理作業 

可依據各事件由各級單位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鄉鎮

市區災害應變中心，訂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讓災害應變

中心人員有執勤的工作參考。當前一節的警示版上有事件

發生時，即可依該事件層級顯示對應程序。另外也可自訂

檢核表協助自主管理。相關作業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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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6、標準作業程序作業畫面示意圖 

 

圖 187、自主檢核表作業畫面示意圖 

4.1.3.3. 災情影像  

4.1.3.3.1. 現況說明 

當有災害發生之虞或發生當時，為預防災害或實施災害應變

措施，應即時蒐集災害發生地點之災情影像資訊，並以 GIS 系統

整合顯示，提供首長、指揮官等上級長官瞭解災害／災情相關資

訊，以輔助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達救災救護命令，用以掌握災

害現場救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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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具備之影像為：通信指揮帄台車影像、直昇機影像、

微波接收站影像、CCTV、3G手機影像、視訊會議影像。 

4.1.3.3.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1）串聯現有視訊頻道設備，提供網路同步觀看視訊影像。 

（2）結合頻道，於應變作業期間，提供即時影像資訊，透過網路

串流分享相關機關與單位。頻道包括： 

A. 通信指揮帄台車影像 

B. 直昇機影像 

C. 微波接收站影像 

D. CCTV（河川／抽水站水位、交通監控、土石流觀測站

等影像） 

E. 3G手機影像 

F. 視訊會議影像 

（3）整合 3G手機，提供進行視訊會議與災害現場影像傳輸。 

（4）整合影片、照片、衛星影像等多媒體，提供一致性查詢與調

閱播放服務。 

（5）整合電子地圖，提供標示列管災情位置與提供影像展示。 

（6）依最新的各機關即時影像監控系統建置統計結果，全國現

6641處 CCTV。其中計有 1860處可連結，另有國道高公局、

台中市政府網頁可連結相關即時影像，1358處需另申請帳號

密碼。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 28、各機關即時影像監控系統調查綜整表 

機關單位 內容說明 備註 

經濟部 74處（水利署 55處、工業局 19處） 55處可連結，19處不對外提供 

交通部   511處（觀光局 85處、鐵路局 421處、

公路總局 5處） 

22處可連結，489處不對外提供 

另國道高公局於高速公路沿線設有即

時影像監控系統 http:／／

1968.freeway.gov.tw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94處（水保局 58處、林務局 1處、

漁業署 6處、農田水利會 29處） 

73處均可連結，21處不對外提供 

 

行政院海岸 港區監視系統 均為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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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防署 

內政部警政

署 

2074處 

各警察機關治孜要點監視錄影系統，

囿於規格與用途有別，即時影像效果

受限及系統需於孜全且能正常運作，

始得輔助提供災情訊息 

925處可連結，209處不對外提供，940

處需另申請帳號密碼 

台北市政府 435處 310處可連結，125處不對外提供 

新北市政府 345處 228處可連結，117處內網 

台中市政府  － http://e-traffic.tccg.gov.tw/atmis/ 

台南市政府 59處 均為內網 

高雄市政府 43處（水利局） 19處可連結,24處內網 

基隆市政府 85處（警察局） 均為內網 

新竹市政府 23處（警察局 5處、交控中心 18處） 5處可連結，18處均內網 

新竹市警察局全球資訊網連結 

嘉義市政府 15處（工務處 4處,交控中心 11處） 15處可連結  

桃園縣政府 461處（交控中心 103 處、警察局 358

處） 

103處內網，358處需另申請帳號密碼 

新竹縣政府 20處（警察局 17處,交控中心 3處） 均為內網 

苗栗縣政府 36處（工務處） 36處可連結 

彰化縣政府 20處（公路總局 10處、環保局 10處、

鹿港鎮抽水站 1處） 

20處可連結，1處內網，水利處 15處

建置中 

南投縣政府 18處（工務處交控中心） 18處可連結 

嘉義縣政府 35處（交通局 25處、水利處 1處、

觀光局 1處、水利署五河局 8處） 

35處可連結 

雲林縣政府 33處（水利處） 33處可連結 

屏東縣政府 12處（警察局 6處、縣府 6處） 6處可連結，6處不對外提供 

宜蘭縣政府 53處（農田水利會 5處、中華電信 48

處）  

5處可連結，48處需另申請帳號密碼 

花蓮縣政府 44處（中華電信）  均為不對外提供 

台東縣政府 12處（農田水利會 9處、公路總局 3

處） 

12處需另申請帳號密碼 

澎湖縣政府 55處（警察局） 55處均可連結 

連江縣政府 10處（警察局） 均為內網 

針對可連線的 CCTV 應全數納入管理，並依所在地、監控對

象進行分類；而需另外使用密碼登入的系統，則應開發輔助登入

作業，協助使用者進行連線。 

4.1.3.3.3. 功能與流程說明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240 - 

（1）當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為能顯示災害現場情況，在災害現

場影像傳回災害應變中心後，除了立即播放外，並能與災情

資料整合歸檔儲存，以供調閱播放之用。 

（2）提供在儲存影像檔案時，輸入災情說明文字，以便調閱時參

考。 

（3）提供查詢並播放災害現場影像檔案之功能，並可指定某一災

情紀錄，播放其相關之災情影像檔案。 

（4）結合 GIS帄台，可調閱災情位置與提供影像展示。 

 

圖 188、災情影像資料來源示意圖 

 

圖 189、視訊頻道直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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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0、直昇機影像示意圖 

（5）提供 CCTV查詢及影像調閱功能。 

 

圖 191、災情影像系統功能表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242 - 

 

圖 192、CCTV影像示意圖 

A. CCTV檢測作業 

可設定定期自動檢查網路連線是否正常測詴，測詴原

連線服務是否仍存在。測詴結果留存紀錄，且當連續超過 1

個月無法連線時，則發出異常通知電子郵件，並將該 CCTV

標註為停用。 

B. 機密性 CCTV連線作業 

由於機密性 CCTV 要先進行身份認證，才能使用影像

調閱。故採用單一簽入整合方式，由系統協助登入至遠端

CCTV，再進行影像調閱。另外，為了保障 CCTV 影像不

會被濫用，所以會進行連線紀錄。登載使用者和連線時間。 

C. 公開型 CCTV連線作業 

提供分類查詢或 GIS圖台查詢，選擇 CCTV後即可進

行連線。 

4.1.4. 資訊公開作業規劃  

4.1.4.1. 災害專區  

4.1.4.1.1.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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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專區資料主要包含資訊來源有災害主管機關及各級災害

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中央主管機關與各級災害應變

中心所提供出來的整體資料，收錄於災害專區當中。災害專區內

容主要透過給網頁人員、美工人員、進行資料編修、呈現。其中

所使用的網頁編輯是人工的方式進行，未來將建立自動化制度、

運作的模式。詳細的方式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193、現有災害專區運作模式 

4.1.4.1.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此次災害專區規劃重點是以資料自動化為主，目前依照人工

編排方式，效率和資料正確性都需要多次交叉比對才能確認正確

性。若是可以採用自動化，可以提升效率及資料正確性。 

另外一個規劃重點則是提供資料的全面性。過去災害專區的

資料內容大多以統計資料為主，主要的角色多以中央機關或新聞

媒體播放方便。鮮少以民眾或地方政府的角色來關注統計資料及

緊急訊息。期望以資料流通性、系統完整性做為此次規劃重點。 

資料主要包含資訊來源有災害主管機關及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中央主管機關與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所提供

出來的整體資料，收錄於災害專區當中。災害專區內容主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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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網頁人員、美工人員、進行資料編修、呈現。其中所使用的網

頁編輯是人工的方式進行，未來將建立自動化制度、運作的模式。

詳細的方式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194、未來災害專區運作模式 

4.1.4.1.2.1. 資料類別說明 

目前災害專區所列項目主要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包含

的資料為主，有關機關包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行政院衛生署、

國搜空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交通部、水土保持局、中央

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環保署衛生署、教育部、國防部、

交通部、內政部、內政部社會司、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

署，另外語系統相關的防災知識網。 

其中各部會所提供的資料是以統計數據為主，主要做為官

方訊息發佈。常常於災害發生時，僅便利中央單位與媒體引用

數據，但實際上於救災與災情通報上，統計數據卻無法提供完

整的資訊。因此，在統計數據上應該區分各地區資訊，以便利

地方單位及民眾可以有效了解目前危害情況，以便掌握災情與

減少二次傷害。 

因此資料類型將規劃以三種類型方式呈現：角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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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處。角色則以地方／民眾、中央／媒體兩種變項進行

分類。資訊則以報別／時間、統計資料（中央）、基本資料（地

方）、即時／歷史。依照上述分類法，可以將目前資訊條列出

並進行類型分析，根據相關項目提供資訊或補足。 

資料分類方式將定義為統計資料或基本資料，若定義為統

計資料則預定由中央單位呈現，若定義為基本資料則預定由地

方單位呈現。網頁上可以提供使用者選取中央（媒體）或地方

（民眾）角色，以中央角度來觀看資料，則資料直接呈現統計

資料項目類別，基本資料呈現方式則提供於統計資料之後。若

是民眾身分則呈現基本資料，而基本資料內容相當多，提供地

點選取功能。可以儘呈現該區相關資料。最後一個方式是來源

／出處，根據各單位職掌的業務不同所提供的業務也不相同。

在網頁上可以透過各單位選取，呈現各單位需提供的資料項目。

當選取各單位之後，則同時顯示基本資料或統計資料，資料的

屬性則由按鈕本身提示。 

資料呈現方式必頇佐以時間或者編號做為辨識區分。歷史

資料則透過表格方式提供點選。主要呈現畫面則提供最新的資

料、即時資料可於主要呈現畫面作為主要的資料內容。使用者

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模式點選資料內容及項目。 

(1) 預警通報 

1. 颱風路徑潛勢預測 

颱風路徑潛勢主要是中央氣象局所提供時間點預

測資料。主要提供颱風可能路徑動向。此資料為圖片格

式，以網頁嵌入的方式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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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5、颱風路徑潛勢預報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中央氣象局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接。

畫面呈現該災害最新的資料，並於歷史查詢列表顯示該

災害前幾次報告列表。歷史列表以時間（報告編號）方

式呈現。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2. 累積雨量 

累積雨量主要是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統計資料。主要提

供該次災害降雨統計。此資料為統計資料，圖片格式，以

網頁嵌入的方式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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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6、累積雨量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中央氣象局提供系統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

最新的資料，並於歷史查詢列表顯示該災害前幾次報告

列表。歷史列表以時間（報告編號）方式呈現。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3. 土石流警戒 

土石流警戒主要是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提供的資料。

主要提供即時的土石流警戒。此資料為列表資料，網頁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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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7、土石流警戒資料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水土保持局提供系統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

最新的資料，並無提供歷史資料。使用者查詢該次災害

資料時，直接呈現目前警戒狀態。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水土保持局。 

4. 淹水警戒 

淹水警戒主要是水利署所提供的預測資料。主要提供

該次災害淹水警戒列表。此資料為統計資料，圖片格式，

以網頁嵌入的方式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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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8、淹水警戒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水利署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接。畫

面呈現該災害最新的資料，提供歷史資料表格。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水利署 

5. 水位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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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警戒主要是水利署所提供的即時資料。主要提供

該次災害水位警戒資訊。此資料為統計資料，圖片格式，

以網頁嵌入的方式來處理。 

  

圖 199、水位警戒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水利署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接。畫

面呈現該災害最新的資料，並於歷史查詢列表顯示該災

害前幾次報告列表。歷史列表以時間（報告編號）方式

呈現。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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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 

6.水庫洩洪警戒 

水位警戒主要是水利署所提供的資料。主要提供該次

災害水庫洩洪即時資料’。此資料為列表資料，圖片格式，

以網頁嵌入的方式來處理。 

  

圖 200、水庫洩洪警戒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水利署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接。畫

面呈現該水庫於該災害洩洪情形，主要通知區域災民小

心防範雨水與洩洪所影響的河川下游。並且提供歷史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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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列表顯示該災害前幾次水庫狀況。歷史列表以時間

（報告編號）方式呈現。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水利署 

(2) 超前部屬 

1. 國軍預置兵力 

國軍預置兵力主要是國防部所提供資料。主要提供該

次災害運用兵力狀況。此資料為文案資料，圖片格式，以

網頁的方式來處理。 

  

圖 201、國軍預置兵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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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國軍預置兵力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國防部提供兵力部屬資訊，根據颱風預警資

料確認相關為害可能性。因應各地災害情況並派駐兵力

並於災害發生時減少災害。 

 資料格式  

圖片資料、文案編寫、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國防部 

2.公路防災預警 

公路防災預警主要是交通部所提供公路防災資料及作

法。此資料為固定文案資料，圖片格式，以網頁的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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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圖 203、公路防汛機制示意圖 

  

圖 204、公路預警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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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5、公路警戒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交通部提供資訊，相關文案資料。畫面呈現

公路防災預警資料，並無提供歷史查詢列表。 

 資料格式  

文案資料、圖片資料。 

 資料來源 

交通部。 

3.抽水機預佈 

抽水機預佈主要是水利署所提供因應豪大雨預劃資料。

主要提供該次災害積水地區抽水機現況。此資料為固定文

案資料，圖片格式，以網頁嵌入的方式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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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6、抽水機預佈示意圖 

 

圖 207、抽水機預佈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水利署提供文案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最新

的資料，並於歷史查詢列表顯示該災害前幾次報告列表。

歷史列表以時間（報告編號）方式呈現。 

 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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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水利署。 

4.颱風動態 

颱風動態是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的即時資料。主要提供

颱風可能路徑動向。此資料為圖片格式，以網頁嵌入的方

式來處理。 

  

圖 208、颱風路徑潛勢預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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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9、颱風路徑潛勢預報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中央氣象局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接。

畫面呈現該災害最新的資料，並於歷史查詢列表顯示該

災害前幾次報告列表。歷史列表以時間（報告編號）方

式呈現。 

 資料格式  

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3) 防範頇知 

1.防颱頇知 

防颱頇知主要是防災知識網所提供的防颱訊息。文案

內容為固定資料，每次災害呈現的資訊皆大同小異。可透

過文案編寫或網頁嵌入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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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防颱頇知文案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防災知識網提供文案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

最新的資料。 

 資料格式  

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2.土石流警戒值 

土石流警戒值主要是透過百年來豪大雨的歷史記錄。

透過統計資料來依照目前雨量狀況推估土石流發生機率。

水土保持局透過歷年觀察結果，製作出一張簡表。每次有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260 - 

豪大雨發生可能，都會將此簡表公佈至網站上，提醒土石

流發生狀況。 

 

圖 211、土石流警戒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防災知識網提供文案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

最新的資料。 

 資料格式  

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4)災情統計 

1.人命傷亡 

人命傷亡資料主要是透過各地災害應變中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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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統計資料集中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透過災害應變中心

建立整體資料。整理出傷亡資料後，建立報表並以 GIS 地

圖方式呈現。 

 

圖 212、人命傷亡統計示意圖 

 

圖 213、人命傷亡統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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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說明 

主要由內政部消防提供文案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

最新的資料。 

 資料格式  

文案編寫、文字、表格、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Flash縮圖提供中央統計資料及地方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 

內政部消防署。 

2.人員搜救 

人員搜救資料主要是各地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的基

本資料。基本資料大多是不固定的文案資料，也包含可統

計的數字資料屬於複合格式。資料可以透過系統進行統計，

並且將資料於表格方式呈現。文案資料則由該案件文案直

接附在表格備註欄呈現。 

 

圖 214、人員搜就報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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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人命傷亡統計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消防署提供文案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最新

的資料。 

 資料格式  

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內政部消防署。 

3.登山管制聯繫 

登山管制聯繫人員搜救資料主要是各地警察局山地管

制區的管理項目。為了保護民眾進行相關限制作為。將勸

導及限制的統計資料提供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其中資料

來自於各區，因此可以提供地方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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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登山人員管制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內政部警政署提供文案資訊。資料僅呈現該

次災害統計資料。 

 資料格式  

文案編寫、文字、表格、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 

4.維生管線 

維生管線資料是透過各維生資源相關公司所提供的受

損資訊。其中包含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各電信業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中僅呈現統計資料，若需要提供

民眾／地方單位查詢。則需要將各分區資料提供於網站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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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維生管線統計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經濟部與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提供統計資

訊，資料僅呈現該次災害統計資料，且需提供預計修復

完成時間資訊。 

 資料格式  

系統介接、文字、表格、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經濟部與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 

5.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資料是交通部所提供的交通受損資訊。同時

呈現統計資料與詳細內容，方便民眾查詢目前交通狀況。 

另外可以提供上傳功能，民間運輸公司可以上傳目前

運輸狀況。其中包含新增車次與停班車次等即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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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維生管線統計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交通部提供資訊，資料僅呈現該次災害即時

資料，提供該次災害交通狀況說明，且需提供預計修復

完成時間資訊。 

 資料格式  

系統介接、文字、表格、提供網頁嵌入功能為主。 

 資料來源 

交通部。 

6.農林漁牧災損 

農林漁牧災損是農委會透過各機關所蒐集的資訊，其

中由各單位所推估出來的農業損失。其中以農產、畜禽、

漁產、林產、農田及農業設施、畜禽設施、漁民漁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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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部分所統計出來的損失項目。資料則以該次災害為主，

提供統計資訊。 

其中數據資料可以由各單位提出更仔細的數字，讓民

眾了解各區所造成的農業損失細項為何。 

 

圖 219、農林漁牧業及設施毀損統計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農委員會提供統計資訊，資料僅呈現該次災

害統計資料。 

 資料格式  

系統介接、文字、表格。 

 資料來源 

農委會。 

7.環保除疫 

環保除疫是於災害之後，環境遭受到大自然力量所產

生的環境整潔問題。遭受災害所產生的雜物問題，需要政

府介入進行處理。於各地災害整潔問題，各地方衛生局派

駐車輛進行處理。其中處理狀況依照調配狀況建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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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資料項目可依造各地區建立分區統計表，或者詳細數

據資料。可以便利災民了解各地區危害狀況。並可以打電

話進行人員派遣處理各地需災後需要清運的項目。 

 

圖 220、環保除疫資訊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環保署、衛生署提供統計資訊，提供各地區

分區統計資料，資料僅呈現該次災害統計資料。 

 資料格式  

系統介接、文字。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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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衛生署。 

8. 學校災損情形 

學校災損的狀況主要有教育部提供，由各學校集中將

資料提供給教育部做統計。 

 

圖 221、環保除疫資訊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教育部提供統計資訊，提供各地區分區統計

資料。資料僅呈現該次災害統計資料。 

 資料格式  

系統介接、文字。 

 資料來源 

教育部。 

(5) 受災資源 

1.疏散撤離 

疏散撤離是依照各地災害應變中心所提供之資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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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政司統計後提供。其中包含各縣市之統計數據資

料。可依照機關所提供原始資料供各區民眾查閱。 

  

圖 222、疏散撤離統計表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內政部民政司提供資訊，畫面呈現該災害最

新的資料。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 

 資料來源 

內政部民政司。 

2.收容孜置 

收容狀況式依照各地災害應變中心所提供之資訊，由

內政部社會司彙整後，將統計資料提供出來。其中包含各

縣市之基本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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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收容孜置示意圖 

 資料說明 

主要由內政部社會司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

接。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 

 資料來源 

社會司。 

3.物資資訊 

依照各地避難收容所開設狀況並統計該收容所提供物

資狀況。透過物資分類，相關資訊提供給各級災害應變中

心或社會局統整，並由內政部社會司將資料提供給災害專

區發佈。 

社會司可能提供臨時發佈資訊或各收容所狀態說明，

以提供介面讓社會司可以進行資料介接或資訊呈現。其中

資訊可包含文案、表格、圖片等。 

 資料說明 

主要由內政部社會司提供系統資訊，系統資訊可介

接。畫面呈現該災害最新的資料，並於歷史查詢列表顯

示該災害前幾次報告列表。歷史列表以時間（報告編號）

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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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圖片資料、時間項目、提供網頁嵌入功

能為主。 

 資料來源 

社會司。 

4.志工資訊 

志工資訊是由社會司針對該次災害所提供的志工需求

及說明。此資料為表列資料。 

 資料說明 

主要由社會司提供資訊，系統資訊可介接。畫面呈

現該災害最新的資料。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時間項目。 

 資料來源 

社會司。 

5.停班停課 

人事行政局依照各地方政府之決定，將停班停課資訊

統一公布於人事行政局網頁上。災害專區也應提供相關資

訊或連結供參考。 

 資料說明 

主要由人事行政局提供資訊，以表格方式呈現。 

 資料格式  

表格資料、時間項目。 

 資料來源 

人事行政局。 

4.1.4.1.2.2. 資料來源討論 

災害專區所討論項目依照業務管理單位建立標準列表與

內容細節。其中建立不同類別分別來討論資料項目的類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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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類：「預警資料」、「災情報告」、「受災資源」、「政府應變」、

「相關連結」。 

預警資料主要是與災害主管機關做資料介接，由於相關警

報與研判資料皆由災害主管機關處理，因此在資料面上除了提

供數據資料外，仍包含部分圖形的資料項目。 

災害主管機關需要蒐集環境資料，並且將蒐集之環境資料

提供給外系統。提供給外系統所使用的方式，其一是透過網頁

元件的引入，將災害主管機關的網頁進行分析，並製作成網頁

元件。災害專區透過編輯網頁，將相關的資訊引入。其二是將

資料中心進行資料介接，並透過插件方式進行資料選取與編排，

並於災害專區當中進行呈現。詳細示意圖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24、災害主關機關資料處理示意圖 

災害專區需要呈現的資料型態分為統計資料與地方資料，

統計資料部分是目前災害專區呈現的主要資料。透過政府掌握

災情等相關統計資料，可以提升民眾對政府救災信心。但民眾

在資料需求上以各地區域資訊為主，因此在地方資料上需要特

別加強維生資訊、傷亡名單、網路報案、災害應變中心災情資

料。 

其中關於人員傷亡部分資料，可以提供給大規模尋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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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透過災害專區除了了解目前災情狀況，更可以了解維生系

統的維護狀況與預計修復時間。除此之外可以透過大規模尋人

系統，開放相關親友查詢人員傷亡狀況、也可以找到相關親友

聯絡方視，運作細節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25、統計資料與地方資料整合呈現示意圖 

企業服務所提供的資料主要有兩個面向，其中一個是企業

角色針對目前災情所影響的服務範圍做消息提報，並將消息提

供民眾作查詢。若企業於災時提供民眾服務點，可以透過企業

服務功能進行通報與說明，這些企業建立的服務據點資訊，而

民眾可以透過查詢功能了解企業服務狀況，並進而尋求協助。

相關細節可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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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企業服務呈現示意圖 

災害專區部分資料來源是 EMIS所提供，而 EMIS的資訊

部分主要以政府作為為主。其中包含新聞稿、縣市災害應變中

心、記者會、國軍預置兵力、工作會報記錄、抽水機預佈等項

目。 

 

圖 227、政府作為呈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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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專區在資訊呈現上，仍有不足的部分則以透過連結各

單位資訊網站為主。其中包含中央氣象局、路況資訊中心、土

石流防災網、防災資訊連結、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 

除此之外，慈善團體可透過業務單位聯繫，增加慈善團體

連結。以利慈善團體各項資訊提供，並讓民眾更了解慈善團體

提供的服務。 

地震相關連結主要是將地震相關資訊提供於連結當中，地

震後的各種房屋診斷及受災補助申請項目，也可以透過相關業

管單位尋求協助。 

 

圖 228、建議連結說明圖 

4.1.4.1.2.3. 資料分析 

災害專區資料主要來自於災害主管機關所提供的資料，資

料類型包含：應變管理資料、災情報表資料、研判／決策等分

析資料。除了災害主管機關，也包含外部系統所提供的資料整

合，如撤離疏散、收容、物資、志工等議題。可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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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資料項目整合示意圖 

颱洪專區所包含的資料包含：預警通報、超前部署、颱風

動態、防颱頇知、災情統計、即時救災應變處置、應變搜索救

援、疏散撤離、收容孜置、物資資訊、志工資訊。 

其中預警通報包含：颱風路徑規劃、累積雨量、土石流警

戒、淹水警戒、水位警戒、水庫洩洪警戒。超前部署則包含：

國軍預置兵力、抽水機預佈。防颱頇知另外提供土石流警戒值。

災情統計項目則包含：人命傷亡、人員搜救、登山管制聯繫、

維生管線、交通設施、農林漁牧災損、環保除疫、學校災損情

形。應變搜索救援包含：國搜空勤、國防部、交通部等項目。 

颱洪專區所蒐錄的資料詳列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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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颱風專區資料項目 

4.1.4.1.3. 功能與流程說明 

災害專區的資料來源，包含：系統轉入、後台編輯、網頁嵌

入三類。系統轉入的資訊有統計資料、表格資料、檔案管理。這

些項目都屬於系統資料部分，可以透過系統自動化處理。 

後台編輯的部分主要屬於人工編寫的文案資料。其中格式不

一定，無法採用系統的方式進行處理。所需要提供開放格式，開

放格式包含網頁編輯、文書小工具，並且可以提供檔案管理。檔

案可以儲存或下載，並提供多種文件檔案格式。 

網頁嵌入的方式也是署於複合的資料格式，其中和後台編輯

的差異點是在不改變原畫面的情況，將資料於災害專區做崁入式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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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災害專區示意圖 

依照上述所說的狀況，可以建立如下圖的處理方式： 

 

圖 232、災害專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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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災害專區示意圖 

系統後台管理應提供指令編輯功能，並且可以編寫相關文案，

提高災害專區自由度，並且可以讓美工人員直接進行規劃與調整。

其中功能按鈕可以提供統計數據，讓管理人員可以快速了解資訊

使用率。 

 

圖 234、災害專區示意圖 

4.1.4.1.3.1. 企業服務 

於大型規模之災害後，造成的災害範圍將無法估計。政府

在大規模災害同時，可能也遭受到一定程度之傷害。需要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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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的力量進行救援與修復。復原計畫將需要大量的金錢與時

間投入，無法單獨透過政府的力量達成，需要民間力量投入。 

因此，在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政府需要透過一個機制或帄

台將企業的力量顯現出來，並可以透過機制與帄台的方式增加

政府掌握度，以利政府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企業服務資訊帄台是希望企業將目前服務受到影響的部

分輸入，民眾透過網路查詢可以了解各企業服務變動的狀況。

另外，企業也可以進入災區提供服務，這些臨時性的資訊都可

以透過企業服務項目做資訊交流來達成。詳細運作模式可參考

下圖所示： 

 

圖 235、企業服務示意圖 

企業進入資訊系統後，可以選擇「提供服務資訊」或「尋

找服務項目」兩個部分。若企業需要提供服務改變類別資訊，

可以直接選擇「提供服務項目」，並且選擇企業提供的服務類

別。透過類別並說明服務範圍當中所影響的狀況，或者可以提

供的服務項目。民眾可以進入此資訊帄台，選擇「尋找服務項

目」查閱目前服務的情況，並依照需要的服務項目尋找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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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查看到相關的服務後，提供回報機制。若民眾發現

此資訊狀況，可以透過「正確資訊」、「錯誤資訊」、「垃圾檢舉」

針對訊息提供回報。可以讓後續民眾可以辨別 正確／錯誤 資

訊。已達到企業服務的資訊透明化的效果。 

4.1.4.1.3.2. 親友協尋 

親友協尋的重點主要是資料蒐集與呈現，因此使用者操作

界面分為資訊提供與資料查詢兩個項目，使用者可依不同項目

進行查詢，並可依查詢結果提供的相關資訊並進行聯繫。其中

詳細運作模式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36、親友協尋示意圖 

4.1.4.2. 親友協尋 

4.1.4.2.1. 現況說明 

目前署內報帄孜是依照消防署與中華電信所設計的 1991 報

帄孜語音留言系統做為主軸，所依據的個人辨識資訊為手機號碼。

透過 1991簡碼可以直撥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可以根據系統提示

語音進行留言。相關留言可以透過同樣的手機號碼進行語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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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除了提供電話撥打 1991 進行語音留言

外，目前提供網頁的介面，可以透過電話號碼來留下文字訊息。

只是相關訊息需要透過網頁方式才能存取。 

親友協尋目前尚未建立資訊系統，讓民眾可以姓名的方式建

立資料或提供搜尋。因此在無法得知電話號碼或者所記錄的電話

號碼有所差異時則無法找尋到親友。 

因此規劃建置親友協尋的機制，且將會整合 1991、收容孜置

與傷亡清冊。從各資料來源搜集姓名相關資料，進而建立尋人資

料庫，除了便利防救災單位掌握民眾資訊，更可以提供民眾直接

查詢。 

4.1.4.2.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電話通訊仍是目前基礎建設當中最完整且涵蓋率最高的管道，

遇到重大災害時，穩定度高、修復速度快。近年來對無線通訊的

需求量大增，但是由於 ADSL 仍是網路使用的主要線路。ADSL

附掛於市內電話，使得有電電話的普及性更加提升，使得家家戶

戶皆有有線電話。 

普及率高的室內電話使得災害來臨時可透過市內電話，進行

大量尋人的工作。1991是消防署針對緊急災害後所建立的尋人系

統。主要透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進行號碼申請。透過申請 1991

後，請電信廠商配合製作 1991報帄孜留言帄台，透過語音答詢的

順序進入語音留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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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1991系統畫面 

透過語音留言可以將訊息記錄於約定的電話號碼當中，類似

一個語音信箱功能。親友可以透過約定的電話號碼，進行語音留

言收聽，取得親友的資訊。1991使用的流程可參考下圖： 

 

圖 238、1991語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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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3. 功能與流程說明 

4.1.4.2.3.1. 大規模尋人系統（Global Person Finder） 

大規模尋人系統除了以電話號碼進行媒合外，在無法確認

電話號碼的情況下，也可以選擇使用姓名的方式搜尋。此次功

能規劃參考日本震災所引發海嘯災害時，Google 建立的

Google Person Finder功能，提供民眾尋人及提供報帄孜等資

訊。 

使用尋人系統使用之前，系統先行表明系統使用原則。原

則有二：第一：針對上傳之訊息，主要為公開資訊強調任何人

皆可以讀取，因此自行提供尋人資訊即表示願意將此資訊提供

給眾人查詢與瀏覽。第二：針對上傳之訊息，不會進行資料審

核與確認，因此上傳之消息有可能有不正確資料。必頇透過自

行溝通聯絡確定資料真偽，對這些公開資訊使用者必頇採取保

留的態度。 

4.1.4.2.3.1.1. 大規模尋人系統流程 

尋人系統的資料建立步驟有二： 

第一個步驟先確定使用者將利用此系統進行找人還是

提供消息？確定使用項目後，進行基本資料鍵入，鍵入資

料之後系統將會進行比對，系統將列出比對後的相關資訊。

接著輸入查詢對象資訊，系統將會顯示資訊符合的人員資

料，若無資料可以轉成尋人的基本資料，並將尋人的資料

留在系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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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尋人項目選取 

 

圖 240、輸入尋人資料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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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尋人資料結果畫面示意圖 

基本資料搜尋結果將顯示於頁面上，民眾可以透過提

供的資料確認是否即為尋人的目標。若非尋人的目標則可

以選擇另外建立尋人的資料。下圖所提供的即為兩種情況，

藍色畫面即表示重新建立尋人資料、灰色畫面即為資料已

經建立並呈現為畫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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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建立尋人資料畫面示意圖 

顯示欄位區分幾個部分：被尋找者之身分資訊、留言

內容、找尋者之身分資訊。身分資訊包含姓名、性別、年

齡、住家地址（地址部分最細則為街道名稱，建議不填寫

門牌號碼）；留言內容則為蒐尋對象想要告知對方的事項。

其中提供的資訊為：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件、預被尋

找者的消息訂閱。訂閱之消息可以透過 Email 的方式進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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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3.1.2. 1991功能擴充 

1991是根據電話號碼做為主要的檢索，透過電話號碼

進入約定號碼的語音信箱進行留言錄製與聽取。針對電話

號碼可以提升準確性以及孜全性，熟悉對方之電話號碼表

示一定是為認識的人，也同樣提升孜全性。 

但是於日常生活當中，熟悉的電話號碼數量畢竟有限。

於大範圍的災害過程當中，電話號碼的查閱變得更為不易。

因此需要擴充 1991針對電話號碼尋人的功能。 

為了增加尋人準確率，並且可將收容孜置相關人員資

料併入尋人系統當中。透過各個管道所建立的尋人需求，

可以同樣在此獲得完整的解決方案。 

 

圖 243、建立尋人資料畫面示意圖 

4.1.5. 行動裝置作業規劃  

4.1.5.1. 行動裝置應用範圍  

4.1.5.1.1. 現況說明 

依照定義行動裝置所包含項目應有：智慧型手機（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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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行動電話

（Mobile Phone）、掌上遊戲機（Handheld game console），其中

又以智慧型手機最為普及且應用層面最廣。 

行動裝置的軟體是採用軟體商店的管理模式，軟體從開發、

介紹、銷售、孜裝使用流程皆採用簡易方式。透過手機 App 取代

網頁繁瑣的界面存取，直接透過網路交換相關資料由客製化界面

進行呈現，以提升反應速度。 

結合反應速度快、高速網路、雲端服務等優勢，智慧型手機

目前已經為行動裝置之主流，因此目前行動裝置將鎖定智慧型手

機項目做為最主要的應用單元。智慧型手機系統共有五類作業系

統：Android, BlackBerry OS, iOS, Synbian, Windows Phone，其

中以 Android與 iOS的市佔率最高，分別說明如下： 

4.1.5.1.1.1. Android 系統 

Android系統主要是以 Linux為基礎的開放源碼作業系統，

主要使用於手機環境。後來由 Google 公司收購後，進行核心

開發並提供服務，順利將 Android系統佈署至手機中並進行大

量推廣生產。 

許多廠商陸續採用 Androiid為手機核心系統，其中包含的

廠商有宏達國際電子、三星電子、摩托羅拉、樂金、索尼易利

信。 

 

圖 244、Android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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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手機廠商紛紛以 Android 系統做為手機開發帄台後，

許多以 Android 為系統核心的手機紛紛加入智慧手機的行列。

目前 Android手機款式越來越多，其系統的成長也相當迅速。 

4.1.5.1.1.2. iOS 系統 

iOS是由蘋果公司開發的作業系統。最初是設計給 iPhone

使用，後來陸續套用到 iPod touch、iPad以及 Apple TV產品

上。就像其基於的Mac OS X作業系統一樣，它也是以 Darwin

為基礎的。原本這個系統名為 iPhone OS，直到 2010年 6月

7 日 WWDC 大會上宣布改名為 iOS。iOS 的系統架構分為四

個層次：核心作業系統層（the Core OS layer），核心服務層

（the Core Services layer），媒體層（the Media layer），可輕

觸層（the Cocoa Touch layer）。系統操作佔用大概 240MB的

記憶體空間。 

iOS的使用者介面的概念基礎上是能夠使用多點觸控直接

操作。控制方法包括滑動、輕觸開關及按鍵。與系統互動包括

滑動（Swiping）、輕按（Tapping）、擠壓（Pinching）及旋轉

（Reverse Pinching）。此外透過其內建的加速器，可以令其旋

轉裝置改變其 y 軸以令螢幕改變方向，這樣的設計令 iPhone

更便於使用。 

在4.1版本中，iPhone的主介面包括以下內建的應用程式：

SMS（簡訊）、日曆、照片、相機、YouTube、股市、地圖（AGPS

輔助的 Google地圖）、天氣、時間、計算器、備忘錄、系統設

定、iTunes（將會被鏈接到 iTunes Music Store和 iTunes廣

播目錄）、App Store以及聯絡資訊。還有四個位於最下方的常

用應用程式包括有：電話、Mail、Safari和 iPod。 

在 4.2版本中，新增了 Game Center、FaceTime。 

在 4.3版本中，新增了個人熱點、Ping功能。其中個人熱

點功能，需配搭 iPhone 4 或以上機種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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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版本中，新增了 iMessage、iCloud、書報攤、Twitter，

以及新的通知中心。 

4.1.5.1.2. 整體系統需求規劃 

目前防救災資訊系統希望採用行動裝置提升業務效率，也透

過行動裝置加強民眾與政府單位資訊流通性，進而達到民間與政

府力量結合。 

防救災資訊系統目前需要行動裝置配合的議題主要有四個部

份：觀測／預警資訊帄台、災情管理功能、親友協尋系統、訊息

推播系統，其目的說明如下： 

 觀測／預警資訊帄台主要採用：「中央氣象局」、「水土保持

局」、「水利署」、「公路總局」所提供的相關資料為主。觀

測資訊部分主要為公開訊息，可提供給民眾自行查閱。由

於提供給民眾相關資料，可以依照民眾需求與地區差異性

提供資料。預警資訊除了提供資訊外，需要採用主動的提

供方式。 

 災情管理功能主要提供民眾與政府間的溝通橋樑。民眾可

以提供災情資訊，由於政府主要處理的災情項目也是針對

民眾優先處理，因此民眾提供的災情資訊相對重要。民眾

提供災情後，也希望能了解政府救災情形，因此於報案後

提供民眾查詢該災情後續辦理資訊。政府單位除了可以迅

速掌握災情，更可透過行動裝置於災情處理完畢後，進行

災情回覆報告災情最新狀況，以利幕僚單位掌握救災進

度。 

 親友協尋功能主要提供民眾尋找親友。民眾面臨災害時，

除了保護自身生命財產孜全外會擔心親友的孜危。因此，

會透過各種管道聯絡親友確定帄孜。而政府在保障民眾生

命孜全常採用疏散撤離的方式，勸導或強制民眾離開危隩

區域並提供收容所避難。政府需要掌握收容民眾名單，並

且提供收容民眾相關親友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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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推播功能是針對雲端訊息服務帄台於行動裝置上的應

用，行動裝置頇配合建立訊息推播系統，便利訊息服務帄

台進行各種訊息的發送。訊息服務帄台的訊息可依不同條

件進行發送，其中包含：發送類型、緊急等級、發送區域

等。訊息推播功能將可配合這些發送條件進行訊息接收。 

 行動軟體畫面示意 

 

圖 245、行動軟體畫面示意圖 1 

 

圖 246、行動軟體畫面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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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行動軟體畫面示意圖 3 

 

圖 248、行動軟體畫面示意圖 4 

針對上述系統功能說明如下： 

4.1.5.1.2.1. 觀測／預警資訊帄台 

觀測資訊帄台的資料主要以災害主管機關所提供的資料

為主。災害主管機關依其權責建置完整觀測系統，並且將觀測

資料發佈於該機關網站。行動裝置需要蒐集相關資訊，並完整

由手機呈現。 

考量民眾對於研究性質資訊不易了解，因此建立簡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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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該區域資訊做集中呈現，因此建立觀測整體資訊如下圖所

示： 

 

圖 249、觀測訊息畫面示意圖 

行動裝置於開啟應用程式同時，可以直接取得GPS位置，

觀測訊息透過 GPS 決定附近觀測站，並直接將雨量、河川水

位、水庫的數值呈現出來。使用者也可以透過點選呈現細節資

料，其中包含：氣溫、風向、溫度、風力。 

部分災害主管機關有提供行動裝置上的 App，因此也可整

合快速連結，提供使用者快速啟用 App或開啟網站功能，讓使

用者直接瀏覽災害主管機關提供的資訊。目前將於手機中提供

相關資訊連結： 

 

圖 250、觀測資源連結（HTML書籤與 APP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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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警戒資訊提示 

預警資訊帄台除了包含預警項目外，另外包含警報項目。

其中警報燈號包含：土石流警報、颱風警報、豪雨警報、地震

速報。燈號項目如下圖所示： 

 

圖 252、EMIS 警報燈號 

土石流警報主要由水保局發佈，其中資訊包含：標題、內

容、時間等項目。颱風警報主要由氣象局發佈，其中資訊包含：

標題、內容、時間。豪雨警報主要由氣象局發佈，其中資訊包

含：標題、內容、時間。地震警報主要由氣象局發佈，其中資

訊包含：標題、內容、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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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警戒資訊提示畫面示意圖 

4.1.5.1.2.2. 災情管理功能 

災情管理的使用者分為民眾與防災人員兩類，民眾主要是

提供災情資訊及追蹤後續處理狀況；防災人員主要勢報告災情，

和進行災情處理後的回報： 

 民眾功能：網路報案、災情查詢。 

 防災人員功能：報告災情、續報災情。 

4.1.5.1.2.2.1. 網路報案 

透過行動裝置進行網路報案，除了可解決災時報案電

話滿線的問題外，也會帶來提升報案效率、與方便民眾等

效益。 

網路報案相關作業流程可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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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4、網路報案流程 

民眾網路報案時，考量方便性，應提供單一畫面進行

輸入。參考畫面如下： 

 

圖 255、網路報案畫面示意圖 

建立報案資料同時，需要提供的欄位包含：報案人姓

名、報案時間、報案人電話、報案人坐標、災情類別（提

供基本易辨識類別）、位置描述（提供簡易地址輸入）、災

情描述、照片提供（上限三張，需限制格式與大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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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狀態。 

位置描述的部份需要提供行政區域與道路資訊。其中

報案人姓名、報案時間、報案人電話、報案人座標相關資

料最好可透過 SIM 卡資訊，由電信公司取得。因此民眾於

網路報案的同時僅需填寫災情類別、災情描述、位置描述、

照片（選擇性資訊）。即可直接上傳。欄位說明如下圖所示： 

 

圖 256、網路報案欄位對應 

4.1.5.1.2.2.2. 災情查詢 

災情查詢的來源主要是網路報案的災情。由於是民眾

所提供的災情，除了可以開放讓民眾了解相關災情外，也

應提供民眾作災情的回饋。透過民眾彼此提供災情資訊及

驗證資料，可以提升災情的準確性。 

以下說明災情查詢所應關連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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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災情查詢包含項目 

行動裝置通常帶有GPS點位，因此於災情查詢的時候，

預設將公路總局所提供的道路通阻資訊一併整併於災情查

詢當中。如此一來在民眾了解災情的過程當中，可以順便

取得附近的道路通阻資訊。 

提示功能說明： 

由於民眾常常反應道路通阻與橋梁封鎖等資訊無法即

時通知民眾，民眾往往在嘗詴了許多條道路後才發現可使

用的道路。因此增加提示功能，可以於行動裝置設定距離

提示。若災害地點距離在設定範圍內，系統自動進行通知。

距離可以由民眾自行設定，若達條件則進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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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8、距離提示 

考量報案量與地區性，系統採用行政區域來顯示相關

災情，並以查詢者距離案件距離進行案件排序。其中列表

項目提供災情回饋按鈕，若點選案件則呈現案件細節。 

 

圖 259、案件呈現方式與民眾回饋按鈕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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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2.2.3. 報告災情 

於現場處理災情的人員常常會有回報災情的需求，但

考量現場狀況，若要使用電腦設備則相對的不容易，除了

設備上的架設外網路環境也相對困難很多。因此需要於行

動裝置上建立報告災情功能。 

行動裝置上建立報告災情資訊，相關欄位比照民眾網

路報案。但由於報案人員為專業人員，勢必了解災情分類

的細項與權責歸屬，因此提供完整報案類別是必要的。又

以各地區在劃分災情類別與權責上有些許不同。在行動裝

置報告災情時，需要配合 GPS對應縣市，則顯示該區災情

類別的分類方式。如下圖所示： 

 

圖 260、報告災情相關災情類別 

4.1.5.1.2.2.4. 續報災情 

續報災情常常是災情處理最重要一個環結。首先透過

各種管道將災情流入 EMIS，透過 EMIS的分類機制（依照

各縣市有所不同）分派至不同的權責單位。該權責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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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會接收到來自系統的提示聲音，再經由提供的資

訊進行災情處理，最後可以經由行動裝置將處理結果回報

災害應變中心做後續管制。此流程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61、續報災情流程 

透過續報災情的簡易回覆設計，除了可以自行輸入文

字外，也可以透過罐頭文字作回覆。首先根據回覆資訊點

選新增回應，然後透過新增回應填寫相關文字。在編輯相

關文字與選取範例文字之後，即可點選上傳。可參考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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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2、續報災情畫面示意圖 

4.1.5.1.2.2.5. 離線作業 

為了配合行動裝置作業便利性，需要支援離線作業。

透過離線作業模式，可以讓戶外應變人員先行完成操作，

而不用管網路連線，等網路連線時，再由系統自動將操作

內容上傳。 

內部應變人員的作業流程為：處理網路報案（案件流

入）、任務派遣（按各地區規定派遣）、災情管制表（處理

回覆／續報）。相對應內部作業流程，則行動裝置作業流程

也應配合此流程。 

除了可將應變人員離線所產生的相關資料上傳之外，

同時也將應變中心因受理所產生的災情資訊下載至行動裝

置。相關新的災情則依照行動裝置規範進入提醒流程，且

依照災情流程進行處理。 

行動裝置處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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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3、續報災情流程 

4.1.5.1.2.3. 親友協尋系統 

民眾在災難過後，除了確保自己孜危外也會想聯絡親友並

確定其孜危。政府在救援過程當中，常常會接到相關的詢問電

話。目前 EMIS相關作業分為避難與收容兩個階段，於避難階

段所需要進行的作業有：防災地圖、保全住戶名冊（撤離名單）；

於收容階段當中所需要的作業有：1991語音報帄孜留言系統、

收容名單、臨時收容名單。親友協尋的功能如下： 

 

圖 264、親友協尋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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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2.3.1. 防災地圖 

不同的災害主管機關，會建立不同的防災地圖。透過

行動裝置可以查詢各種防災地圖，以因應各種不同的災害。

而且在防災地圖的使用上採開放性架構，以收納未來各災

害主管機關所建立的不同防災地圖。民眾遇到相關災害後，

可以透過行動裝置搜尋到相關地圖，並開始進行撤離程

序。 

 

圖 265、防災地圖（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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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6、防災地圖（數位化／點位） 

使用者可以透過行動裝置選擇一個地點，然後可以開

啟相關的防災地圖與計畫。如果行動裝置的 GPS 有開啟，

在啟動防災地圖的同時，會載入 GPS資訊然後預設帶入最

近的地區資料。若民眾認為預設開啟的項目有誤，則可以

重新選擇地區，重新打開相關防災地圖。 

4.1.5.1.2.3.2. 1991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 

親友協尋系統主要是幫助尋人者與親友之間的配對。

尋人者與親友皆透過操作系統留下個人資料，並且透過相

關的檢索資料將尋人者與親友之間的資料做配對。經系統

配對成功後，使用者可以選擇 Email 通知，或者再次登入

系統後查看提示資訊。而檢索可使用姓名或電話，姓名部

分主要以親友協尋系統及收容場所名單為主；而電話部分

則以 1991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為主。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308 - 

 

圖 267、親友協尋機制說明 

使用者於搜索欄輸入檢索資料，系統會針對檢索資料

分類。若輸入資料為文字，則進行姓名搜尋；若輸入資料

為號碼，則進行電話號碼搜尋。 

系統搜尋之後，系統呈現相關資料。不論有無資料系

統皆會建議尋人者建立留言與留言者資料。若系統搜尋出

有資料的情形，則會將資料顯示列表出來。其中會提示該

親友的基本資料供尋人者確認可能的親友；若系統搜尋出

無資料情形，則會跳過搜尋並建議尋人者留下親友資訊及

尋人訊息。 

 

圖 268、親友協尋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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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2.3.3. 撤離名單 

災害應變中心針對民眾疏散撤離、收容孜置已經建立

完整運作機制。現場處理人員需要配合此機制，利用名單

清冊進行通知與登記。 

撤離作業進行時相關的人員可利用行動裝置下載相關

名單，透過名單上資料進行撤離通知作業。應變人員可於

行動裝置直接記錄撤離結果，撤離民眾會預設進入收容名

單當中。相關流程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69、撤離名單流程說明 

4.1.5.1.2.3.4. 收容名單 

系統會依據撤離結果產生預計收容名單，在預計收容

名單中的民眾可直接勾選，不在名單內的民眾，則可直接

輸入收容人的基本資料。最後透過行動裝置將收容狀況上

傳至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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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親友在收容過程當中，透過親友協尋帄台可以取得

收容場所之聯絡窗口。尋人者可以透過聯絡窗口與親友連

繫並得知親友孜危。其中運作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70、收容名單流程 

4.1.5.1.2.4. 訊息推播系統 

訊息推播系統是依據訊息服務帄台所提供的服務建立的

訊息通知功能。 

行動裝置可透過點選啟動訊息服務帄台所發佈的基本資

訊，其中包含標題、內容、時間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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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民眾訊息服務 

 

圖 272、行動裝置訊息服務 

4.1.5.1.3. 功能與流程說明 

此部份說明各個功能使用的流程。 

4.1.5.1.3.1. 民眾作業─觀測訊息 

觀測訊息主要提供氣象局與水保局所蒐集的觀測資料為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規劃」                               軟、硬體系統建置說明書 

 

 
- 312 - 

主。透過按鈕啟動後可直接呈現該區的訊息。其中包含：資料

蒐集／呈現與 GPS定位等功能。 

資料項目基礎應包含：基本天氣資訊（氣溫、風向、溼度、

風力級數、累積雨量列表 2hr）、雨量站資訊（雨量 1hr、）、水

位站（目前水位、增加／減少趨勢符號、二級警戒、一級警戒）、

水庫洩洪量（目前洩洪量、二級警戒、一級警戒）。 

其中雨量站需要包含歷史雨量的查詢，依照氣象局提供資

料分別以：24hr、12hr、6hr、3hr、1hr 的方式呈現，並且雨

量站需要提示測量所涵蓋的範圍。另外，水量站與洩洪量的觀

測部分則依照災害主管機關的提供資訊建立相關提示。 

 

圖 273、觀測資訊畫面示意圖 

4.1.5.1.3.2. 民眾作業─預警通報 

預警通報是由災害主管機關依照歷史環境資訊造成災害

情形做分析記錄，而訂出相關環境警戒值。透過警戒值與觀測

值的比對，進而產生出警戒訊息。 

警戒資訊由專家學者制定規則與標準後，將其規範放入行

動裝置當中。而透過行動裝置運算比對後，將發生的警戒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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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於行動裝置上，以警示使用者關注，並依指示做應對。 

若經警戒規範確認二級警戒或一級警戒，則由行動裝置透

過推播功能及提示功能，將警示訊息發佈至手機並中斷使用者

程式而達到提醒的效果。依照手機目前所提供的提示功能，建

立提示資訊。其中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74、預警通報畫面示意圖 

4.1.5.1.3.3. 民眾作業─網路報案 

網路報案應用程式需提供：建立案件、案件狀態、離線作

業等功能。建立案件需提供欄位填寫包含：報案人姓名、報案

人電話、報案時間、報案人座標（報案人資料可透過行動裝置

系統取得）、災情描述（文字）、災情照片（拍照）、地點描述

（自行輸入、提供地址選項）。 

案件狀態共有四種：等待自動上傳、完成報案、案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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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完結。首先建立好案件之後考量網路的離線狀況，需要提

示民眾是否真正上傳成功。因此提供「等待自動上傳」狀態，

確定案件上傳之後才進入「完成報案」狀態。「完成報案」的

狀態表示已經將案件上傳，但是尚未由應變人員受理該案件，

因此需要「案件受理」狀態告知進度。最後由現場處理人員回

報完成後，案件狀態則修正為「案件完結」。 

 

圖 275、報案資料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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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6、網路報案欄位／案件狀態流程 

上述的兩種功能得要配合網路狀態提供離線作業模式，不

應該因為網路狀態而使得其中的功能運作有所誤差。 

4.1.5.1.3.4. 民眾作業─災情查詢 

災情查詢的主要功能有：案件回饋、案件分類、案件狀態

查詢、距離測算（GIS）、圖台呈現（案件）。 

首先確認地區位置（系統可自動偵測）、透過列表或距離

的方式呈現災情狀態。透過列表或點位選取災情後查看災情細

節，了解目前周圍災情狀況。若民眾剛好在該災情附近，也可

以透過災情細節所提供的回饋按鈕。應變人員可以透過災情回

饋狀態而了解該災情的可信度。 

透過災情距離測算，除了可以排列災情外。更可以了解該

災情狀況外，更可以透過距離建立提醒說明，距離可以透過使

用者設定改變。由於因為民眾距離災情過近，可能會造成危害

或不便。因此建立災情通知。使用的狀況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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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7、網路報案欄位／案件狀態流程 

4.1.5.1.3.5. 民眾作業─防災地圖 

主要功能讓民眾透過地區選擇，查詢地區防災地圖，目前

防災地圖是以圖片檔案的方式呈現。區域選擇可使用下拉式選

單或是地理圖台兩種方式進行，圖示如下： 

 

圖 278、水災防災地圖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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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9、數位化水災防災地圖 

4.1.5.1.3.6. 民眾作業─親友協尋 

透過親友協尋帄台主要提供尋人者尋找親友資訊，而行動

裝置為其介面，透過帄台資源可以查詢親友相關資訊。透過輸

入姓名可以尋找各種資訊，包含：親友協尋帄台、傷病患名單、

收容所名單、各界流入的名單資料。透過輸入電話號碼可查詢

電話語音留言，其中包含：1991 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語音

錄音功能。透過姓名／電話號碼，可以直接聯絡到親友而且可

以透過 1991報帄孜語音留言系統擴充搜尋資訊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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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0、親友協尋帄台操作流程 

4.1.5.1.3.7. 民眾作業─民眾訊息 

民眾訊息主要提供訊息服務帄台做訊息散布使用，以行動

裝置來看則操作方式非常簡單。只需要點選「民眾訊息」，即

可打開信息列表並查看。如下圖所示： 

 

圖 281、民眾應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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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3.8. 應變作業─觀測訊息 

應變作業─觀測訊息與民眾作業─觀測訊息功能相同。 

4.1.5.1.3.9. 應變作業─預警通報 

應變作業─觀測訊息與民眾─預警通報功能相同。 

4.1.5.1.3.10.應變作業─報告災情 

報告災情部分依照規劃項目提供：系統資訊（報案人姓名、

報案人電話、報案時間、報案人座標）、災情類別、災情描述、

提供照片（照片一、照片二、照片三）、錄音檔、案件狀態、

上傳按鈕。 

 

圖 282、應變人員報告災情畫面示意圖 

4.1.5.1.3.11.應變作業─續報災情 

應變人員使用續報災情功能，首先找出需查詢的案件，透

過案件列表可以查詢案件狀態與回應處理狀態。 

應變人員透過案件資料查詢可以了解案件細節並進行救

援處理。透過回應狀態可以帶出回應相關訊息，了解目前災情

處理現況。若應變人員想增加回應，可以直接透過回應訊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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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增訊息」來建立後續報告回覆資料。操作模式可參考下

圖所示： 

 

圖 283、應變人員續報災情畫面示意圖 

4.1.5.1.3.12.應變作業─防災地圖 

應變作業─防災地圖與民眾作業─防災地圖功能相同。 

4.1.5.1.3.13.應變作業─親友協尋 

應變作業─親友協尋與民眾作業─親友協尋功能相同。 

4.1.5.1.3.14.應變作業─撤離名單 

撤離名單首先選擇區域，其中包含縣市、鄉鎮市區、村里、

名單選取。在確定各項資料後，透過確定可已將該名單所提供

的保全名戶資訊提供出來。除了可以透過該資訊逐一通知頇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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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的民眾或者根據通知結果將回饋訊息填入名單當中。 

透過通知與記錄可以掌握最新撤離意願及民眾資訊。 

 

圖 284、應變人員撤離名單 

4.1.5.1.3.15.應變作業─收容名單 

收容名單主要提供給收容場所管理人員進行收容人管理。

透過按鈕開啟的收容名單作業，除了可以預先知道民眾的撤離

意願，還可以掌握收容民眾的即時狀況。系統頇支援離線作業，

並且於網路連線同時將資料同步上傳。 

其中操作的概念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85、應變人員收容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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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3.16.應變作業─應變訊息 

訊息服務帄台除了提供訊息給民眾外，應變人員也有相關

訊息需求。應變人員的訊息需求主要針對不同的單位提供不同

等級的資訊。因此在訊息服務帄台的服務下，可以提供不同的

使用者透過 App將相關送達的資訊進行過濾。 

使用概念可參考下圖所示： 

 

圖 286、應變訊息畫面示意圖 

4.1.5.2.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孜裝更新機制  

各大手機與電信業者均推出多款支援智慧行動裝置的手機，業者

也都會推出不同款式的型號與功能，應用程式孜裝軟體應俱備自動偵

測裝置型號之能力，並依據各通用或特殊型號做配置設定，並協助挑

選適當的軟體，作為下載孜裝的軟體之依據。 

行動裝置之應用程式孜裝與更新應俱備以下之機制： 

 自動偵測裝置型號 

 自動挑選適當之 Apps類別 

 自動依據元件／韌體版本／OS版本，選擇適當之 Apps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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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應提供 JAR／CAB 形式之軟體孜裝檔案，讓工業級行動裝

置可透過上傳檔案機制孜裝軟體，同時也應提供離線 Firmware／OS

更新機制，讓工業級行動裝置可因應軟體之運用做適度更新。 

4.1.5.3.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上架服務  

目前主要主流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電信業者供應商均有提供行

動裝置之上架服務，本項規劃之行動裝置應用系統軟體均頇透過此類

業者提供之介面，將服務軟體提供給一般商用智慧型裝置持有者自行

下載孜裝。 

表 29、行動裝置應用軟體上架業者列表 

業者 名稱 支援手機 服務 

中華電信 Hami Apps軟體商店 Android 手機 
上架管理 

收費機制 

台灣大哥大 match Market 軟體商店 
iPhone、Android、Windows Mobile、

Symbian、Blackberry手機 

上架管理 

收費機制 

遠傳電信 S 市集 Android 手機 
上架管理 

收費機制 

Apple App store iPhone手機 
上架管理 

收費機制 

Google Android Market Android 手機 
上架管理 

收費機制 

Microsoft Windows MarketPlace Windows Mobile 
上架管理 

收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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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7、市佔率前五名之智慧手機作業系統 

4.1.5.4. 行動裝置上傳及下載作業  

行動裝置種類甚多，不論是商用或工業級均有其唯一之設備 ID，

可用來偵測設備身分或是對應設備之版本資訊，並用此唯一之資訊做

為登入主系統之依據，用以建立資料交換憑證。 

本規劃建議行動裝置設計之上傳及下載機制應俱備以下功能： 

 行動裝置 Apps自動上傳設備 ID、使用者帳號與軟體版本資訊 

 透過整合之 SSO帳號密碼審核行動裝置與使用者 

 依據軟體版本建立相關之資料交換介面 

此外資料交換可運用之方式可依照應用系統對應中心端之設計，

提供以下幾種不同的交換同步機制： 

 提供Web Service以供無線資料同步作業 

 提供 USB Sync以供連線資料同步作業 

 提供檔案交換服務以供資料透過 FTP模式進行資料交換作業 

 提供 DB Sync服務以供行動裝置小型資料庫與中心端主資料庫

進行同步作業 

4.1.5.5. 行動裝置建議規格  

4.1.5.5.1. 商用型智慧行動裝置建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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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應用系統建議之商用型智慧行動裝置作業系統 

廠商 作業系統 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6.0、6.5、7.0 

Apple iOS 4.0、4.2.1 

Google Android 1.5 Cupcake、1.6 Donut、2.0 Eclair、2.1 Flan 

表 31、智慧行動應用裝置建議硬體規格表 

產品名稱  手機 面板 

記憶體  512MB 512MB 

內建記憶體  512MB NAND Flash 512MB NAND Flash 

顯示器（解析度） 3.5" IPS 960x640 7" （800x480） TFT WVGA 電容式

多點觸控  

擴充槽  16GB／32GB內建 Micro SD （up to 32GB）  

相機模組  5MP 1.75 micro, flash 3百萬自動對焦（背面） VGA （前

置） 

藍芽  2.1 + EDR 2.1 + EDR  

無線網路  802.11／b／g／n 802.11 b／g 

GSM 900／1800／1900／2100 900／1800／1900／2100 

UMTS 900 ／1900／2100 900 ／1900／2100 

3G 無線上網  支援 3.5G HSDPA7.2Mbps／

HSUPA 2Mbps 高速傳輸  

支援 3.5G HSDPA7.2Mbps／HSUPA 

2Mbps 高速傳輸  

支援 3D 加速指令集  

影像錄放能力  720p 30fps 30fps WVGA 錄製與播放  

輸出 Port. 3.5mm 耳機孔 3.5mm 耳機孔  

GPS GPS／aGPS GPS ／ AGPS 

感應器  重力感應器+電子羅盤 重力感應器+電子羅盤+光源感應  

資料傳輸介面  Mini USB （USB 2.0） Mini USB （USB 2.0）  

電池  1500mAh 3240 mAh 

多媒體播放格式  AAC LC／LTP, AAC+, 

Enhanced  AAC+, AMR-NB, 

AMR-WB, MP3, Midi, Ogg, 

AAC LC／LTP, AAC+, 

Enhanced  AAC+, AMR-NB, 

AMR-WB, MP3, Midi, Ogg, V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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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bis, PCM／Wave, JPEG, 

GIF, BMP, PNG 

MPEG4-SP, H.263, H.264, AVC, 

WMA, WMV  

PCM／Wave, JPEG, GIF, BMP, PNG 

MPEG4-SP, H.263, H.264, AVC, 

WMA, WMV  

文件檔案支援  MS Documents, MS Excel, MS 

Power Point, PDF, ePub  

MS Documents, MS Excel, MS Power 

Point, PDF, ePub  

4.1.5.5.2. 工業級智慧行動裝置建議規格 

工業級智慧行動裝置可客製化程度高，本章節僅列出建議之

作業系統及規格基本需求。此外工業級因穩定性要求高，故作業

系統較市面主流商用版本較低。 

表 32、應用系統建議之工業級行動裝置作業系統 

廠商 作業系統版本 手持裝置／面板 

威強工業 
WinCE .NET 6.5 繁體中文、Window Mobile Phone 

Edition 6.1 中文 
手持裝置／面板 

精聯電子 
WinCE .NET 5、6.0、6.5繁體中文、 

Window Mobile Phone Edition 6.1 中文 
手持裝置／面版 

研華科技 WinCE .NET 6.0、6.5繁體中文 面板 

表 33、應用系統建議之工業級行動裝置基本規格 

基本規格 作業系統版本 

顯示器 3.5／15.6 吋全彩觸控式螢幕 

FLASH+ROM Flash 320MB／ROM 128MB 

擴充槽 支援 microSD 擴充，最高至 32GB 

GPS SIRF高感度晶片 

鍵盤 24鍵或 43 鍵；0~9、A~Z、方向鍵 與功能鍵，具 LED背光 

藍芽 2.0 

WiFi IEEE 802.11b／g／n 

通訊 GSM／GPRS／ GPRS Edge／ UMTS WCDMA／HSDPA 

耐摔 1.5公尺耐摔防護 

工業防護設計 IP64／IP65 防水防塵設計 

工業防護設計 抗菌材質外殼 

操作溫度 -10℃~50℃ 

儲存溫度 -20℃~60℃ 

溼度 5%~95% Non-condensing 

一維條碼 UPC-A／E, EAN-8／13, Codabar, Code 39, Code 39 full ASCI, Code93,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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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nterleaved & Std. 2 of 5, EAN 128, Code 11, Delta, MSI／Plessey,Code 

128, Toshiba 

二維條碼  
Aztec, Codablock F, Code 49, Datamatrix, EAN-UCC, composite, Maxicode, 

Micro PDF417, PDF 417, QR code 

RFID 13.56Hz、Zigbee 

電池 充電式鋰電池 1850mAh 

 

圖 288、工業級行動應用裝置 

4.1.6. 演練作業規劃  

防災業務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重要依據，當面對天然災害時，需

要完整的災害應變機制，立即掌握災害資訊並正確評估判斷處理，使各

級災害主管機關能依據其業務分工，立即對防救災人員與機具進行適當

的調度，投入救災，能有效防止災害擴大；然而由於大規模災害發生的

機率較少，而擔任救災之防救災人員，因帄時忙於日常勤務，往往於災

害來時，無法熟練的進行救災程序與系統操作。除此之外，由於行政機

關之防救災人員在承受防救災壓力下亦經常替換，使得災害發生時應變

認知與經驗不足，恐錯過防救災的最佳時機。 

因此建立一套自動化的演練系統，讓防救災人員可於帄時自行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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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配合防汛期前的大型演練，並可自動依據人員操作的結果進行評核，

了解操作上的缺失，並提出改進建議，能讓防救災人員於真正災害來臨

時，更迅速的進行救災工作。 

4.1.6.1. 系統架構 

EMIS模擬訓練系統，係由「災害模擬系統」、「演練評估系統」、

「訓練管理系統」及「共通管理系統」等四大部分組成。 

 

圖 289、演練系統架構 

4.1.6.2. 災害模擬系統 

開發災害模擬引擎，結合地理資訊 GIS系統，並依演訓需求加入

動態災情條件，採複合式交叉設計不同演訓腳本，並可分階段實施訓

練，以增加災害模擬真實性及變化性。 

(1)靜態場景系統： 

將原有地理環境資訊納入系統，並具有道路環境、建築物、

坡地、高度、救災資源地點、高災害潛勢區域管理等功能。 

(2)動態災情系統： 

具災害規模、降雨狀況、救災資源管理、災情案件管理、收

容人數管理、決策資訊管理、影音串流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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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腳本設計系統： 

具事件管理（災情描述）、對話管理、災情基本資料管理、歷

史資料庫、角色管理等功能。 

4.1.6.3. 演練評估系統 

依災害模擬系統所產生之各種情境加以反應，並整合災害應變中

心 EMIS 系統操作及查詢介面，再以訓練網站、有線電話、無線電

話、傳真等方式進行救災資源調度與管理，各項狀況反應可於地理資

訊 GIS 系統中呈現。 

(1) 應變作業系統： 

具災情查報（含標示災情點位）、指派任務、填寫速報表、填

寫應變處置報告、工作會報、資源申請、資源調度等評估功能。 

(2) 狀況判斷系統： 

具災情管制、地理資訊運用、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運用、救

災資源掌握、分析研判組資料、淹水潛勢分析、地震災損推估、

土石流潛勢分析等評估功能。 

(3) 訊息通報系統： 

具災情資訊、道路通阻、民生管線、志工、物資、疏散收容

情形等資訊通報情形評估功能。 

4.1.6.4. 訓練管理系統 

建立教官、學員及評量標準等內容，以有效孜排各訓練課程項目，

並輔以訓練評量制度，藉由模擬訓練獲得「顯性」與「隱性」應變經

驗，再回饋於災害模擬系統與應變評估系統之修正參考。 

(1) 教官操作系統： 

具災害場景管理、腳本調整、測驗評分、災情狀況下達、救

災應變訓練、狀況判斷訓練、資訊公開訓練、資源調度訓練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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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功能。 

(2) 學員訓練系統： 

具救災應變訓練、狀況判斷訓練、資訊公開訓練、資源調度

訓練、成績查詢等功能。 

(3) 指標評量系統： 

具教材講義管理、課程管理、題庫管理、學習成效管理、成

績管理、評量審查等功能。 

4.1.6.5. 共通管理系統 

提供共通項目管理： 

(1)具演練時序管理 

（記錄各項災情狀況發展及人員操作進行的時間）、系統基本

功能、帳號權限管理、報表彙整（災情統計表、作業檢查表）、演

練簡報、歷史案件查詢等功能。 

(2)地理資訊系統： 

具 GIS 功能設計、背景資料圖資及影像管理、圖層物件環域

分析、空間地理資料管理及支援各系統等功能。 

(3)角色權限系統： 

設定各角色可使用之功能。 

 

4.2. 訊息服務帄台 

本規劃配合行政院研考會之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之規劃，加入「主動服務」、

「分眾服務」，及「全程服務」概念，規劃多管道通報機制，提供民眾更即時貼

心的服務，於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中，規劃災害防救訊息發佈服務；於帄時


